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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第二历 史档 案馆所存西 藏和 藏事 档案 汇编 》 大型影 印 项 目 ，
在 国 家档 案 局 、 中 国 第二历 史 档

案 馆 、 中 国 藏 学 研究 中 心 领 导 的 大 力 支 持和 课题组 全 体 同 仁 旳 共 同 努 力 下 ， 目 前 已 编 到 民 国 年

距 民 国 政府结束 尚 有 年未完成 。 近 日
，
经双方领导 批准

，
决 定继续合 作编辑 出版 民 国 年至

民 国 年 （ 西藏和 藏事 档 案汇编
， 估计全书 编辑 出 版共约 余册

，
并 由 中 国 藏学 出 版社 陆 续 出 版 。

中 国 藏 学研究 中 心 与 中 国 第二 历史 档案 馆 曾 长 期合作编 辑出 版有关西藏和 藏 事的 档案 史料 ， 迄今

已 有多 部专辑 汇编 问 世 在海 内 外学术 界产 生 了 积极 的反 响
，
对繁 荣和 推动 藏学研究发挥了 重要作用 。

此 次
，
我 们 主要策划 了 更直观的 影 印形 式

，
试 图 以 这种 原汁原味 的 方式 ， 将档案原状 呈献给读者 ， 使 档 案

史 料 的可信性 、 可 证性直接体现 出 来 ，
这样 系统地 影 印 公布国 家档案机 构典藏的 民国 时期西藏 和藏 事 档

案史料 尚属首次 。

民 国 时 期 ， 西藏 作为 中 国 的 一 个行政区域
，
始 终处于 中 央政府的 管 辖之 下 ，

是 中 国 领土 不 可分 割 的

一

部分 ， 民 国 时期历届 中央政府为了 加强对西藏 地方的 管理 ， 制 定和颁布 了 许多 有关西 藏地方的法 律法

规 与经济文 化建设方面 的 政策和 措施。 中 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典 藏的 民 国 时期 档案 中
，
其 中 有 多个全

宗 中 ， 大量反 映 中 央 政 府 与西藏 地方 、 西 藏与 内 地紧 密联 系
， 体现 民 国 中 央 政府与西 藏 地方行政隶 属关

系 的 内 容 ，
这些重要 的 档 案史料也正 是我们 选录的 主要 内 容 。

在 《 中 国 第 二历史 档 案馆所存西 藏和 藏事 档案 汇编 》 中 ， 我们 主要 选录 了 有 关西藏 和 藏事 的 汉 文

档 案 ， 毎件 档案 均 由 编 者 根据档 案 内 容 酌拟 标题 ； 采 用 了 编年体方 式
， 所选用 的 档 案均 按档 案 形成 时 间

依 次 排 列 。 我 们 主要收 录 了 民 国 政 府时期 中 央政府 与西藏 地方 政府 、 达赖 喇 嘛 、 班禅额 尔 德尼 以及西

藏 、 西康 （ 包 含 四 川 ） 、青 海 、 甘肃 、 云南等藏 区地 方政府往 来的 内 容 十分 丰 富 的 档案 ， 它 不仅全 面系 统地

反 映了 西 藏 和藏 区 的 政治 、 经济 、 宗教 、 文化 、 经济 贸 易 和社会 概况 ，
而且 更重要的 是 证明 了 西 藏与祖 国

密不可分 的 关系
；
尽 管 民 国 时期战乱 频发 、 中 央政权更 迭 ， 政局 多变 ， 帝 国 主义列 强插手挑拨西藏地 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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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与中央 政府 关系 ， 但 民 国 中 央政府对 西藏 的 主权管 辖从 未 改变
，
始 终坚持国 家的 统 一

和领土 主权的 完

整 。

为了 使 广 大史 学界 及藏 学专 家学者 利用 方便
，
此次 在 《 中 国 藏学 》 刊 发 《 中 国 第二历史 档 案馆所存

西 藏 和藏 事档案汇 编 》 册 至 册的 目 录 ①时 ， 将其所收 录的 档案 将 目 录作 了进
一

步 加工 整理
， 按 问 题

分成 若干 类
， 使学者们

一

目 了 然 ， 清 楚地搜 索到 自 己 所要猎取 的 档案 文献在 哪里 。 我们 根据 目 前收 录的

档 案 目 录 大致分成 类 一

、 中 央调 停西藏与西 康的 地方纠 纷 （ 康 藏纠 纷 ） ； 二 、 九世班禅 内 地活 动及 返藏

受 阻
；
三 、 十三 世达 赖喇 嘛 圆寂 中 央 派专 使致 祭及善 后 ；

四
、 热振 任卸摄政及 接 受册封 ； 五、 九世班禅 圆 寂

中央 派专 使 致祭
；
六 、 十 四 世达 赖喇 嘛灵童 寻访 及 中 央派专 使入 藏主持坐床 ； 七 、 西藏及 藏 区地方代 表 出

席历届全 国 性 会议
；
八 、 中 央驻 藏机 构设立 变更与 负 责人之调 动

；
九 、 蒙藏委 员会 及西藏 班禅等办事处 的

成 立 ； 十 、 西藏 宗教 事 务 及管 理
； 十

一

、 帝 国 主义 觊觎西 藏 ； 十二 、 西 藏及 藏 区 僧 俗 民 众 拥护支持中 央抗

战
；
十三 、

西藏 的 经 济 贸 易 交通邮政等
；
十 四 、 西 藏的 文化与 教 育 ； 十五 、 西藏地 区

； 十六 、 西康地 区
； 十七 、

青海地 区
；
十 八 、 甘 肃地 区

；
十 九 、 其 他 （ 民 国 二 十四 年十月 八 日 至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三十 日 ） 。

《 中 国 第二 历史档 案 馆所存 西藏和 藏事 档案 汇 编 》 的 主 要特 点 有 ：
、 以 往 专题汇编 选录 的 重要 内

容 我 们基本 照录 。 、 以 往 专题汇编未 录的 重要 内 容 我们 此次 作了 补充 收录
，
以甄 历 史史 料的 完整性 。

、 以 往专题汇编如 选录 了 行政院对某
一

问题做 出 决 定的 训令 ，
此次 我们 则侧 重选 择国 民政 府或其他 权

威机 构对 同
一

问 题 的 决定
， 使 利 用 者能从不 同 视 角 分 析 问 题 ， 从中 得 出 更客 观 的 结论

， 对历 史研究有新

的 更大突破 。

我们 希 望 《 中 国 第二 历 史档 案馆 所 存西 藏和 藏 事档 案汇编 》 大 型影 印 史料 陆续 出 版 问 世 ， 能进 一

步推动 国 内 外藏学研究工作 向 纵深 发展 ， 能更受 到广 大读者 的 欢迎 ， 对 我们 的 编辑工作者是莫 大的 鼓 舞

和鞭 策 。

一

、 中 央 调 停 西藏 与 西康 的 地 方 纠 纷 康藏 纠 纷 ）

大金 寺代表亚鲁 大阶 为 沥陈与 白 利 土 司 等 纠纷情形拟具要求条件九项致 国 民 政府 呈 民 国二 十 五年二 月
一

日

黄慕 松等为介绍 大金寺捐 募事致各 机关及 团体便函 （ 附 大金 寺代表原函
） 民 国二十 五年二 月 二 十 五 曰

刘 文辉为 已饬地方政府按规约 修复 大金寺 及安置僧 民事致 黄慕松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三月 五 日

行政 院 为修复 大 金寺补 助 费 已 函达主 计处查核 办理事给蒙藏委 员会指 令 民国 二十五年三月 九 日

财政 部 为 中央应 拨大金寺修庙款 已 电 知 中 央银行照 拨事致蒙藏委 员 会代 电 民国 二十五年三 月 二十 一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大金寺代表 呈请大金寺案 核定办 法三条意见事给亚鲁 大阶等批示 （ 附 胡 德章签呈 原 呈 ） 民 国二十 五年

三 月 二 十六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大金案 此后应 由 该寺径向尊 处呈请核办事致刘 文辉代 电 民国 二十 五年三 月 二 十 六 日

蒙藏委 员会为修复大金寺及安置僧 民 由 当 地政府办理事给大金寺代表亚鲁 大阶等训 令 民 国二十五年三 月 二十 八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大金寺修庙款 已 拨发到 会如何办理希酌 见 复事致刘 文辉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三 月 三十 日

派驻西 康调查组为 大金寺僧众携枪返甘孜民 情惶惧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密呈 （ 附 抄原 函 ） 民 国二 十五年十 一

月 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大 金寺僧众携枪返甘孜 自 应依所订规约 听 由 地方官吏妥为安置不得任意滋事并令仰该处转达大金寺在

京代表亚鲁大阶等遵照 事给西藏驻京办 事 处训令 民 国二十五年十一

月 十 九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 大 金寺僧 众携枪返甘孜 自 应依 照 所订规 约 听 由 地方官吏妥为安 置事给派驻西康调查组指令 民 国二十

五年十
一

月 十九 日

吴忠信 为 大金寺僧众 返甘孜希转饬地方官吏 依照原约妥慎办理 事致刘文辉电 民国 二十五年十 一

月 二十 日

西藏驻 京 办事 处 为 大金寺僧 众返甘 孜业经转亚鲁大 阶等遵 照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呈
（ 附 胡 德章签注 胡 德章签 呈 刘 文辉

致冷融 电 川 康边 防 总 指 挥部 与西藏 协定 安 置 良善大金寺僧规约 安置西康甘孜县达结寺僧 办理之经过
） 民 国 二十 五

年 —

月 二十 四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 呈报 对噶 厦 电请中 央 在德格不 再驻兵等 事之 处理意见分致 行政院军事 委 员 会 呈 民 国二十 六年二月 四

曰

吴忠信 为询 问 德格 驻军 可否酌量减 少及对 多结人枪处置意见并请查 明藏军 已 否撤尽事致 刘 文辉密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

二月 四 日

刘 文辉 为藏军 已 陆续撤退 噶 厦两项要求如 中央 碍于应付不妨交 由 地方军政长官办理事致吴 忠 信密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

① — 册的 目 录 ， 已 刊登在 〈 中 国藏学 〉 年 期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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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五 日

行政院 为 噶 厦要求在 德格不 再驻兵
一

点 以 中 央应 付为 宜并应 由 该会 复 电 噶厦迅 派 噶伦来京商 洽事给 蒙藏委员 会 训

令 民 国二十六年二 月 二十 二 日

吴 忠 信 为询 大金寺 已 否兴工修建及返甘僧众安 置等事致刘文辉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五 月 十二 日

刘 文辉 为报 大金寺修建现 已 停 工寺僧 尚 留 昌 都等情复 吴忠信 电 民 国二十六年五 月 十五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报 办 理大金寺僧 安置及催促僧众按 约返康修寺经过情形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十 六年五月 二十一

日

国 民 政府军事委 员 会办公厅 为 巴 县行营呈康藏边 境纠纷应避免武力 力 图 和平为宜奉批送请核复事致蒙藏委员 会公函

附 抄原 函 签 呈 ） 民国 二十六年七月 十九 日

刘 家驹 为 大金寺 悬案 已 告解 决事致吴忠信电 民国 二十七年十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吴忠 信为承告大金悬案解决 良 深欣慰事复刘家驹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十 二月 三 十 日

西康省政 府主席刘文辉为报 大金寺悬案正附约 已 签字等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
一

月 五 日

军事委 员会 委 员长行营 为据西康省 政府 电呈大金悬案 已 解决事 致蒙 藏委 员会公函 民 国二十八年
一

月 十 三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抄送 西康省政 府办理 大金悬 案解 决经过等 情呈文核议具复事 致蒙藏委 员会通知 单 （ 附 抄原呈 ） 民国

二 十 八 年三月 二 十 五 曰

财政部高培德 为 办 理大金案 旅杂 费 应由 领用 人造 具支 出 计 算书送 贵会审核后再行核 办事致孔庆宗 函 （ 附 会商 大金寺

案记录 ） 民国二 十八年 四 月 六 日

财政部 为 西康 省 政 府呈大金悬案解 决经过并 请拨 发垫款
一

案加 具意见请查核主 办 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八

年 四 月 十 日

冷融为 刘 文辉电催速拨大金寺修复余款事致孔庆宗 函 （ 附 抄刘 文辉来 电 ） 民 国二十八 年四 月 二 十 日

内政部财政部 蒙藏委 员 会为核议安置 大金僧规约详细办 法案拟具意 见事致行政院会呈 （ 附 会商记录 ） 民 国 二十八年

四 月 二十七 日

行政院 为章镇 中奉命办理大金悬案 有功给予陆海空军 甲 种一等奖章 事给蒙藏委 员会 训令 民 国二 十八年六 月 十七 日

军事委 员 会 办公 庁 为 奖叙 办理大金悬案 出 力 之西藏汪钦 代本已 移送本会铨叙庁办理事复蒙藏委员 会 函 民 国 二十 八

年八 月 十 二 日

二
、 九世 班禅 内 地活 动 及返藏 受 阻

蒙藏 委 员 会 为 告 向 西藏驻京 代表解释中 央派 专使及仪仗队护送班禅入藏缘 由 之要点 并速报噶 厦近况事致蒋致余 密 电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月 八 日

西 藏驻京办事处 为 中央对派 遣员 兵护送班禅入藏 等各项解释 已 转达 噶 廈事复 蒙藏委员 会代电 民 国 二十 四年 十 月 八 日

班禅为 将速 电噶 厦解释 中央派 员 护送入藏意 旨 事 复蒙藏委员会密 电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月 八 日

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 为请发康藏 全 图及青海地 图 事致 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国 二十 四年十 月 九 日

行政院 为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 馈赠 藏方礼 品 费 已 列 入概算毋庸 动支预备 费事给蒙藏委员 会训令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月

“―

日

军 事委 员 会为 抄送贡觉仲 尼等转陈 噶 厦请中 央勿 派官兵护 送班禅入 藏要 求撤 回 驻藏人 员和 电 台代 电并迅复处理意见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月 十二 曰

蒙藏委员 会为 检送康藏全图 及青海地 图请查收事 致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 行署笺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 已将噶 厦反 对中 央派 员 兵护送班禅入藏等拟具应付意见 分别 呈报在案等事复军事委员 会办公厅密公 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月 十 四 日

班禅为感谢中 央
一

再 向西藏 当 局 解释 派遣员 兵护 送入藏缘 由 事致黄慕松密 电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月 十 四 日

蒙 藏 委员 会为 调派 邮务 员 葛畊南入藏考察旅 费 已 与班禅驻京办 事处 商妥垫 付事复交通部 函
（ 附 交通部致班禅 驻京 办

事 处 密 函 交通部 计核处致视察处 函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月 十五 日

班禅为请 面 恳蒋介石转饬财政部提前筹发 回 藏旅费 事 致黄慕松密 电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月 十七 日

蒙 藏 委员 会 为 本会馈 赠藏 方礼品 与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 行 署代表 中央所赠 礼 品 性质不 同 并请呈 转事致行 政院 呈 民 国

二 十 四 年十 月 十 七 日

行政院秘 书处 为 已 电 令蒋致余遵照 贵 会十二 日 电妥速 商 洽 具报 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公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月 十 八 日

噶 厦 为请 勿 派 员来藏并请将驻 藏汉官撤回 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 电 民 国 二 十 四年十 月 十九 日

护 送班禅 回 藏专 使行署 为 赴藏 筹备 就绪现经 费 尚未领到行期难 定事 复 蒙 藏委 员会公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月 二十一

日

财政部为请改编班禅 回 藏经 费概算书 事致 蒙 藏委 员会 密公函 民国 二 十 四年十 月 二十 二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改正本会代编护送班禅回 藏行署经 费概算书 事 复财政部公函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月 二十 四 日

班禅为西 藏欢迎代表前站人 员 已 到 并请 速拨 旅费 等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 月 二十 七 曰

蒙 藏委 员 会为 贵 专使此次 取道 陆路入 藏请饬属 注意修正边地地图 事致护 送班 禅回 藏 专使行署笺 函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四 日

护送班禅 回 藏 专 使行 署 为 边地情形特 殊经费 概算将来势须酌加 变 通请予 转呈备案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六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转蒋 致余 电 告西藏情形并迅饬诚允克期入藏事致蒙藏委员 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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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日

行政院 为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人员 物资专 列直运西安准予记账事给蒙藏委员 会训令 民 国 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八 日

护 送班禅 固 藏专 使行 署 为财政部 已 拨发三 万元俟仪仗 队开拔 即行启 程赴青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九 日

行政院 为班禅 回藏旅费 已 令财政部从速筹拨事给蒙藏 委 员会密指令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九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专 署经费 概算变通办理案转 呈行政院 察核事致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公函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 三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 转 呈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经费概算将来须酌加变通请予备案事致行政院呈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一

月 十

三 日

外交部为英使贾德 干千涉派兵护送班禅 回 藏除呈候行政院 核示外应请查照 事致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四年 十
一

月 十三 日

护送班 禅回 藏专 使行署 为 已 饬随行人 员 对于边疆地图 随时协同 修正事复 蒙藏委员会 函 （ 附 高长柱签呈 ） 民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 四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请交通部对拉萨来往公 电暂予免费等事致 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署及 交通部公 函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
一

月

十九 曰

行政院 为外交部报称英使阻派卫 队护送班禅 回 藏令仰 妥筹办理事给蒙藏委 员 会训令 （ 附 外交部刘 司长与英使馆秘 书

裨德本谈话摘要 ）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 商讨英使贾德干干涉护送班 禅回 藏对策拟请贵部将西藏
一

切 外交条约 抄送
一

份等事致外交部密 公 函

附 孔庆宗池 中 宽等签呈 ）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十
一

曰

行 政院 秘书处为转蒋致余 电 陈藏方会议商讨英方助款与班禅回 藏问 题等 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 十二 日

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 为邓宪和 武倪锴两员 入藏旅杂 费 由本署 幵支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十

三 日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 行署 为调萧 品璋为本署藏文翻译并请保留 该员 原职原薪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十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告知蒋致余 电 陈藏方商讨英方助 款与班禅回 藏问 题等事致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 公函 民 国 二十 四年

十
一

月 二十 三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英使干涉仪仗 队护送班禅回 藏应十分注 意等 事致蒋致余 电 及行政 院秘书处密 公函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十 三 曰

行政院 为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经费 将来势须酌加变 通案 已 函 请主计 处查核办理 事给 蒙藏 委员 会指 令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十五 日

行政院为诚允呈护送班禅 回 藏请饬令沿途各省 各部保护应 准照 办 事给蒙藏委 员会 密 训令 民 国 二十 四年 十
一

月 二十

六 日

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 为报告赴青 日 期事致蒙藏 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十八 日

护 送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 为 接准贵会转蒋致余 电俟到 青后 当 与班 禅商 洽早 日 回 藏等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公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十 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准调 萧 品璋为 行 署藏文翻译并保 留该员 原职原薪事致护送 班禅 回藏专使行 署公函 及给萧品 璋训 令 民

国 二十 四年 十
一

月 二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行署经 费 将来 酌加 变通案行政 院 已 函 请主 计处 查核办 理事致 护送班禅 回 藏专 使行署公函 （ 附 禹 玮签

呈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蒙藏委 员会为请欢送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诚允启 程北上 事致本会各委员便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三十 日

班禅为后藏代表三百余人 已 抵塔尔寺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二月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转呈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署 出 发 日 期事 致蒋介石等 呈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二月 三 日

国 民政府主计处为班禅 回 藏 专使行署 经费 概算将来必须略事变通案姑准备案 事致 国 民政府呈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二月

三 日

蒙藏委 员会为呈报护送班禅 回 藏仪仗 队启 程及后藏代 表抵塔尔 寺事致蒋介石等呈 民国 二十 四年十 二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会为英使干涉班禅带兵回 藏案 已 派 员 前往商讨事 致外交部密公 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二月 四 日

行政院 为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署调 用人员 准予保留原 职原薪事给蒙藏委员 会训 令 民国 二 十 四 年十二月 四 日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为俟抵藏后 定 期代授热振金印 封册典礼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二月 六 日

军事委 员会为 呈报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 出 发 日 期 已悉事 给蒙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二十四年 十二月 七 日

外交部 为修正应付英国千 涉护送班禅回 藏办法 四条事复 蒙藏委员 会密公 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二 月 九 日

行政院 为 所呈 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 出发 日 期 已 报告本院 会议 并转呈 国府鉴核事给蒙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二十 四年

十二月 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调用 本会高长柱和萧 品璋 随 同 入藏 已 准予保 留原职原薪事致行政 院呈 民国 二

十 四年 十二 月 九 日

行政院 为 主计处 函 复护 送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 经费 将来酌加 变通姑 准备案事给蒙 藏委员 会训 令 民 国二十 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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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曰

行政院秘书 处为转诚 允 电请 今后将准拨 之款汇甘 事致 蒙 藏 委 员会 函 （ 附 抄 原 电 禹 玮签呈
）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二月 十 日

行政院为班禅电 告后 藏代表三百余人平 安抵塔 尔寺 已 悉 事 给蒙藏委 员 会密 指令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 二月 十 日

国 民政府 为 准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署 经 费不超 出预算范 围 将来略事 变 通姑准 备 案事 致行政 院等 训 令 民 国 二十 四 年

十二月 十 日

国 民政府为 护送班禅 回 藏专 使 行署经 费
一

案 应准 照办 事 给主计处指 令 民 国二 十 四年 十 二 月 十 日

黄慕松为 承告后藏代表到塔 尔 寺 已转 呈以 后情 形仍 乞 见 告 事致青海省 主席马麟 电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二月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 转马 麟电 陈后藏代表三 百余人抵达塔 尔 寺 并妥为 招 待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 原电 ） 民 国二 十 四 年

十二月 十三 日

行政院 为 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经 费将 来酌 加变通准 予 备 案事给蒙藏委 员 会训 令 民 国 二十 四年 十 二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检送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简派 状请查 收事 致 马 鹤天 等笺 函 （ 附 简派 状清单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二月 十

四 曰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 为抄送行署职员 名册 事致蒙 藏委 员会公 函 （ 附 行署职 员 名册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二 月 十 七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 转蒋致余电 陈 三大寺代表等反 对 噶厦抗拒中 央派仪仗队 护 送班禅入藏 事致蒙藏 委 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 四年十二 月 十 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奉行政院令 行署 经费 将来 酌加 变通 准予 备 案事致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公函 民 国 二十 四 年十二 月 十

八 日

行政院为奉 国 民政府令派马 鹤天等 为护 送专使行 署参赞事 致蒙藏委 员 会训令 民 国二十 四年十二 月 十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赞成 贵部应 付英国 干涉班禅 回 藏办法 已 由 本 会呈请行政院核 转贵 部办理 事致外交 部密公 函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二月 十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与 外交部 商定应 付英 国 干涉护 送班禅 回 藏 原则 和 意见 请核转外 交 部办 理事 致行政院 密 呈 民 国 二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十九 日

行政院 为 护送班禅 回 藏 专使行 署 出发 日 期兹奉 国府指 令呈悉事致蒙藏委 员会 训 令 民 国二十四 年十二 月 十九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奉行政院 令经 费将来酌 加 变通 准予 备 案 事 致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 行署 公函 民国 二十 四年十 二 月 二十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转 抄蒋致余 电 陈 三大寺代表等反 对噶 厦抗拒 中 央派 仪仗队 护送班禅入藏 事致外交 部公函 民 国二 十四

年十二月 二十一

日

行政院 为报呈应付 英 国 交涉班禅 回 藏 意见 已 饬外交部遵办 事给蒙藏 委 员 指令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二 月 二十 三 日

行政院 为 决议班禅 回 藏 卫队 仍照 原案护送一面将英使抗议 由 会通 知 班禅并征询 其意见 事给蒙藏 委 员 训令
（
附 外交部

提案 西姆拉条约第三条照 译驻华英大使 馆备忘录 〉 民国 二 十 四年十 二 月 二 十七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奉转蒋 致余对 噶厦阻 拒 中央派 员 护 送班禅 回 藏枇答意 见 电 致 蒙藏 委 员 会 密 函 民 国 二 十 四年十 二 月 三

十 日

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 行 署为 承代领经 费三万 元特寄 印收
一

纸 希查收 备 案 事致 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二 月 三

十一

曰

高长 柱等 为 报奉命 随诚允赴藏 由 南京 至 西安工作概况 事致黄慕松等呈 （ 附 概 略报告书 ）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二 月

诚允为 报告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 抵陕后行程事致蒙藏 委员 会密 电 民国 二 十五年
一

月 五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告知 英使馆致外交部备 忘 录 内 容事致 诚允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
一

月 六 曰

诚允为报告已 行至 邠县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 五年
一

月 六 日

黄慕松为告外交部婉驳英使 馆阻止护送 仪仗 队入藏事 致班禅密 电 民国 二 十五 年
一 月 七 日

诚允为报 告安抵平凉 事致蒙藏委员 会电 民 国 二 十五年一

月 七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抄送诚允 电告启 程赴 藏 日 期事致 蒙 藏 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一

月 八 日

诚允为报告安抵静宁 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 十五年
一

月 十 日

诚允为报告安抵定西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 十五年一

月 十
一

日

黄慕松为承 告行程 至 为欣慰事致诚允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一

月 十
一

日

班禅为应 照原定计划 开春入藏事致黄 慕松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十 二 日

诚允为报告行署安抵兰 州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诚允为俟仪仗 队到 齐仍本 中央原定 意 旨速赴青准备进 藏事 致蒙 藏 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十 三 日

诚允为询对英使 备 忘录答复 班禅意见及本人仍 抱定 按 中央意 旨 努 力前进 事致 蒙 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
一

月 十

三 日

蒙藏委员会 为葛 畊南所报后藏代表 到 青欢迎班禅 回藏情形 属 实 事复 交通部公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
一

月 十 四 日

蒙 藏委员会 为安钦 呼 图克 图 入藏旅费请 查照核 销 事 分致审 计部主计处公 函 民 国 二 十 五年
一

月 十 五 日

黄慕松 为英使提案 由 外交部婉驳仍 照 原定 计划 进行等 事复 诚允密 电 民 国 二 十五年
一

月 十五 日

诚允为转蒋 致余 电 报藏 中各 势 力 情形并称此实 护送班禅 回 藏最好时机事 致 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
一

月 十 七 日

诚允为告复 电班禅 当 本 中央意志尽 力 护送迎拒不计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密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
一

月 二 十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抄行政院秘书 处 函称蒋致 余 电陈 藏 中 官民 切 盼班禅早 日 回 藏 等 事致戴传 贤 呈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二十二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已 电 复班禅 回 藏案 中央拟 照 原案 进行并分 电 诚允蒋致余 对班禅 藏方解释事致戴传 贤 密 呈 民 国 二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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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黄慕松为 大师 回藏事 中 央仍照 成案 办理事 复班禅密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班禅要求 照 原定 计划 回 藏届 时藏 方发兵拒绝 之善后办法事致行政院 密 呈 民国 二十五年一

月 二十二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转诚 允一

月 二 十 日 来 电 等事致行政院 密呈 （ 附 黄慕松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复诚允 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一

月 二

十 三 日

高长 柱为 报告行署 各项计 划等事致黄慕松 函
（
附 卫士 队短期训 练概要 仪仗 队驻兰短期训练概要 本署入藏途 中计划

草案纲 目
） 民国 二 十五年一

月 二十 三 日

诚允为所拟行署整个计 划 五项 已 呈请行政院核示 务请 谒见院长 时代陈早 日 电准事 致黄慕 松呈 民 国 二十五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曰

护送班禅 回藏 专使 行 署 为条 陈行 署整个计划五 项事 致行政 院呈 （ 附 行署人 员 暨随行 人员途 中调查 办法 仪仗队 驻兰

短期训 练概要 ） 民 国 二 十五年 一

月 二十 四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 为 奉抄蒋 致余 电 陈 现值 班禅 回 藏千 载 一

时之机 会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 原电 ） 民 国 二十五年一

月 二十 七 日

行政院为 班禅请求 照原 定计 划 回 藏 届 时藏方 发兵拒绝之善后办 法
一

案 呈悉事 给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 二十五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 为转蒋致余 电 请赐 见班 禅代表康福安 并量予名 义事致蒙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五年
一

月

三十 曰

黄慕松为杜林 台 吉奉命前往玉树欢迎 班禅请予便利事致青海省 主 席马麟等 电 民国 二十五 年
一

月 三十 日

蒙 藏委员会 为 赴 玉树迎接班禅各节 已 电青海省 主席等事复 杜林 台 吉密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一

月 三十 日

蒙 藏委员 会 为 报拉萨杜林 台 吉 电称奉令赴玉树欢迎班禅请予 以 便利 并 已 电达马麟等 事致 蒋介石戴传 贤呈 民 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三十 日

戴传贤 为抄转班禅 电陈 回 藏如 遇 藏方 出 兵阻拒请示办 法事致黄慕 松函 （ 附 抄班禅来 电 ） 民 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三十 日

班禅驻京 办事处 为转报前 藏三 大 寺 派 代表来青迎接班禅 回 藏事 致蒙藏委 员 会 函 民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三 十 日

蒙 藏委员会 为 班禅 回 藏期近请迅拨余款三十万 元事致财政部公 函 民国 二十五年二 月
一

日

西藏 民 众公会 为 中藏 问题 尚未解决请勿 派官兵 护送班禅 回 藏事 致行政院等 电 民国 二十五 年二 月
一

日

行政院秘书 处奉转蒋 致余报 西藏连 日 开会商讨抗拒中 央派 队护 送班禅入藏 电致蒙 藏委 员会笺函 民 国 二 十五年二 月

三 日

■

蒙藏委 员会 为 青 海省主席 马麟 已 电令 玉树驻军妥 为照 拂 事致拉萨 杜林 台吉 电 民国 二十五 年二月 四 日

马 麟为 已 电玉 树驻军及县政府俟杜林 台 吉到 达后妥 为招待事致 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二 月 五 日

行政院 秘书处 为奉谕饬 财政部准迅予 筹拨班禅 回 藏未 领之旅费 事致蒙藏委 员会笺 函 民 国 二十 五年二 月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 诚允所拟 专 署计 划除 第五项俟 商财 政部 外其余各 项似可照 办事 复行政 院秘书 处公函 民国二十五年二

月 八 日

蒙藏 委 员会 为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 行署 需要充 分现金希查复事致财政 部公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 二 月 八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 班禅 回 藏旅费 已 由 院令 饬财政部继续筹拨事致班禅驻京 办事处笺 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二月 十 日

黄慕松为承告行 署各项计划等事 复高 长柱函 民 国二 十五 年二 月 十一

日

班禅为 赴拉 卜 楞寺 已 电促诚允来 青晤商事致黄慕松密 电 民 国二十五年二月 十 二 日

黄慕松为所拟专署 整个计 划 除
一 至 四 项 已请转 陈备案 外第五项 则 函 商财政部 事致诚允笺函 民国 二十五年二月 十 二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 派队 护送班禅 回 藏 案 英使继续干涉 其所述意见有 不实处暂时仍拟按原案 进行事复外交部密公 函 民国

二十五年二 月 十三 日

班禅 为 回 藏 时 如 遇藏方 出 兵阻挠请 中央密 饬青康 出 兵声援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二月 十 三 日

行政 院秘书 处为护送班禅 回 藏专 使行 署整个计 划奉谕准如 所议办 理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二月 十三 日

黄慕松 为转告英使反对仪仗队 入藏及仍拟照 原案进行事分致班禅诚允 电 民国二 十五年二 月 十四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 报告英使 反 对派 仪仗 队入藏案 及处理情况事分致蒋介石戴传贤密 呈 民 国二十五年二 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转呈班禅本 月 十 二 日 来 电事致行政院 等呈 （ 附 抄黄慕松致诚允 电 ） 民国二十 五二月 十五 日

诚允为 准班禅 电开如藏方武 力抗拒返藏请中 央密饬青康 出兵声援事致蒙 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二月 十五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收到 行署 办事规则 等件 已 存备查考事致 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 署 公 函 （ 附 行署 办事规则 请假规则 奖惩

办 法 ） 民 国二 十 五年二 月 十五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奉 转诚允 电前呈行署 整个计 划 所请特准 三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五年二月 十

五 日

诚允 为班禅返藏受阻条 陈解决意见事 致蒙藏 委 员会密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二 月 十六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奉转 诚允呈核班禅请饬青康 出 兵 至边声援返 藏 电事 致蒙 藏委 员会 笺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二

月 十 八 日

班禅为请 中央早筹办法并候专使 到青 即可返藏事致蒙 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 二月 十 八 日

诚允 为请财政部速拨专 署经费 事 致黄慕松函 （ 附 池 中 宽签 呈 ） 民国 二十 五年二 月 十 八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奉转诚允 禀 闻前藏迎接班禅代表 行程及后 藏对 日 喀则 等县治 权态度等 情事 电致蒙藏 委员 会 函 （ 附 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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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五年二 月 十九 日

行政院秘书处为 奉交诚允呈送行署办 事规定等件事 致蒙藏委员 会函 （ 附 抄原呈 ） 民 国二十 五年二月 二十 日

蒙 藏委员 会请准予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兑 换现银事致财政部代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二 月 二十 日

行政院为英使千涉护送班禅仪仗队入藏 案应会 同外交部妥慎处理事给蒙 藏委 员 会指令 民 国二 十五年二 月 二十
一

日

黄 慕松为复班禅返藏事致 诚允代电 民 国 二 十 五年二月 二十
一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班禅电请 中央密 饬青康 出兵声援案 处理经过事致 行政院秘书 处密 函 民国 二 十 五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诚允为 请商财政部将所欠 行署 八 万元经 费悉数拨汇兰州 中行准兑 国 币 事致黄慕松 电 民 国 二十五二 月 二十 三 日

蒙藏委员 会为遵 拟班禅和 平返藏办法六项请鉴核事 致蒋介石密 呈 民国二十五年二 月 二十五 日

蒙藏委 员会为所嘱各节 自 当 婉为 开导 事致班禅 电 民国 二 十 五年 （ 年 ） 二 月 二 十六 曰

蒙 藏委 员 会为请拨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未领经 费 事致财政部公函 民国 二十五年二 月 二十六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诚允所呈行署办 事规则 等 件似可准予 备案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函 民国 二十五年二 月 二十七 日

外交部为宜早决 策英干涉 护送班禅仪仗 队入藏事 致 蒙藏委 员 会密公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二月 二十 七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谕抄送诚允请将所 欠发 护 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署经 费 悉数拨汇事致蒙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呈 ） 民

国 二十五年二 月 二十七 日

诚允为 商 请财政 部将准拨余款八万元用特别 手续早 日 汇 兰 如数兑换国 币 事致 蒙藏 委 员 会电 民 国二十五年二月 二十

七 日

财政部 为特准护送专 使行署 兑换现 币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二 月 二十 七 日

审计部 为送二十 二年度安 钦呼 图 克 图 再度入藏临 时旅费支 出 核准状事致蒙藏 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二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 请径与 中央银行兰州分行 接洽兑取现 币 事致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署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请将护送班 禅 回 藏专使 行署未领经费
一

次 汇拨事致财政 部代 电 民国 二十五年三 月 四 日

行政院 为所拟班禅和平返藏办 法均 尚妥适应准 照 办 事给蒙藏委 员 会指令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四 日

财政部 为请转知 诚允径与兰 州 分行接 洽兑取现币 等事致蒙藏委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三 月 五 日

财政部 为 本部所 派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会计 员董承荫 入藏旅费 三千 元应在行署 经费 内列支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函

民国 二 十五年三 月 六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 二 十 二年度安钦呼 图 克 图及西 藏 僧 民代表招待临时 费结存 已 缴还国 库事致审 计部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

三月 七 日

诚允 为班禅在玉 树设立西陲宣 化使公 署 驻青康藏 三边 办事处 请予备 案事致 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七 日

行政院秘书 处奉转诚允为 报西藏迎接班 禅代表 一

到 即行商 洽 等事致蒙藏 委 员 会函 民 国 二十 五年三 月 十 曰

行政院 为诚允 呈 送行署办 事规则等件请 鉴核备案 事给蒙 藏委 员 会训令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十 日

蒙 藏 委 员 会 为准财政 部 函该部 派董承 荫任行 署会计员 所发旅费 即 在 行署经费 内 列 支事致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署公

函 （ 附 抄王维崧 致诚允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三 月 十 日

财政部 等为 准中 央 银行兰 州分行酌兑护 送班 禅 回 藏专使行署现 币 五六万元事致行政院 秘书 处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

月 十一

日

诚允 为请催财政部将行 署应拨经费 八万元速汇兰 州 中行事致 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三 月 十一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班禅请求在 玉 树设立西陲宣化使公 署 驻青康 藏三边办 事处事致行政院呈及致诚允 电 民国 二十五年三

月 十三 日

诚允为 请催财政 部务于本 月 内 将行署经费 八万元用 特别手续速汇兰 州 中行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十

七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 转诚允 电催行 署经费 八万元速 汇兰州 中 行事致蒙 藏 委 员 会公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五 年三 月

十七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 再请将护送专使行署经 费 八万元速汇事致财政部代电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十七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诚允 电请务 于 本月 内 将行署经 费八万元 用特别手续速汇兰州 中 行事致财政部代 电 民国 二十 五年三 月

十 九 曰

诚允 为 班禅请中 央接济三边 办 事 处经费 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三 月 十 九 日

蒙 藏 委 员会为 阐 述处理英干涉护 送班禅仪仗 队入 藏 要 旨 事致 外交部 密公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三 月 十 九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 解释 中 央派 卫 队 护送班禅回 藏原 因 事 致西藏 民众公会电 民国 二十五年 三 月 二 十 日

行政 院 为所 呈 班禅成立西 陲宣 化使公 署驻青康藏三边 办事处案 已 悉事给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二 十 五年三月 二十 曰

黄慕松 为解释 中 央派卫 队护 送班禅回 藏原 因事 致 噶厦 电 民 国二 十五 年三 月 二 十
一

日

高长柱 为报 告 先行派 员人选未定 等事致池 中宽 等电 民 国 二 十五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西 藏 僧俗官 民大会 电 阻班禅携卫 队入藏 已 详 为解释事 致行政院秘书 处密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二十 四

曰

池 中宽 为承告 各 节 已摘要呈 报等事复 高长柱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三 月 三 十 日

诚允 为请催财政部速汇行 署 经费 余款八 万元事致黄慕松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三 月 三 十 日

财政部为 检送护送班禅 固 藏专使 旅费 三千 元领款书 请换填 正式领款书 事致蒙 藏 委员会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三十
—

日

高长柱为征选骡 马 事毕 即 返兰筹备赴拉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 四 月
一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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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允为请再催财政部迅拨行 署经费 余款八万元事 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二 日

黄慕松为 护送班禅回藏专 使行署 启行 日 期等 已 呈报 余款 已 向 财政部催促事复 诚允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 四月 二 日

行 政院秘书 处为 奉 转蒋致余 电报 英仍 教唆 西藏 当 局 拒阻 中 央派 员护 送班禅入藏等 事致蒙藏委 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 五年四 月 三 日

行政院 秘书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称班禅 回 藏交涉较 前进步等 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五年 四 月 四

曰

蒙 藏委 员 会为 迅予拨发护 送班禅 回 藏行署经费 八万 元事致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代 电 民国 二十五年 四月 四 日

审 计部 为 函 送二 十 二年度安钦呼 图 克 图 及西藏僧 民 代表等 招待临时费支 出核准状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函 （ 附 审计部

核准状 ） 民 国 二 十 五年 四月 四 日

外交部部长张群为仪仗 队可 否护送班禅至 藏边为 止事 致黄慕松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 四 月 六 日

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 署参赞马鹤天 为 自 京安抵兰州 事致黄慕松 电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转陈蒋致余来 电所称辞职等各节事致戴传 贤 呈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九 日

蒙 藏委员 会 为护送班禅 回 藏专 使 行署 及仪仗 队经 费 应如 何追加 希斟酌 编造概算书 事致诚允代 电 民国 二十五 年四 月

九 曰

行政院 为班禅仪仗队案 令仰 该会会 同 外交部核 议具报 事给蒙藏委 员会训 令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十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请备 印领旅费 三千元送会 以便换填领款书 事 致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 四月 十 三 日

黄慕松为护送班禅 回 藏仪仗队事复张群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 四 月 十 四 日

马鹤天为告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对入藏意见 并其他最近情形事 致黄慕松笺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四 月 十五 日

池 中宽 为 护送 班禅仪仗队 案 与外交部 商 定 办 法二项事 致黄慕 松签呈 民 国二 十五年 四月 十六 日

财政部 为 班禅旅费 再勉筹十 万 元尚 希转告大师撙节开支 此后恐难再行续拨事致 蒙 藏委员 会代 电 民国 二十五年四 月

十七 日

黄慕松为派 员 先行入藏仍 以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 办理 为宜 事复马鹤天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 四 月 二十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班禅仪仗队 案 与外交部商 定 办法二项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 五年 四 月 二十 三 日

黄慕松为财政部 四 月 十 七 日 代 电 嘱转班禅于 中 央治边威信不无顾虑希再考虑事 致孔祥熙密 笺函 民国 二 十五年四 月

二十三 日

邮 务员 葛畊南为呈报班禅回 藏
一

再展期情形事致邮 政 总局呈 民国 二 十五年 四月 二 十 四 日

行政院为所呈班禅仪仗队 案 办法二项应准照 办事给蒙藏 委 员会 指令 民 国 二十 五年四 月 二十七 日

马 鹤天 为 据马步芳报班禅年内 恐难赴藏等事致黄慕松 密电 民国 二十 五年五 月 五 日

诚允为 请催商财政部迅将余款汇兰 以免耽延行期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 年五 月 六 日

马 鹤天为报班 禅迟行原因及考察西宁 教育等情事致黄慕松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五月 六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准马 鹤天来 电报告班禅年内 恐难 赴藏等事 致行政院等密 呈 民国 二 十五年五月 九 日

青海省 政府委员 马 步芳为告 班禅 定期 赴拉 卜 楞寺青省党政军各界 欢送情形事致蒙 藏委 员 会电 民国 二 十五年五月 十
—

日

邮 政总 局 局长 郭心 崧为 收 到葛 畊南报告 事致交通部呈
（ 附 蔡耐 生签注 ） 民国二 十 五年五月 十

一

日

交通部为 葛 畊南呈报 班禅展期 回藏 事致行政院 秘书 处等密 函 （ 附 交通部总 务 司 文书 科致秘书 室 启 ） 民 国二十五年

五月 十二 日

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 为送本署 追加经 费概算书 请核夺转呈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国 二十五 年五 月 十 三 日

罗 桑坚赞为告班禅行程事致黄慕松函 民 国二十 五年 五 月 十 三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诚允 电请迅将余款汇兰事致财政部 公 函 民国 二十五年五 月 十 四 日

黄慕松为 悉班禅启 程拉 卜 楞寺 日 期事分致诚允马 步 芳班禅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五月 十 四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 诚允 电 告班禅 由 塔 尔寺赴拉 卜 楞寺 日 期并率员 迎候事致 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 十

五年五月 十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转 班禅 电陈 定期 由 塔尔 寺启 程赴 拉 卜 楞寺事 致蒙 藏 委 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五 月

十 四 曰

蒙藏委 员会 为转报班禅十 八 日 启 程前往拉 卜 楞寺事 分致行政院军事 委 员 会密呈 民 国 二十 五年五 月 十 四 日

马 鹤天为拟 由 海道先行请向 外交 部商 洽护 照事致 黄慕松 函 民 国二十五年 五 月 十六 日

黄慕松为班禅定期赴 拉 卜 楞寺 已 转陈此后情形 尚 希随时 见告 事致罗 桑坚 赞笺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五 月 十 九 日

马 步 芳为班禅 已 由 塔尔 寺起程 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五 月 十九 日

交通部 为葛 畊南 电 告班禅定于 五月 十 八 日 由 青启 程事 分致行政 院 秘书 处蒙藏委员 会密 函 （
附 抄来 电 ） 民国 二十 五

年五 月 二十二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转诚允 电 陈率员 起程 赴拉 卜 楞寺 日 期事 致 蒙藏 委 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 五年五 月 二 十

二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奉转诚 允 电称 已 饬令秘书 处主任 骆维 良 等离职 事致蒙 藏委 员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 五年五

月 二十三 日

蒙藏委员会为准马 鹤天函 呈班 禅迟行原因 及考察西宁教育等情事致行政 院 等呈 民国 二十 五年五月 二十三 日

诚允为报率 员 赴拉 卜 楞寺行程 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国二 十五年
（

五月 二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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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允为报 已 抵拉 卜 楞寺事致 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五月 二 十 六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饬令骆维 良 离 职案 本 会接 到诚允 同 样 电文并 已 复悉 在案 事致行政院 秘书 处公 函 民国 二十 五年五 月 二

十八 日

行政院 为 转呈 马 鹤天 函 报班禅迟行原 因等 情呈 悉 事给蒙藏 委 员 会指令 （ 附 池 中宽 签注 ） 民国 二十 五年 五 月 二十八

曰

黄 正清 为报诚允抵拉寺及班 禅行程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五 年五 月 二 十 八 日

黄慕松 为敬候起居事致班禅笺 函 民 国 二 十五年五 月 二十 八 日

黄慕松 为请与诚允等互助互 谅协力 前行事复 马鹤天 函 民 国 二十五 年五 月二 十九 日

黄慕松 为承告安抵拉 卜 楞寺事分致 诚允马 鹤天 电 民国 二十 五年六 月 二 日

马 鹤天 为尽 力协助专使事复黄慕松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六 月 三 日

罗桑坚赞为 告班禅约旬 日 可 到拉 卜 楞寺事致黄慕松 函 民 国 二 十五年六 月 六 日

马鹤天为报班禅将抵拉 卜 楞寺并拟在此停留 一

月 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六 月 八 日

黄正清为西藏三大寺欢迎班禅入藏 之代表 已 抵拉 卜 楞寺事致黄慕松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六 月 九 日

诚允为报至 甘家滩迎护班禅 事致蒙 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六 月 十三 日

诚允为报 闻晤见三大寺迎接班禅代表情形事 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六 月 十 五 日

马鹤天为陈报班禅抵达拉 卜 楞寺情形及各方所得消息 事致黄慕松函 民 国 二十 五年 六 月 十六 日

葛畊南为呈报班禅回 藏
一

再 展期情形事致 邮 政总 局呈 民 国 二十五年六 月 十七 日

交通 部为 葛畊南报告班禅安抵夏河驻锡 拉 卜 楞寺 事分致行政院 秘书 处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葛 畊南原电 交通 部文

书 科等文件处理单 ） 民国 二十 五年六 月 十 八 日

马 鹤天 为报班禅 行程 及三大寺代表对派 员护送表示 欢迎 但军队驻拉恐生波 折事致 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 六月

十九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班禅 电 告三大寺代表抵拉寺噶 厦代表到 玉树鹄候起锡 回藏事 致行政院等密呈 民 国二 十五 年六 月 二 十

曰

蒙 藏委 员 会为准诚允电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署 经费 余款请迅予拨发 事致财政 部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六 月 二十二 日

诚允为 准蒋致余 电称藏 中情 况较前 良好决定 护送班禅进藏事致蒙藏 委员 会密 电 民国 二十五年六 月 二十二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多方 与三大寺代表接触说 明 中央派 员 护送 意 旨暂避政治问 题事致诚允密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六 月 二 十二

曰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 诚允 电 称哲蚌寺代表赞 同 和 平主张并 谓班禅入藏绝无 阻碍事 致蒙藏委员 会密 函 民 国二十五年

六 月 二十 四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转诚允 电 称三大寺表示 欢迎专使入藏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民国 二 十五年六 月 二十 四 日

马 鹤天等为 报告班禅决 定 于 旧历五月 底离 拉 卜 楞寺等事致蒙藏 委 员 会电 民国 二 十 五年六 月 二十 五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转 诚允报告 藏 中情况转好班禅回 藏有望等情 电及行政院 复电 致蒙 藏委 员 会笺 函 民 国二十五年六

月 二十六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奉转 诚允 电请将拖欠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 行 署经 费 暨 仪仗 队追 加经 费速汇事 致蒙 藏委员 会函 （ 附 抄

原 电 ） 民国 二十五 年六 月 二十九 日

诚允为 报告班禅 回藏途径正在磋 商 中及三大寺代表输诚 中央宜加温问 事致 蒙藏委 员会密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六 月 三十

曰

班禅为 请早 日 拨 发所余旅费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六月 三十 日

军事委员 会办公厅 为奉转所呈三大寺代表欢迎 专使 入藏
一

案批悉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函 民国 二十 五年七月
一

日

国 民政府军 事委员 会为据马鹤天报三大 寺代表对 中央 派队 护送班禅 入藏表示 欢迎 但军 队驻 拉恐 生波折呈悉事给蒙

藏委员 会指 令 民国 二十五年七 月 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据马鹤天等报告班禅 决定于 旧历五月 底离拉 卜 楞寺等事 致行政院等密呈 民国 二十五年七月 四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奉转蒋致余 电 陈班禅所运枪弹被噶 厦扣 留等事致蒙藏 委员 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 五年七月

四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诚允 电 陈班禅 回 藏路线正 在磋商 中及 三大寺代表输 诚 中 央 宜加 温 问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十 五年七 月 四 日

高长柱为呈报 日 人化装随班禅来人 数与用意不 明及临夏附近发生 妁 杀等事 致 黄慕松密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七 月 四 日

邮政总 局 为 葛 畊南报告班禅 由 塔 尔 寺 至 拉 卜 楞寺途 中情 形事 致 交 通部 签 呈 （ 附 葛 畊南原 呈及报 告 ） 民 国 二 十 五年

七月 七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诚允请对三大 寺代表温 问
一

节 已 电转慰 问 在案事致 行政 院秘书 处公 函 民国 二 十 五年七月 十
一

日

行政院 秘书处 为 奉转诚允 电 陈三 大寺代表对 中央慰 问引 以 为 荣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 原 电 ） 民 国 二十五年七

月 十
一

日

诚允 为 致 电热振 阐释仪仗队 旨意及热振 复 电盼班禅迅速入藏事 致蒙 藏委员 会密 电 民国 二十 五年 七 月 十 二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奉转 蒋致余 电 称热振 复 电诚 允表 示 欢迎 护送 官兵并 盼 班禅 迅速 回 藏事 致 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 五年七月 十六 日

黄慕松 为 十二 日 来 电悉至佩荩筹事 复诚 允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七 月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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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奉转诚允 电 告 致 电 热振解 释仪仗 队 旨 意 及热振 电 盼班禅迅速 入藏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七月 十 八 日

诚允 为 准蒋致余 电 称藏方连 续 召 开 民 众会议商 讨班禅回 藏问题并建议班禅迅速 入藏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七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 员会为转报诚允 十二 日 来 电事致行政院 等密 呈 民 国 二十五年七月 二十一

日

交通 部为 葛 畊南报告前藏 欢迎班 禅回 藏代表 已 到拉 卜 楞寺及班禅赴德 龙寺宣化及 在拉寺做 十轮金 刚 法会事分 致行

政院秘书 处蒙藏委员 会密 函 民国 二十五年七 月 二十 三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准诚 允电开 藏方 召 幵 民 众会议商 讨班禅回 藏问题事 致行政院呈及 复诚允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七月 二 十 四

曰

诚允 为 暂不宜派 先遣人员 入 藏商洽事 致蒙 藏委 员会代 电 民 国 二 十五年七 月 二十六 日

孔祥熙为班禅回 藏旅费再勉 筹拨十 万元汇 由 兰 州 中央银行照 交 事 致黄慕松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七 月 二十 七 日

诚允为请迅派大员 前来接替 等事致黄慕松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七 月 三十 日

蒙藏委 员会副 委 员 长赵丕廉 为拟请赵守钰担任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事致黄慕 松密 电 民 国二十五年七 月 三十 日

黄慕松为 回 藏旅费十万元请饬收领事致班禅电 民国 二十五年七 月 三十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 为 奉转蒋致 余 电报 噶 厦受 英 人指 使 函 请 中 央不 派 卫 队 护 送班禅 回 藏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 年七月 三十
一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奉 转蒋致 余密 报 英驻哲行政 官柯 尔插 手干 涉派 员 护 送班禅 回 藏等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 年八 月 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噶厦 备公 函托 英使转交 以 阻止 中央派 兵护 送大师 回 藏请设法 消 弭事致班禅密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八月 十
—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噶 厦 托英使转 交公函 已 摘要转达班禅请设法 消弭等事致行政 院秘书 处密 公函 民 国 二十五年八 月 十
一

曰

蒙藏委 员会为 转诚允 电请迅 派大员 接替等事请 鉴核示 遵事分致行政院 呈及 复 诚允电 民国 二十 五年八 月 十一

曰

行政院 为院会决议 特派赵 守 钰为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未到 任前 由 马 鹤天代理事给蒙藏委员 会训令 民国 二 十 五年 八 月

十二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检送护送班 禅回 藏专使赵 守钰特派状事致蒙藏委 员会联 单 （ 附 清单 ） 民 国二 十五年八 月 十 五 日

班禅为英干涉 回 藏 内政转请 外交部据理驳复俾维主权而利 西行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五年八 月 十 七 日

葛畊南为报告诚允 回 转拉 卜 楞寺及班禅展缓行 期事致邮 政总 局呈 民国 二 十五年八 月 十七 曰

吴忠信等 为护送专使公署 急 需用款项请为 先行筹措 事致班禅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八 月 二十 曰

行政院 秘书处奉转班禅 为 噶厦备公函 托英使转交反 对 中 央派 员 护送望饬外交部驳 复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 十 五年八 月 二 十 日

行政院 为准文官处录案通知 诚允辞职特派 赵守钰接任护送专使事致蒙藏 委员 会训令 民国 二十 五年八 月 二十 曰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赵 守钰 为 编拟行 署追加 经 费概算请提 出 行政院 会议 决议事致 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概 算 书 ） 民 国二

十五年八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班 禅移居地 点 以安全为 第
一

要义 事致 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 五年八 月 二 十
一

日

葛畊南为报告班禅启 程赴 同 德那嘉寺事致 邮政 总局 呈 （ 附 电 底 ） 民 国二十 五年八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检送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特派 状事 致赵守钰便 函 民 国二十五 年八 月 二 十 二 日

赵守钰为收到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 特派 状事复 蒙 藏委 员 会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八 月 二十 三 曰

蒙藏委 员会为 来电 所称英千涉 回 藏据理驳复 已转达外交部事复班禅密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八 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英人 干涉回 藏 案班禅 电请 贵部据理驳复相 应抄 同 原 电并希查核见复事致外交部密公函 民国 二十五年

八月 二 十五 日

赵守钰为转请军政 部发给手枪及无线 电台 事致蒙藏委员 会 函 民 国二十五 年 八月 二十 五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赵守钰 补 送护送班禅 回 藏 专使 行署追加经 费概算 书 事致行政院 呈 （ 注 ： 行 署追 加经费概 算书 见本册

件附件 ） 民 国二十 五年八 月 二十 六 日

行政院 为班禅离 拉 卜 楞 赴玉树 已 分 电马步芳朱绍 良保护事给蒙藏委 员会密 指令 民 国二十 五年八月 二十六 日

行政院为 院会决议先 由 财政 部拨款 五万元交赵守钰并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追加经 费概算 书交 财政 部及该 会审 查

事给蒙藏委 员 会密指 令 民国 二十五年八 月 二十 八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奉转高 长柱 电告行 署抵共和并拟呈请辞职事致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原 电 赵 守钰 签注 ） 民 国二 十五

年八月 二十 九 日

审计部为核准二十 四年 度赠送 西藏官 员 及各寺庙礼 品 临时 费 支 出 计算书 类事致 蒙藏委 员 会公函 （ 附 核准状 ） 民 国

二 十五年八 月 二十九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定期审查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追加经费 概算书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函 民国 二十 五年八 月 三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赵 守钰函请发给手枪及无线电 台 事致军政部密 公函 民国 二十五年九 月
一

曰

交通部为葛畊南报告班禅与护送专使诚允分道前进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函 （ 附 葛 畊南原呈 ） 民 国二十 五年九月 二 日

孔 祥熙 为赵守钰专使经 费 已 函 中央银行分别照 拨事致吴忠信 电 民国 二十五年九 月 二 曰

蒙藏委员 会为 派 员 出席 审查行署 追加 经费 概算书 事致赵守钰公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九 月 二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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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 为原特派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入藏训 条应否修订 发交赵守钰事致行政 院密 呈 民国二 十五年九 月 五 日

班 禅为筹措经费 电 已 悉事复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九月 八 日

行政院 为抄送护送专使入 藏训 条审 查意见 事给蒙藏委员 会密 指 令 （ 附 抄发审 查记录 ） 民 国 二十 五年九月 八 曰

葛畊南为报随 同 班禅到达青海 同德那嘉 寺事致 邮政总 局呈 （ 附 电文 ） 民国 二 十 五年九月 十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 奉谕护送班 禅回 藏专使训 条未经中政会 核定前先 将前给 诚允 训条 密 交 赵 守钰 参考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函 民国 二十五年九月 十
一

日

赵镇为 出 席行政院 审 查 护送班禅 回 藏 专使行 署经 费 预算 书 会议情形 事致吴 忠信 签呈
（ 附 审 查意见 ） 民 国 二 十 五年

九月 十二 曰

军政部 为赵守钰所请 枪弹可 以代购 无线 电台 未经列入预算无 从 核发 事复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民国 二 十 五年九月 十 四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奉谕抄送前给诚允专使训条事 致赵守钰并复 行政 院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九月 十 四 日

西 藏驻京办事处为转 呈噶厦反对 中央护送班 禅官员 卫 队入藏事 电 致蒙 藏委 员 会代 电 民国 二十五年九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军政部 函 复枪弹可代购 无线 电 台 无从核发事 致赵守钰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九 月 十 七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收到 贵部函 复赵守钰请发给枪弹及无线 电 台 公函 事致军政部公 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九月 十七 日

行政院 为 护 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 署追加 经费 审 查通过事给蒙 藏委 员 会密 令 （ 附 审 査 意见
） 民 国二十五 年九月 十 八 日

葛畊南 为报随同 班禅 由 夏河至 同德途中 经过 情形事致邮 政总 局 呈 （ 附 途中 经过情形 ） 民 国二十 五年九月 十九 日

行 政院 为抄发特派护送班禅专使入藏训 条事给蒙藏委 员 会训 令 （ 附 入藏训 条 ） 民 国 二十五年九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接奉护送 班禅专使入 藏训 条事复 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五年九月 二十五 曰

蒙 藏委员 会为接奉行政 院颁发修正专使入藏 训 条事致护送班禅 回 藏专 使行署 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九 月 二十 五 日

赵守钰 为告 飞抵兰 州 行署接 任视 事及转告 班禅拟 日 内 向玉树前进等情事致 蒙藏委 员会 电 民国 二 十 五年九月 二十 九

曰

行政院秘书处奉转 黎丹等驳复 噶厦 反对 中央派 员 护送班禅入藏意见 密 电 致蒙藏委员 会 函 （附 抄原 电 本院复 电 ） 民

国 二十五年九月 二十九 日

赵 守钰 为送本署追加经费概算请查照 并请借 用 印信分别转呈见 复事致蒙藏 委 员 会函 民国 二十五年十 月 二 日

赵 守钰 为报告护送班禅回 藏行 署人 员 给养运 输等亟须设法整理 补充事致行政院抄 电 民国 二十五年 十 月 五 日

行政院 为护送班禅由 拉加寺至 玉树
一

段仍 由 马 步芳担任事给蒙 藏委员 会 训令 民国 二十 五年十月 七 日

行 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赵 守钰 呈报行 署 人员 给养运输整理 补充
一

案 奉谕分 别 查 明办 理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

十 月 十三 曰

交通部为 葛 畊 南呈报前 藏代 表多 仁 台吉 到 青欢迎班禅 回 藏情形事 致 蒙藏委 员会 呈 （ 附 葛 畊南原呈 ） 民 国二 十五年

十 月 十 四 日

行政院 为护送班禅回 藏专使行 署追加经费概 算书予 以更正事给 蒙藏委员 会指令 民国 二 十五年十 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奉谕核议 护送班禅 回 藏行 署人 员给养运输整理补 充办 法案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函 （ 附 蒙藏委 员会第

二百七 十二次 常会决议 禹 玮签呈 ） 民 国二十五年十 月 十七 日

行政院 秘书处 为 奉交核 复赵 守钰 胪陈 行署 亟待请示 各事
一

案 致蒙 藏委员 会 函 （ 附 抄原呈 ） 民国 二十 五年十 月 十九

曰

蒙藏委员 会 为 转玉树 汪堪布 电告 藏军侵康并 要求班禅勿 带 中 央军队及官 员 入藏事 致行政 院等密 呈 （ 附 抄原 电 签

呈 ） 民 国二十五年十 月 二 十三 日

外 交部 为 拒绝收转英使转递 噶厦 反 对 中央派仪仗 队护送班禅 入藏 公文事致蒙 藏 委员 会 密公函 （ 附 周 昆 田 签注 ） 民

国 二十五年十 月 二十 四 曰

蒙藏委 员会 为 噶厦反 对中央 派仪仗 队护 送班禅入藏 函件英使 尚未转递 到会事复 外交部密 函 民 国二 十五 年十 月 二十

九 日

行政院秘书处为班禅 回藏行 署新 补 员役治装费 奉谕准 由 追加 概算 内撙节开支事致蒙藏委员 会 函 民 国二十五年十 月

二十九 日

行 政院秘书 处为 奉转 马步芳 电呈 藏方无端起兵于班禅行 动殊堪顾虑 事致 蒙 藏 委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 五

年 十月 二十九 日

吴 忠信 为藏方在班禅返藏之际 派兵渡河希转饬所部加 意防 范 并将沿途情况随时惠 示 事 致 马步芳密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

十 月 二十九 日

主计处 为抄呈审 查护送班禅专使行署 追加经费 案意见事致 国 民政府呈 民 国二 十 五年十 月 三十 日

行政院 为特 派专使带仪仗 队护 送班禅 回 藏事 已 向 藏方 明 白 解释并电令 噶厦将藏军撤 回事给蒙藏委 员 会密指 令 民国

二十 五年十 月 三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班禅回 藏行 署新补职役治装 费行政院 已 批准事致 马鹤天等笺 函 民国 二 十 五年十月 三十
一

日

马步芳为 藏军分犯青边请 另派 队护 送班禅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 二 十五年十 月 三十
一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 为 护送班禅 回 藏行 署 人员 给养运输整理补 充 办 法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 函 （ 附 孔祥熙致 行政院秘书 处 函 ）

民 国二十五年十
一

月 二 日

马步芳 为 藏军进犯康 北无 力保护最好请班禅暂驻西康或返青海 内 地事致 蒙 藏委 员会 密 电 民 国二十五年十 一

月 二 日

行政 院 秘书 处 为 奉转马 步芳 电 陈藏军犯青班禅返藏请 另行 派 队护送 或驻西康或返青海 内 地 事致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十
一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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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 员会为藏兵犯青班禅 行止拟仍请 转函军委会并案 核办事致行政院 密呈 民 国二十五年十
一

月 四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 噶厦 等电请 撤 回 护送官兵等情 奉谕迅与军委 会商 洽有效办 法事致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十
一

月 五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为奉转蒋致 余电 陈 噶 厦密令 藏 军侵 占 德 格等地 以期达到 要求 中央撒 回 护送官兵 之成命奉交贵会 先期

准 备事 致蒙藏委员 会 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 十 五年十一

月 五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抄送财政部核复 行署 人 员给养运输补 充整理案原 函事 致马 鹤天等笺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十一月 五 日

胡 德章 奉 派与 罗 桑坚赞商谈班禅行止 报告 民国 二 十五 年十一

月 五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呈报 蒋致余 来 电及西藏驻京办事处转噶 厦 电并 电 促赵守钰从速西进等事致军事委 员 会密呈 民 国 二十

五年十
一

月 十 四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 奉转西藏驻 京 办 事 处 请撤 回 派 遣仪仗 队 护 送班 禅入藏 成 命代 电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笺 函 （ 附 抄原代

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十二 月 十 八 日

吴忠信 为康 藏界 务 问题 目 前 尚 难谈到 班禅 回藏正在设法推进 事复顾祝 同 代电 民国 二十五年十二 月 二十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护送班禅 回藏 仪仗 队 系 内 政问 题毋 庸英政府代为 建议转请外交部答复英 大使事致行政院 密呈 民 国二

十五年 十二 月 三十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拟定 护送班禅仪仗队 入藏办法事 致行政院呈 （ 附 抄 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十 二月 三十
一

日

行政院 为关于护送 班禅 回 藏仪仗队该 会所拟答复英使意 旨 自 属 正 当 等事给蒙藏委 员 会指令 民 国二 十六年一

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关 于班禅 回 藏仪仗队事抄奉本会呈文及行政院枇复指 令奉复 致外交部公 函 民 国二十六年
一

月 六 日

外交部 为询护送班禅仪仗 队贵会是否主张继续入藏事 致蒙藏委 员会公函 民 国二十六年
一

月 七 日

赵守钰 为报告兰州 事变经过及护送班禅行 署损失情形事致吴 忠信赵丕廉密 函 民 国二十六年
一

月 十 二 日

行政院 为准仪仗队 护送班禅到 藏 后即 行撒 回事给蒙 藏委员会指 令 民 国二 十 六年
一

月 十三 曰

蒙藏委员 会为行政 院决议护送班禅仪仗 队到达后即 行撤 回 事 复外交部公函 民 国二 十 六年
一

月 十 四 日

赵守钰为报告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 移抵西宁 事致吴 忠信赵 丕 廉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
一

月 十七 日

外交部为抄送驳复英使关于班禅 回 藏仪仗队 建议照 会事致蒙 藏 委 员会 密 公 函 （ 附 抄照 会 ） 民 国 二十六年
一

月 三 十

曰

赵守钰为据报玉树情况事 致吴忠 信赵丕廉 电 民 国二十六年
一

月 三十 日

葛畊南为报告 由 那嘉寺 至 玉树途中 日 记事致邮 政总 局 呈 （ 附 途中 日 记 ） 民国 二十 六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吴忠信为转告谭克敏
一

月 二十 七 日 来 电并希从速赴玉商洽事致 赵守钰 电 民国 二十六年二 月 三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 呈报谭克敏
一

月 二十七 日 来 电事分致 行政 院军 事委 员 会呈 民国 二十 六年二 月 四 日

赵丕廉为请先赴玉树与班禅会商 回 藏
一

切事宜事致 赵守钰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二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准赵 守钰 电呈班禅 回 藏行署在兰 州遭受 损失情形应如 何办 理请察 核示 遵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 六年

二 月 五 日

葛 畊南为 报告班禅 派员 赴 邓柯与 藏方会议事致 邮政 总局 呈 民 国二 十 六年二月 六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据驻 西康调 查员 唐 磊报告索康称拉萨决 不许班禅带汉蒙 卫兵 回 藏事 致行政院 密 呈 民国 二十 六年二 月

十 日

行政 院 秘书 处奉转蒋致余报告噶 厦对仪仗 队 到 藏后 即 撒 回 仍不允等情事 电 致蒙 藏委 员 会笺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

十六年二月 十二 日

行政院 为唐磊报 告 已 转电 赵守钰注意事 给蒙 藏委 员会指令 民 国 二十 六年二 月 十三 日

行 政院 秘书 处奉西藏驻京 办 事处 转据 噶厦 电 请制 止 护 送班禅官 员及仪仗 队入 藏事致蒙藏委员 会 密 函 （ 附 抄原代 电

孔庆宗签呈 周 昆 田 签注 ） 民国 二十六年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请行政院 电复噶厦中 央对护送班禅官员 及仪仗 队入藏意 旨事 致行政院秘书 处 公函 民 国 二十六年二 月

二十 七 日

行政 院秘书 处抄转 川康 绥 靖主任 刘 湘 询 中央对班禅 回 藏计划 及处理办法 电并行政院 复 电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笺函 （ 附

抄原 电 本院 电 稿 ） 民 国二十六年三月 二 日

班禅为 希促 赵 守钰 早赴 玉 树以 便偕行 西移事 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六年三月 三 日

行政 院秘书 处 为 奉谕应 由 该会召 见 西藏 驻京办 事处 长 告以 中 央派 遣护送班禅官 员及 仪仗 队入 藏意 旨 嘱 其 自 行电 复

事致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召 见西藏 代表事 由 及谈话要 点 ） 民 国 二十六年三月 四 日

班禅为 请饬蒋致余相 机利 导广宣 中央德 意事 致蒙藏 委员 会 电 （ 附 周 昆 田 等签 注 ） 民 国二十六年三 月 十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已 召 见 西藏驻京 办 事处代表告 知 中 央派遣 官 员仪仗 队护 送班禅入藏意 旨 该代表等允即 照 电噶厦事致

行政院秘书 处 函 民 国 二 十六年三 月 十 三 日

吴忠信为 召 见西藏驻京办 事 处长告 以 中央派 遣护送 官 员及仪 仗队 入藏意 旨 事致班禅电 民国 二十六年三 月 十三 日

吴 忠信 为 召 见西 藏驻京办 事处长 告 以 中 央派 遣护 送官 员 及仪仗 队入 藏意 旨 并希到 玉树时与班禅相机商 洽事致赵守

钰 电 民 国二十六年三月 十三 日

行政院 秘 书 处奉 转蒋致余 密 陈解决 中央与西藏关 系及班 禅入藏 问 题办 法 电致蒙藏委员 会笺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

十六年三月 十八 日

蒙藏委员 会请 电令蒋致余催促藏方速 派噶 伦入京商 洽解决中央与 西藏地方 问题办法告示 事复行政院 秘书处密公 函

民 国二十 六年三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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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院秘书 处奉转蒋 致余 报告欢宴 藏官 商谈班禅返 藏及解决卫 藏事 项情形 电致蒙 藏委 员会 笺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

二十六年三月 二十六 日

财政 部为班禅旅费 十万 元作 为 新案在本年 度 内 支 出 请补编追加 概 算送 主计 处核转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 咨 民 国 二十 六

年 四 月 十三 日

班禅驻京 办 事处为请
一

并拨 发旅费 余款十 万元及二 十 四 年度 已 核 定 预备费 二十万元事致蒙 藏委员 会密 呈 民 国 二

十 六年 四 月 十 四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 所请旅 费 十万 元请 即 补 编 二 十五年度追加 岁 出 概算书 以凭核 转另 加 预备 费 二十 万 元现 已 无从 补 发 事

给班禅驻京办事处指令 民 国 二 十 六年四 月 十 七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转行审 计部 函送二 十五年度七月 至 九月 经常 费 支 出计算 书类审 核通 知书 事给班禅驻平办事处训令 （ 附

审 计部公 函 ） 民 国二 十六年 四 月 十七 日

蒙 藏委 员 会 为 噶厦所提班禅勿 带 员兵 勿 运枪械入 藏等 事拟 具答复意 见致行政院秘 书 处公 函 民国 二十六年四 月 二十

七 日

吴忠信为 护送班 禅入藏专使备赠礼品 致热振等僧 俗官员 便 函 （ 附 礼品 单 ） 民 国二十六年四 月 二十七 日

参谋本部关于 班禅与藏方代表于邓柯青棵寺会议及藏方集重兵于 昌 都
一

带的通报 民 国二 十六年五月 七 曰

行政 院秘 书 处为奉转蒋致余 电 陈西藏 民众 会议 决定不 派 噶伦入京 武力 抗拒 中央 官兵护送班禅 回 藏并陈处理藏 事意

见 四 点 事致 蒙 藏委员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六年五月 十 三 日

刘 彭翊为安钦佛极 力促成班禅 回藏事致吴忠信便 函 民 国 二十 六年五 月 十 四 日

行政 院秘 书 处 为 奉 转蒋致余 电 告藏方积极 备 战 决意 武力 抗 拒官兵 护送班禅 回 藏等 事致蒙藏 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 原

电 ） 民国 二十六年五 月 十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班禅入藏事宜俟赵 守钰与其商洽 结果再行规 划惟青康边境军 事 布置似不可少事复 行政院秘书 处公函

民国 二十六年五月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 青康边境军事上应 有相当 布置为 班禅入藏 时万
一

之备事复行政院 秘书处公函 民 国 二十 六年五月 十

九 日

’

吴 忠信为感谢极 力促成班禅 回藏事复 安钦佛便 函 民 国二 十六年五 月 十九 日

吴忠信为感谢承告安钦佛极 力促成班禅 回藏 事复 刘彭翊便函 民 国二十六年五月 十 九 日

行政院 秘 书 处为奉转蒋致余报 告噶 厦 已 允 班禅带仪仗 队护送入藏后撤 回等情 电 致 蒙藏委 员 会笺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 六年六 月
一

日

吴 忠 信为承派王 明 庆来京面谈班禅 回 藏事复安钦佛便 函 民 国 二十六年六月 七 日

外交部 为英国
一

再干涉护送班禅仪仗 队入藏请定 方针应付事 致蒙藏委 员会密公函 （ 附 许 阁森 函译稿 噶 伦译 稿 ） 民

国 二十 六年六 月 十
一

日

西陲宣 化使 公署秘书 刘 家驹为邓柯交涉顺利班禅准阴 历五月 入藏等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六 月 十六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为奉转蒋致余报 告英 员 柯尔 请假 返英并陈乘 班禅返藏之机 收复 昌 都等情电 致蒙藏委员 会笺函 （ 附 抄

原电 ） 民 国 二 十 六年六月 十 八 日

赵丕廉为 闻 拟选 派人 员 先行入藏务希慎选事 致赵 守钰电 民国 二十六年七月 二 日

赵守钰为前站人 员应请 中央派员 为 妥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七月 七 日

赵丕廉为告知 已 电赵守钰慎选先行入藏人员 事 致吴忠 信电 民 国 二十 六年七月 十二 日

吴忠信为专使行 署入藏前站人员 仍应由 尊处 商 同 班禅派遣 以 期灵活事复 赵 守钰电 民 国 二十六 年七月 十 四 日

安钦呼 图 克 图 为 班禅代表 向 拉萨代表提 出 班禅入藏三项要求事致吴忠信 函 民 国二十六年七月 十六 日

蒙藏委员 会为报与赵守钰往来函 电 商 讨专使行署入藏前站 人员 事致行政院 等呈 民国 二 十 六年七月 十七 日

赵守钰为告抵玉 日 期并询华 北情况事致蒙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二十 六年七月 十 七 日

国 民 政府 主计 处为 送班禅 回 藏专 使行 署 二十五二十六两年 度概算附具意见 书 事致 国 民政府 呈 民 国二十六 年七月

十七 日

行政院政务处 为 奉转蒋致余报告 噶 厦不再拒 绝 中央官兵护送班禅回 藏但并非藏事根本解决电 致蒙藏委 员会笺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十六年七月 十七 日

班禅为 告赵守钰 已 抵玉树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六年七 月 十 九 日

国 民 政府文官处 为 护送 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 二十 五二 十 六两年度概算书 及 主 计处意见 书 请予 审核事致 中央政治委 员

会秘书 处等公 函 民 国二 十六年七 月 二十 一

日

赵守钰为 商 洽班禅入藏情况 及仪仗队近 况事致 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 十 六年七 月 二 十 一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转赵守钰 电陈抵玉 树 日 期等事致蒙藏委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 六年七 月 二 十 三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奉转蒋 致余 报告 噶 厦连 日 开会讨 论班禅 回藏 问 题及所议 意 见 等情 电 致蒙藏 委 员 会笺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六年七月 二十 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班禅 回 藏仍 照 原案 办 理事复 军事 委 员 会办公 厅函 民国 二十六 年七月 二 十 四 日

行 政院 秘书 处为奉 转赵 守钰报告班禅拟于 短期返 藏 及邓柯会 议等 情电 致 蒙 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 原 电 ） 民 国 二十 六年

七月 二 十 四 日

国 民 政府军事委员 会为呈报与赵守 钰商 洽派遣入藏前站人员 情形已 悉事给蒙 藏委 员 会指令 民 国二 十六年七 月 二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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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藏委 员 会为班禅与噶厦 商 讨仪仗 队入藏条件及藏方 问 卜 神 示 不许拒抗中 央护 送官 兵等 事致赵守钰电 民 国 二十 六

年七 月 二十七 日

护送班禅仪仗队 队 长 曾 铁衷 为告仪仗队 近况及 经费 困难请予援助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六年 七 月 二十 七 日

高长柱 为班禅定八 月 启程藏方 已无拒绝仪仗队入藏表示等事致 蒙藏委 员会 电 民国 二 十 六年七 月 二 十 七 日

国 民政 府主计处 为送班禅 回 藏仪 仗队 二十 六年 岁 出 临时 概算附具意见 书事致 国 民政府呈 民国 二 十六年七 月 二十

八 日

班禅驻京办事处为呈送班禅 大师 回 藏旅费 概算 书请核转事 致蒙 藏委员 会呈 附 概算书 ） 民 国 二十六年七月 三十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仪仗队 经费 正 向 各主管机关加 紧催 办事复 护送 班禅仪仗 队长 曾 铁衷 电 民 国 二 十六年七月 三十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仪仗队入葳注重纪律事致高长柱 电 民 国 二 十六年七月 三十 日

国 民政 府文官处 为护送班 禅仪仗 队 二十六年 经费概算 书经主计处签注 意 见送请审 核事 致 中 央政治 委 员 会秘书 处等

公函 （ 附 审 查意见 书 ） 民 国 二十 六年七 月 三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呈送班禅回 藏旅费 概算书 仰祈鉴 核办理事致 行政院呈 民 国 二 十六 年八 月 四 日

外交部为 英使表示仪仗队入藏无论藏方意见如何英 国 不能 同 意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公 函 民 国二十六年八 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询班禅与藏方接洽至 何程度事致 赵守 钰 电 民国 二十 六年 八 月 五 日

刘家驹 为 噶厦因 华北战起 态度突变拒绝护 送班禅官 兵路经拉萨等情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八月 八 日

蒙藏委 员会藏事处处长孔庆 宗为护送班禅入藏 问题往谒外交部次长情形及拟具办法签呈 民 国二十 六年八 月 九 日

蒙藏委 员会为拟具护送班禅仪仗队 入藏四 项办法致 行政院秘 书处公函 民 国二十 六年八 月 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护 送班禅入藏须 由 国 际担保决不可行等事致赵 守钰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八 月 十 日

蒙藏委 员会为班禅入藏宜审 慎从事并拟 办法二条 致行政院呈 民国 二十六年 八 月 十
一

日

行政院 为班禅 回 藏旅费 十万元 已 饬财政部先行 垫拨事给 蒙 藏委 员会指令 民 国二 十 六年八月 十三 日

赵守钰 为对藏方交涉应取态度并告藏军近 日 行 动 事复 蒙藏 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六 年八 月 十 四 日

行政院 为抗战期间 班禅应暂缓入藏事给蒙藏委 员会训 令 民国 二十六年八 月 十九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班 禅回 藏旅 费 十万元行政院 已 饬财政部先行垫拨事给班禅驻京办事处 训令 民 国二十 六 年八 月 二十二

曰

蒙 藏 委员 会为行政 院 决议 抗战期 间 班禅暂缓入藏先 行 暂驻政 府指 定地点 事复 军 事委 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 八 月

二十三 日

军 事 委员 会办公厅 为班禅 电 请增兵 金沙江沿岸一

案 奉 谕交贵 会核复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函 民 国 二十六年 八 月 二十三

曰

蒙 藏 委 员会 为班 禅电请增 兵 金沙江一

案奉行政院决议抗战 期间班禅暂缓入 藏事复军事委 员会办公厅公 函 民 国 二十

六年八 月 二十七 日

赵 守钰 为奉令劝班禅暂缓入 藏并拟亲往拉休寺 晤洽 事致 蒙 藏 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八 月 二 十 八 日

赵守钰为西藏代表又坚请班禅入藏并允十 日 内 听候 噶 厦答复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 六年九月 六 日

班禅为噶厦若接受三原则 再请 中 央决 定入 藏行止事 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 年九 月 十七 日

蒋致余 为 当 众面斥英人流言 噶厦 已 接受班 禅仪仗 队入藏事 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六年九 月 二十
一

日

军事 委员 会委员 长侍 从 室 第二处 主 任陈布雷为奉谕 必须顾全 中英关 系 仪仗队 入藏恐起 纠 纷事致吴 忠 信笺 函 民 国

二十六年九月 二十八 日

财政部 为班禅 回 藏是否 定有确 期请查 明 见复事致蒙 藏委员会公函 民 国 二十六年九月 二十 九 日

班禅堪布会议厅为 噶 厦所提 回 藏条件无法接受大师率属 移驻甘孜事致班禅 驻京 办事处 电 民国 二十六年 九月 三十 日

吴 忠信 为班禅暂缓入藏其驻地 由 赵守钰 商请班禅 自 行择定转 陈事复陈布雷 笺函 民 国 二十六年十月
一

日

外交 部为 英国 干涉班禅仪仗 队入 藏并亦认为 不宜入藏 事致蒙 藏 委 员 会公函 （
附 备忘录译稿 ） 民 国二十 六年十 月

一

曰

蒙 藏委 员会为英国 干涉护 送班禅仪仗 队入 藏饬外交部按外交方式办理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 十 六年十 月 七 日

吴忠信 为赵守钰 电告班禅遵令缓进提 出请求三项事致 行政院 秘书 处 公函 （ 附 原 电 ） 民 国二十 六年十 月 七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 赵守钰 报告班禅 同 意暂缓入 藏 请指定驻地等 事 电 致蒙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 原电 〉 民 国 二十六年

十 月 八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噶厦无意接受班禅回 藏蒋 致余 电称各 节暂毋庸议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月 十二 日

高长柱 为奉派接替蒋致余请 中央派 员 负责 统
一指导随 同 入藏人 员 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 十月 十三 日

行政院 为英 国 干涉班禅仪 仗 队入藏事 已 令 外交部酌 办 给蒙藏委 员 会密 指令 民国 二 十六年十 月 十 四 日

行政院核 准班禅移驻甘孜事给蒙藏委 员会 密指令 民 国二十 六年十 月 十 五 日

班禅为 移驻康定请 中央令西康建省委 员 会切实保护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十 月 二十 六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请指 定康定为班禅驻地事致行政院密 呈 民 国 二十 六年十 月 二 十 六 日

班禅驻京 办事处为 大师应刘文辉邀请移驻 康定转陈事 致周 昆 田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六年十 月 二十七 日

潘申 五 为班禅九 日 返抵玉树稍息 即 来康定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二 十 六年十
一

月
一

日

行政院 为 赵守钰与 班禅 自 行择定康定为驻 地呈悉准如 所拟办理事给蒙藏委员会密 指令 民国 二十六年十 一

月 二 日

班禅为定 于十一

月 十五 日 分批赴康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六年十一

月 三 日

赵守钰 为班禅俟通天河结冰后 即 启 程赴康及询 问江 电二 三两项意见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
一

月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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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藏委员 会为行政 院 已 准康定 为大师驻地事致班禅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一

月 五 曰

行政 院秘书 处为奉转班禅报告由 玉赴康 电致蒙藏 委 员 会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 十六年十一

月 七 曰

蒙 藏委员 会为班禅率属 员 同 赵专使及仪仗队 分批赴康事致行政院密 呈 民国 二 十六年十
一

月 八 曰

蒙歲 委员 会为 启锡 赴康 已 分呈院会备案事复班禅密 电 民国 二十六年十
一

月 八 曰

赵守钰为 仪仗队 曾 队长率
一

三两 中 队先赴康定布 置事致蒙藏委 员 会电 民国 二 十六年十
一

月 八 日

中央 政治委员 会秘书处为班禅回 藏专使行署及仪仗 队支 出 临时概算 自 九月 份起应遵照 紧 缩办 法按核定 数七成支给

事致 国 民政府文官处函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一

月 八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所询江 电二三项意见事复赵守钰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 十
一

月 九 曰

国 民 政府文官处为 回 藏专使行署及仪仗 队 支 出 临时概算 自 九月 份起应遵照紧缩办法 七成支给 已 奉批分令饬 遵事复

中央政治 委 员 会秘书 处公函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一

月 十一

曰

行政 院 秘书 处为 奉转赵守钰 电告班禅约 半 月 内 启 程赴康事致蒙藏 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六年十一

月 十 一

曰

赵守钰为 报患感冒 行期展缓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 十 一

月 十一

日

班禅 为 因 病展缓赴康定 事 致 蒙藏委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一月 十 二 日

赵守钰为 报蒋 致余与藏方交涉高长柱入藏情形事 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六年十
一

月 十五 曰

赵守钰为 报告高长柱入藏受阻情形事致蒙藏委员 会电 民国二 十六年十
一

月 十七 曰

赵守钰为 报告班禅病情事致蒙藏 委员 会电 民国 二十六年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赵守钰为 顷接 噶厦 由 本署转昌 都总管 电 已 拍发高长柱专差送 昌都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一

月 二十五 日

赵守钰为 报告班禅病状甚危请派 名 医 医 治 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一

月 二 十 六 日

西陲 宣化 使 公署为报告班禅大师病情并请介绍名 医诊 治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一

月 二十 七 曰

赵守钰为 顷接 西陲宣 化使公署 函开该署 印 信暂交丁杰 佛代管事致吴忠信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 十二 月 十五 曰

丁杰佛为 西陲宣化使印 信暂 为保管并恳 转呈中央迅予处理善后事致蒙藏委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二月 十五 曰

财政 部为 迅筹结束护送专使行 署及仪仗队 事致蒙 藏委 员会密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三月 十 二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请准护送专使行署俟戴传贤 到康致祭时结束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十七年三 月 十 四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班禅 回藏专使行署应否 即 行结束 已 呈 行政院核示事复财政部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三 月 十 七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请 延期结束事致行政院密呈 民国 二 十七年三月 十七 曰

行政院 为 护送 班禅 回 藏专 使行 署应迅办结束事给蒙藏委员 会指令 （ 附 周 昆 田 致孔庆宗 函 ） 民 国 二十七年三 月

行政 院 秘书 处为 抄送军政部 同 意护送班禅仪仗队 俟戴传贤 赴康 致 祭后再行调 回 代 电事 致蒙 藏 委员 会函 （
附 抄原代

电 ） 民国 二十七年 四月 六 日

军事委 员 会委员长行营 为 请戴传贤就近处理 班禅枪械纠纷事致蒙藏委员 会公函 民国 二十 七年五月 二 十 四 曰

行政 院 秘书 处为 赵守钰电 告率同 行署 人员 及仪 仗队 东 返情形事 致 蒙 藏委 员 会笺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 十七年九 月

二 日

赵守钰护送班 禅 回藏工作报 告书 民 国 二十七年 十 月 三十 一

日

蒙藏 委 员会为 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结束后所有善后事宜统 由 刘 文辉负 责事致班禅行辕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
一

月 十 四

曰

行政 院秘书 处为 抄送刘 文辉 电请明 令西康省 政府负 责护 送班禅行 署未 了 事 宜事致蒙 藏委 员 会交办通知 单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八年一

月 十七 日

护送班禅 回 藏专 使行署 为 该署结 束各期经费 计算书 表单据簿及结 余国 币 送请核转事 致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八

年三 月 十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 护送班禅 回 藏行 署请核销前账并补 发款项 以便结束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 二十 八年 四 月 二十六 曰

护送班禅 回 藏行署为 拟 以仪仗 队节余款项拨抵二十六年六 月 下半 月 经费请核转事致 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二 十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三
、 十 三 世达赖 喇 嘛 圆 寂 中 央 派 专 使致祭及善 后

国 民政 府文官处 为奉谕检送特派 致祭达赖喇 嘛专使 行署 收支清册连 同 单据等请准予核销事致审 计部等公 函 民 国 二 十

四 年十 月 八 日

西藏驻京 办 事 处为运寄 黄慕 松入藏纪念照 片及 影片 请发给护照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呈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月 十 二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 准 借黄慕松赴藏所摄影片 事致宪兵司 令部笺 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月 十六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 准转寄黄慕松入藏纪念照 片 及影 片护 照 事给西藏驻京办事处 指 令 （ 附 护 照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月 十 七 曰

蒙藏委员 会为 邀请第五次 全 国 代表 大会代表 观看 黄慕松入藏纪 念 影 片请加 派 警员 维持秩序 事致首都警察厅及宪 兵 司

令部公 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三 日

宪 兵司 令部 为 商 借黄慕松入藏致祭达赖影 片 事致蒙 藏委 员会笺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三 曰

蒙 藏委 员会为 感谢派 员 维持影场秩 序事致宪兵 司令 部等笺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九 曰

中 国教 育 电影协会为请致 函 月 明 影片公 司 借 用 黄慕松奉使入藏影 片 底片 事 致蒙藏委员 会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二 月 二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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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 会为 径与 月 明公 司 商 借黄 慕松奉使入藏底 片事复 中 国 教育 电影协会公 函 （ 附 致 月 明 公司 函 ） 民 国 二十 五年

三月 三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催还原借奉使入 藏影片 事致 中 国 教育 电影协会笺 函 民国二十 五年三月 十八 日

中国 教育 电影协会为 所借奉使入藏 影片 明 晚 自 沪取 回 当即 送还事复蒙 藏委 员 会函 （ 附 杨秉离 签呈 ） 民 国二 五年三

月 十八 日

中国 教育 电 影协会为 送还前借 奉使入藏影片事 致蒙藏 委员会公 函 民国 二 十 五年三 月 十九 日

西藏驻京办事处 为将 呈缴转寄黄专使入藏纪念照 片等护 照事致蒙藏委 员 会呈 （ 附 护 照 ） 民 国二十五年三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呈缴 转寄黄专使入藏纪 念照 片等 所发护 照 准予注销事 给西藏驻京办 事处 指令 民 国 二十五年三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前借奉 使入藏影片胶 卷 已 如数 收讫 事复 中国 教育 电影协会 笺函 （ 附 图书 室 收据 ）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二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拟照案 在南京鸡鸣寺修建 达赖纪念塔请饬知 该寺驻军事致军事 委 员会办公厅公 函 （ 附 张百东附签 ） 民

国 二十五年三 月 三十 日

军事委 员会 办公庁为 修建达赖纪念塔另 择地址 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四月 八 日

蒙藏委员会 为本会对达赖转世及 在藏布施等意见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密公 函 民 国 二 十五年五月 十六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奉谕五月 十六 日 所呈意见业经 院会决 议通过等事致蒙 藏委员 会 函 民国 二十五年五 月 二十七 日

蒙藏委员会 为拟在玄武湖 择地修 建达赖纪念塔 事致南京市政府公 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七月 二十 四 日

南京市政府为据公 园 管理处核复拟在 玄武 湖建立达赖纪念塔一案意见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八 月 二十

九 日

西藏驻京办事处为请政府拨款重修北平达赖 喇 嘛庙以 系 藏情事致蒙藏委员 会呈 民 国二十五年十一

月 十 一

日

蒙藏委员会 蒙事处藏 事处为修建达赖喇嘛庙事 致吴 忠信等呈 附 蒙事处藏事处会议通 知 ） 民国 二十 五年十 二月 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修复北平达赖 嘛庙案 决议 办法两项呈请 鉴核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 二十 五年十 二 月 二十一

日

蒙藏委员会 为常会决 议修复北平达赖喇 嘛庙
一

案办 法给西藏驻京办 事 处指 令 民 国 二十五年十二 月 二十 一

日

行政院 为 呈请 修复北平 达赖喇 嘛庙 办法 已 分令北平南京两市政府遵照 事给蒙 藏委员 会指 令 民 国 二十五年十二月 二

十六 日

蒙藏委员 会为所 呈修复 北平达 赖喇嘛庙
一

案 已 呈经行政院核准事给西藏驻京 办 事处训令 民 国二 十五年十 二月 三十
—

日

蒙藏委员 会为令 随时 派 员视 察达赖喇 嘛庙 以资保护 周 到 事分别给北平喇 嘛寺庙整理委 员 会及本会驻平办事处 训令

民国 二十五年十二 月 三十
一

日

北平喇 嘛寺庙整理委 员 会为遵令随时派 员视察达赖 喇 嘛寺庙 以资周 到事致蒙藏委员会 呈 民 国二十六年
一

月 十二 日

蒙藏委员会 为请划拨玄武湖菊 圃 以 修建迖赖纪念塔请查核见复事致南京市政府公函 民 国 二十六年二月 二十五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为 转送审计部 审核致祭达赖 专使行署 二十三年度 临时 费及追加 临时费 支 出 通知书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六年四 月 二十 七 日

蒙藏委员会 为送达赖 追悼费支 出 计算书 事致审 计部等 函 （ 附 支出计 算书 收 支对照表
） 民 国二十 六年 八 月 二十三 日

高长柱为报 告本 署经 费 困难等情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二 十二 日

审 计部为达 赖追悼 费 临 时支 出 符合事复蒙藏委 员 会咨 民 国二 十七年三月 十 四 日

四
、 热 振任 卸 摄政及 接受 册封

蒙藏委员 会为 请拨发 铸造热振辅国 普化禅师金 印经费 事致财政部公 函 民国 二十 四年十 月 九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 为转蒋致余 电陈英人在藏 曾请开 商埠及询 何时册封 热振等 事致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月 二 十三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为转蒋致余 电陈热 振 已 回拉萨及 司伦有请 中央册封 王 公之 意等事致蒙藏委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 月 二 十三 日

黄慕松为 请饬拨铸发热振金 印 临时费 需款事致孔祥熙 电 民国 二 十 四 年十 月 二十五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转蒋致余 电陈 威廉逊 在藏阴谋并请早 日 册封热振 册封后给予 年俸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 附 抄原 电 高

长柱呈 ） 民国 二十 四年十 月 三十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 请赶铸发热振辅国普 化禅师金 印事致 印铸局公 函 民 国 二十 四 年 十
一

月 七 曰

孔祥熙为铸 发热振金 印临时费 已 由 部照 填支 付 书 交 由 蒙藏 委 员会转送审 计部核签 事致 黄慕松代 电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八 日

印铸 局为 热振辅国 普化禅师 金 印现 正加紧 铸造事复 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民国 二 十 四年十
一

月 八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给予热 振年俸及册封司 伦王公各节拟俟 中央对藏事整个计 划 策定后再行分别举办 似较稳妥乞转 呈事 致

行政院秘书处密 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 十
一

月 九

国 民政府文官处为 加 给热振呼 图克 图 辅 国普化禅 师封号册文请译缮藏文事致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 附 加封册文 ）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五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转蒋致余 电陈与热振 晤谈等事致蒙藏 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 十 四年十一

月 十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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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为 派 员 来京 申 谢册封名 号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四年十一

月 二十二 曰

蒙 藏委 员会 为 颁给热振封号封册现 已译缮 完毕检 同原件 函请查收 事致 国 民政 府文官 处公 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

十八 日

蒙藏委员 会为热振派 员来京答礼册封 已 准 备 招待事致热振 电及蒋 介石等密 呈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十 九 日

行政院 为 热振金印封册交 由 护送班禅回 藏专 使诚允前往 代授事给蒙藏委 员 会训 令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
一

月 三十 曰

行政院 为 热振派 员来京 申 谢已 呈报 国 民政府 鉴核事 给蒙 藏委 员会 指令 民国 二十 四年十二 月 七 日

行政院 为 所呈热振派 员来京 申 谢兹奉 国 府令 开 已 悉事给 蒙藏委 员 会训令 民 国 二十 四年 十二月 十八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 印铸局 为 函 送铸造热 振金 印 案 内 单 据及余存 款项 事 致蒙藏委 员 会 函 民 国二十 四年 十二 月 二十 四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转蒋致余 电陈藏中 会议讨论热振册封和 是 否接受 司伦任 中委委员 等事 致蒙藏 委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电

池 中宽签呈 ） 民 国二 十四 年十二月 二十七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 转告 蒋致余 电陈拉萨 当 局会议讨论热振册封 和是否接受 司伦任 中 委委 员等事 致诚允密 电 民 国二 十五

年
一

月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主席应否定期接见热振答礼代 表事致 国 民政府文官 处公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二月 十九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为主席定于 本月 二十
一

日 接 见 热振答礼代表事致蒙藏委 员 会参军处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二月 二十 日

热振为 申 谢答礼代表受到优待并捐 款修建寺庙 事致蒙藏委员 会电 民国 二十五年三 月
一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交蒋致余 电 称热振将辞职 请中央去 电慰 留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函 民 国 二 十五年三 月 十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奉谕查 热振辞职案请照 中 央原则 予 以慰 留 事复行政院秘书 处 密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三 月 二十 日

行政 院 秘书 处为 蒋致余 电热振 派代表 来京 答礼 又泽 墨请 与商 洽 中 藏关 系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三 月 二

十五 曰

蒙藏委员 会为 热振派代表来京答礼 于 汉藏关 系 自 属 有利 事致行政 院秘书处 密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 月 二十八 曰

行政院 秘书 处为奉转蒋致余来 电并告 已去 电 慰留 热振事 致蒙 藏委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 十五 年四 月 三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慰留事 致热振电 民 国二 十五年四 月 四 日

热振为 照 常 留任等事 致黄慕松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四 月 二十 五 日

黄 慕松为汉藏和好问 题请将贵处 目 前意见 迅陈行政院事 致热振密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五 月 五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 陈与热振等面 商西藏 问题之 具体意 见等事 致蒙 藏委 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五

年 五月 五 日

行政 院秘书 处为 奉转蒋致余报 闻热振 留任 藏局 好转班 禅宜 早返藏等事 电 致蒙 藏委 员会 密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五月 十三

曰

蒙 藏委员 会为 函 送铸发 热振金 印 二十 四年度 临时费 支 出 计算书 事分致 审 计部主 计处 公函 （ 附 支 出计算 书 收支对照

表 ） 民 国二十五年七 月 四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奉转 蒋致余 电陈热振 自 动 提及中 藏 问题等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 五年七 月 八 曰

军事委 员 会为 朱绍 良等 电称藏 中内 向 态度渐 佳等情致蒙 藏委 员 会密代 电 民国 二十五年七 月 十三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函 送铸造热振金 印节余款项 国 库收款书 事 致财政部公 函 民国 二十 五年 八月 四 日

审计 部 为 函送二 十 四年度铸发热振金 印 临 时费 支 出 审 核通 知书 事 致 蒙藏 委 员 会公 函 （ 附 审核通知书 ） 民国 二十 五年

八 月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函 送铸发热振金印 临时费支 出 答复 书事致审计部 函
（ 附 答复 书 ） 民国 二十五 年八月 十二 曰

审计部 为 函送二十 四年度铸发热振金印 临 时费 核准状事致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 附 核准状 ） 民 国二 十五 年十二 月 十 八 日

热 振为所派来京 申 谢册封 代表是否平 安何时回 藏并请 将彼等现况住址示 知 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月

七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报热振 所派来京 申 谢册封代表启 程返藏 日 期事致行政院 呈及致热振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二 月 二十六 曰

护送班禅 回藏专使行 署 为入藏任务未克完 成送缴热振封册金印 事致 蒙藏委 员会公函 民 国二十七年十 月 三十
一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收到热 振封册及金印 事复特派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 公函 （ 附 签注 ） 民 国二十七年十
一

月 十八 曰

蒙 藏委员 会为赵守钰退 回 热振金印 封册请代保管事致 国 民政府文官处 函 民国 二十七年 十
一

月 二十八 曰

国 民政府文官处为热 振金 印封册 已 交 印 铸局 暂行保管事复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 附 收据 ） 民 国 二十七年十二 月 二 曰

吴 忠信 为 中央对热 振拥 护之诚每致嘉许希酌达事 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九 月 十 八 曰

吴 忠信 为 复热振 电已代译 转发事复蒋介石 代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九月 二十六 日

国 民 政府文官处 为五 日 代电 已 陈 主席 核准致热振 电 请迅 予拍 发事致 吴 忠 信代电 （ 注 ： 此件附件 内 容与 件 同 ， 此处从

略 ）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六 日

国 民政府为颁给热 振等勋 章准予照 办 事给行政院 指令 民 国 二 十 八年十 月 七 曰

国 民政府颁给热振等勋 章令 民 国二 十八年十 月 七 日

国 民 政府文官处 为奉 主席 交 下颁给 热振等勋 章九座请 查 收转发 见复 事 致行政 院公 函 （ 附 印铸 局二科致 收发室 便函 ）

民 国二 十八年十 月 七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为录 颁给热振等觔 章明 令 函 达查 照转伤知 照事致行政院公 函 民国二 十 八年十 月 七 曰

行 政院 为颁给热振等勋 章 已令蒙藏委员 会遵照 转发事致 国 民政府文 官处公 函 民国二 十 八年十 月 九 曰

行政院 为奉 国 民政府核准颁发热振等二三 四 等勋 章九座仰 即照 转事给蒙藏委员 会训 令 民 国二 十八年十 月 九 曰

蒙 藏委 员 会为准张 威 白 电 告通知 热振 促其采取过 去迎接圣 旨 仪式迎接 主席 中 央电 令事致 国 民 政府文官处公 函 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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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五
、 九世班 禅 圆 寂 中 央 派 专使致祭

赵守钰为告班禅圆寂 日 期事 致 中 央党部等 电 民 国 二十 六年十二月
一

日

西陲 宣 化使公署 为 告班禅 圆寂 日 期事致蒙 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六 年十二月
一

日

赵守钰为班禅治丧处 已 在行辕成立事致蒙 藏 委 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一

日

马 步芳 为报告班 禅大师病状 日 渐沉重事致 蒙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 二月 二 日

刘 文辉 为 班禅 圆寂汉 藏问 题中 断请速筹大计事 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二 月 二 日

刘 家驹 为班禅 圆寂请示 办 理善后方针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 二 月 三 日

吴三立等为请 电 赵守钰保存班 禅枪枝及注意藏 军行动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六年十 二 月 三 日

赵守钰 为拟将班禅灵榇移康请 饬驻军沿途护送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二 月 四 日

西陲宣化使公 署 为告 班禅大 师遗 嘱事致 蒙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五 曰

赵守钰为班禅圆 寂其随从人 员 表示一

切听候主 张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五 日

行政院为班禅圆寂应如何颁给荣典仰 由 该会议复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 月 六 日

西陲宣 化使公 署等 为 班禅治丧委员 会 已 成 立 各方如 有挽联祭 品等请 由 西康 建省委员 会收转事致 国 民政府及 各部会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二月 七 日

戴传贤吴忠 信为 班禅圆寂谨先 电唁事 致西 陲宣 化使行辕秘书 长暨赵 守钰电 民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八 日

行政院 为转告赵守钰 电 陈拟将班禅灵榇移康事 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六年十二 月 八 日

国 民政府 文官处 为 据刘文 辉 电复班禅随从人员 护榇来康 已 饬沿途保护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六 年十二 月 十
一

日

蒙藏委员 会为呈报班禅 圆寂 日 期及移榇康定情形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二 月 十三 日

蒙藏委员 会为告知班禅 圆寂事致热振电 民 国二 十六年十二 月 十三 日

西陲 宣 化使公署 为班禅饰终典礼望从优议叙事 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二 月 十三 日

西陲 宣 化使公 署 同 人为西陲宣化使 印及官章送交丁杰佛暂行代管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十二 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议复褒恤班禅大师办法事致 行政院 呈 民 国 二 十六年十 二月 十五 日

赵守钰 为 顷接西 陲宣 化使公署 函开该 署 印信暂交丁杰 佛代管事致吴忠信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 二 月 十五 日

丁杰佛 为西陲 宣化使 印 信暂为 保管并恳 转呈 中 央迅予处理善后事致 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二月 十五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共 襄褒恤班禅后事复西 陲宣 化使 公署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 月 十六 日

戴传贤吴忠信 为速定 班禅灵 榇移康启 程事致西陲宣化使署 电 民 国二 十六 年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刘文辉 为 班禅灵榇运康迄今 尚 无确 期事致吴忠信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月 十 七 日

吴 忠信 为班禅灵榇请从速议 定 启程移往康定 事 致赵守 钰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十二月 十七 日

刘文辉 为 己令所属 各喇 嘛寺唪 经追荐班禅事复蒙 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 六 年十二月 十 七 日

青海 省政府为班禅 圆寂 已饬 各寺庙唪经追荐事 复 蒙藏 委员 会电 民国 二十 六年十 二月 十七 日

赵守钰 为告知班禅灵榇定 二十
一

日 启 程运康等事复吴忠 信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月 十 八 日

代理湖北 省政府主席何成浚 为哀悼班禅 圆 寂事致 蒙藏 委员 会电 民国 二十 六年十二 月 十九 日

山 东省政府主席韩复 榘为 哀悼班禅圆 寂事致蒙藏委 员 会电 民国 二十 六年十二 月 二十
一

日

行政院 为准班禅灵榇移康事复 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六年十二月 二十二 日

赵守钰为班禅灵榇改 于二 十 四 日 启 程事复蒙藏 委员 会电 民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二十 二 日

行政院 为 发给班禅治丧费事致蒙 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二月 二十二 日

刘家驹 为班禅 圆寂善 后请早 日 明示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二 月 二十二 日

行政院 为暂 由 丁 杰代管宣化使 印章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二 月 二十 三 日

国 民政府 褒扬追赠西陲 宣化使九世班禅额 尔德 尼封号令 民国 二十六年 十二 月 二十三 日

吴忠信为班禅灵榇 已 定二十
一

日 移运赴康事致刘文辉电 民国 二十六年 十二 月 二十三 日

吴 忠信为班禅大师灵 榇移康 已 奉院令核准事分致刘文辉马步芳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二 月 二十 四 日

国 民政府 文官处为 在重庆择期追荐班 禅交贵会照办 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二十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转赵守钰电报班禅圆 寂善后等情形事 致行政 院密 呈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二十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藏事处秘书 周 昆 田 为奉谕请即 将国 民政府褒扬班禅 明令 电达赵守钰及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等 事致孔庆宗

函 民 国二十六年十 二月 二十六 日

马步芳为班禅灵榇运康已 派 队护 送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二十六 日

刘 文辉为班禅灵榇运康 已 饬沿途备乌 拉并派 队 保护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六年 十二月 二十 七 日

吴 忠信为 转达国 民 政府褒扬班禅大师 明令事致 赵守钰等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二月 二十 七 日

军 事委员 会委 员 长 行营 为班禅所有枪械及部队 等暂交刘 文辉保 管处理事 致蒙藏委员 会 公函 民 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三

十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追随班禅 各堪布人员安置等事给班禅驻京办事处指 令 民 国二十六年十 二月 三十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行政院 决议褒恤班禅办 法及国 民政 府褒扬 明令事致西藏办事处转噶厦代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一

月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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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伦噶 厦 为悲 悼班禅致蒙 藏 委员 会 唁 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
一

月 三 日

军事委 员会委 员 长行营 为据报班禅圆 寂 后 各堪布不睦 情形 函达 备 查事 致蒙藏 委 员会 公 函 民 国二十七年
一

月 八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班禅 所有枪械 及部 队暂 交刘 文辉 保管处理案 拟俟戴 院长到康致 祭时统筹 善后并案 处理事复 军事委 员 会

委 员 长行营 公 函 （ 附 孔庆宗致 曾 少 鲁 函 ） 民 国 二 十七 年一

月 十 日

蒙藏委 员会调查室为摘抄 西康组报告班 禅在康定所存步枪事致孔庆宗 笺函 民国 二十七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行政 院秘 书 长 为抄交赵守钰来 电 西陲 宣化 使署 印章暂交丁 杰代管 事致蒙 藏 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 十七年

一

月

十七 日

赵守钰为 各堪布请 求班禅遗体停甘孜施行防 腐而 刘 文 辉力 请移康 定现 正妥商 办法 事致 蒙藏委员 会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
—

月 二 十 日

军事委 员 会调查统 计局 为据报班禅 圆 寂后行辕 汪堪布 等 向 藏方交 涉 回 藏及藏 方拟收容 以谋汉藏 对立事致蒙藏委 员 会

通报 民国 二十七 年
一

月 二十一

日

赵守钰 为处置班禅 行辕武器事致 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七 年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刘文辉 为希望班禅灵榇移康并派 员 点 收武器与设法安顿行辕人员 事致 吴忠 信 电 民 国 二十 七年
一

月 二十 六 日

军事委 员会参军室 主 任朱家骅为 向 蒋介 石汇报 商讨赴康 致祭班禅经费 事致吴忠信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一

月 二十六 日

军事委 员 会委 员长 行营 为据报班禅灵 榇 已 抵甘孜 及其行李辎重武 器等情 形 函达查 照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国 二十

七年
一

月 二十 七 日

蒙 藏委员会为 班禅遗体似可在甘孜防腐 后 即移康定事致赵 守钰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一

月 二十 七 日

吴忠信为赴康致祭班禅费 用 已 照 八万元之数草 拟计划 事致 朱家骅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
一

月 三十
一

日

吴忠信 为 函送戴传 贤赴康 致祭班禅大师 简 明计划 书事致朱家骅 函 （ 附 计划 书 ） 民 国 二十七年二月
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班禅 行辕武器可否 即 令赵守钰先行 派 员 点 收 妥为保 存事分 致行政院 呈 及赵守钰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二月

三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班禅 灵榇仍移康 定班禅武器 己 呈行政院 派 赵 守钰点 收及班禅行辕人员 必设法妥为 安顿等事复 刘文辉密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二 月 九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 派 冷融等为班禅大师追荐 会筹备 委员 会令 （附 吴 忠 信批示 ） 民 国二十七 年二 月 十 日

行政院 为院会决议 先拨六万元为 戴传 贤赴康致祭 班禅经 费事给蒙藏委 员会训令 民 国二十七 年二月十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请派 员 参加筹备班禅大师 追荐会事 致考试 院等公函 民国 二十 七年二 月 十 曰

行政 院秘 书 处 为 派徐家齐参加 班禅大师追荐会 筹备事 复蒙 藏委 员会 笺 函 民 国 二十七年二 月 十 一

日

吴忠信为 据报班禅行辕汪堪布等 向 藏 方 交涉 回 藏希注 意观察联络免被 藏方利 用事致赵守钰 电 民 国 二十 七年 二月 十
—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函送 追荐班禅 大师新 闻稿请 转发 各报刊 登 事 致 中央 通讯社重 庆分社笺 函 （ 附 新闻稿 ） 民 国 二十七年二

月 十二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班禅大师追荐会请分 主藏 汉经 坛唪经事分别致章嘉呼 图克 图及太 虚法师 函 民 国二 十七 年二 月 十二

曰

赵 守钰 为各堪布对护送班禅灵榇 回 藏意 见颇知尊重中央事 致蒙 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二 月 十三 日

朱家骅 为行政院通 过决议致祭班禅经费 先拨六万 元事致吴 忠信电 民国 二十 七年二 月 十 四 曰

班禅堪布 会议庁为班禅灵榇请暂停甘孜其卫 队枪枝遵遗嘱献中央 以作抗 战 之 用等事 致 罗桑坚赞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二

月 十五 日

蒙藏委 员会为请调 徐焕文为班禅 大师追 荐会庶务 组筹备会干事致重 庆市警察局笺函 民国二 十七年二月 十五 日

班禅大师 追荐会 筹备处为 通告追荐会 日 期事致渝汉各大报启 事 民国 二十七年二 月 十 五 日

章嘉 呼 图克图 为应 允为班禅大师追荐唪经担任主 坛事致吴忠 信函 民国 二十七年二 月 十五 日

国 民政 府参军处典礼局为 拟定戴传贤 致祭班 禅礼节及礼 堂 图式事致蒙藏委 员 会函 （附 祭礼礼节及礼堂图 式 ） 民 国二

十七年二 月 十 五 日

行政院 为 戴传贤 赴康致祭班禅经费 先拨六 万元事 给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 附 抄孔祥熙致戴 传贤 电 ）
民 国二十 七年二 月 十

六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请借 贵会会所举行班禅大 师追荐会 事致重庆市商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七 年二月 十 六 曰

太虚法 师为 允应为班禅大 师 追荐会主 坛 事致 吴忠 信函 民 国二 十七年二 月 十 七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请提 前拨发 戴传贤 赴康 经 费及班禅大师治丧 费 事致财政部公函 民 国 二 十七年二 月 十 八 日

吴 忠信 为告班禅善后办法俟戴传 贤抵康 即 可解决 等事致西 陲 宣 化使 署 电 民 国 二十 七年二月 二 十 日

吴 忠信 为感谢承允为班禅大师唪 经事分 复章嘉呼 图 克 图及 太虚法师 函 民 国 二十 七年二月 二十
一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派 员 参加 班禅大 师追荐会事 分别给 西藏 驻京 办事处 及班禅驻京办事处 训 令 民 国二 十 七年二 月 二十五

曰

蒙藏委 员会 为派 员 请协助班禅大 师追荐会唪 经事 致四 川 省政府公 函 （ 附 抄戴 传贤致 陈炳光 函 ） 民国 二十七年二 月 二

十六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班禅灵榇拟采纳堪布等 自 行设法护 送回 藏 办法事致 行政院呈
（ 附 周 昆 田 等意见

） 民国 二十七年二月 二

十八 日

国 民政 府文官处 印铸局 为 函送辅教普慧禅师 印 模请 篆译 藏蒙 两体文字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公函
（ 附 印 模 ） 民 国 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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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二十八 曰

西藏驻京办 事处为遵令 派办事员 米双仁恭与筹 备班禅追 荐会事复蒙 藏委 员会 呈 民国 二十 七年二 月 二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报告 筹备追荐 班禅情 形并编具追荐及 唪经经 费概算书 请转 呈核定饬拨事 致行政 院 呈 （ 附 概算书及提

要 ） 民 国 二十七年三 月
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准 贵 局通报汪堪 布与西藏交涉 回 藏
一

节 查系传 误事复军事委 员 会调查统计局 公函 民 国 二 十七年三月

一

日

行政院为班禅行辕武器 处置办法候交军政部 核复事致蒙 藏委 员 会代 电 民国 二十 七年三月 三 日

班禅大师追荐会筹备处 为通知各界公祭时间 等事致 中央通讯社等函 稿 （ 附 新 闻稿 ） 民 国二十 七年三 月 四 日

中央执行委 员 会秘书处 为班禅追荐会推定戴传贤主祭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国 二十七年三 月 五 日

蒙 藏 委员 会 总 务处 为通 知公祭班禅大师时 间 事致各委 员 函 民 国 二 十七年三月 五 日

周 昆 田 为班禅枪枝处理及 灵榇 回藏等事致孔庆宗 函 民 国 二十七年三月 七 日

赵守 钰为 奉行政院令 点收 班禅武器拟将点 验与保管分两步 办理事 致蒙藏 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七年三月 八 日

国 民党中 央执行委 员会 中央监察委员 会致祭班禅祭文 民 国 二 十七年三月 八 日

国 民政府致祭班禅大师祭 文 民 国二 十七年三月 八 日

行政 院为追荐 班禅及唪经经费概算 已 函请 国 民政府主计处查核 及令知财政部事给蒙 藏 委 员 会指令 民 国 二十 七年三

月 十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赵 守钰所拟验 收班禅武器 办法请准予照 办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十七年三月 十 四 日

军事委员 会 委员 长行营 为据 报班禅行辕械 弹 甚 多其 遗嘱未执行前难 免作 弊 函 达贵会备 查事致蒙藏 委员 会公 函 （ 附

照抄调查枪械表 ） 民国二 十七年三 月 十九 日

行政 院 为 赵守钰所 拟验收班 禅行辕武器 办 法应准 照 办 并 饬军政 部知 照 事给蒙 藏委 员 会指 令 （ 附 抄 致班禅行 辕 电

文 ） 民 国二十七年三月 二 十 日

吴忠 信 为班禅随 员 必须安置请 列表航寄事致 赵守钰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三 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 总 务处长江养 正为 宣 化使署裁撒后 安置原则 等事致吴 忠信 电 民国 二十七年三月 二十二 日

蒙藏委 员会为班禅治丧费 巳具领事致西 陲宣化 使公署 电 民国 二 十 七年三 月 二十八 日

赵守钰 为与班禅行辕商 洽 点 验武器情形事复 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国 二 十七年三 月 二十九 日

赵守钰 为行辕及宣署人数遵 查询并 商 善后意见 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三月 二十九 日

孔庆宗 为班辕希保存护 国 宣化广慧 圆觉大师 名 义等事 致吴忠信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三月 二十九 日

赵守钰 为行辕 坚请 暂予免验武 器现 拟 赴炉 与戴传贤刘 文辉商定班禅灵榇驻地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四月

三 日

蒙藏委 员会为班禅灵榇行政院 已 批准 由 堪布等 自 行设法 护送 回 藏事致赵守钰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四 月 四 日

吴忠 信为 点 验班禅行辕武器遵 照院 令从速办 理事复赵守 钰 电 民国 二十七年 四 月 五 日

吴忠信 为 国 民 政府明 令戴传 贤赴甘孜致祭班禅 由 本会 先垫送 旅 费三万元事致江养正孔庆宗 电 民 国二十七年四 月 六

曰

赵守钰 为 四 日 来 电 已 遵转知班 禅行辕堪布厅事复吴忠信 电 民 国二十七年四 月 七 日

赵守钰为行辕及宣署人数 已 造册航寄事致蒙 藏 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 四月 八 日

孔庆宗 等为改 派戴传 贤赴甘孜 致祭 由 国 民政府 自 动 下令 抑 由 本会 呈文建议希示 复事致周 昆 田 电 民国 二十 七年四

月 八 日

刘 文辉为请示处置班禅武器确切办法事致冷融等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 四月 八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准何应钦代 电请 赵守钰等 点 收班禅行辕武器 事致蒙藏委 员 会笺 函
（
附 抄原代 电 ） 民国 二 十 七年四

月 十 曰

吴忠信 为行政院 批准 由堪布 自 行设法护送班灵返 藏事致 班禅行辕 电 民 国二十七 年四 月 十二 日

行政院 为赵守钰无庸赴炉事给 蒙藏委员 会指 令 民国二 十 七年 四 月 十二 日

蒙藏委 员会为筹拟班禅圆寂善后办法事致行政 院 呈 民 国 二十七年 四月 十 二 日

班禅行辕等全体职 员 为感谢 中央对班禅善后事宜爱 护照顾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 四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点验班禅行辕武器 交涉经过情形请转 陈 由 钧院径 电赵守钰等遵 照 办理 事复行政院秘书处代 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 四月 十 四 曰

赵守钰为 即 在甘孜留 候并派 马鹤天赴 炉 欢迎戴传 贤事致 吴忠信 电 民国 二十七年 四 月 十 四 日

班禅行辕堪布厅为 十二 日 电奉悉事复吴忠 信 电 民国 二 十七年 四月 十 五 日

周 昆 田 为点 验班禅行辕武器等 事复孔庆宗 函 民 国 二十 七年 四月 十五 日

行政院 为奉国 民 政府令追荐班禅唪经费 准在展觐经费项 下动支 事给蒙藏委 员会 训令 民 国二十七年 四 月 二十 日

赵守钰 为收到二 十 日 来 电无 任欣慰并派 马 鹤 天赴炉 迎护 事复陈敬修孔庆宗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 四月 二 日

陈敬修孔庆宗为 随戴传贤 赴康 定致祭事分别 致赵 守钰马 鹤天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四 月 二十二 日

蒙藏 委 员会为请饬拨班禅追荐及唪经经费 事致财政部公 函 民 国 二十 七年四 月 二 十六 日

行政 院为 抄发班禅 圆寂善后 办法 审 查会议纪录事给蒙 藏 委 员 会密 指 令 （ 附 审 查 会议记录 ） 民 国二十 七 年四 月 二十

九 日

吴忠 信为告 知 班禅圆 寂善后办法审 查意见事致戴传贤代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五月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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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为 班禅追 荐及唪经经费 已 填开 支付书 照 拨事致蒙藏 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 十 七年五月 十 九 日

行政院 为 班禅 圆寂善 后 办法补 充 修正意见 事 给蒙藏委 员会 训 令 民 国 二十七 年 五 月 十九 曰

蒙藏 委 员 会 为本 会 办理西 陲 宣化使行署武器 经过事 复军事 委员 会委 员长 行营 密公 函 民 国 二十七年五 月 三 十
一

曰

赵守钰为 与班禅行辕续 商 点验武器情形事 复 蒙 藏 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 十 七年 六月 七 日

蒙藏 委员 会 为班禅行辕武器 仍 请继续 交涉务 期依 照原定办 法事致 赵守钰电 民国 二 十 七年六 月 十 曰

行政院 为奉 转赵 守钰 函呈 处理班禅行辕 武器 等项意见请 核复等事致 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 附 抄原函 ） 民 国 二 十七 年六

月 二 十 九 日

蒙藏 委员 会 为班禅行辕武器 处理等均 已遵照 明 定 办法 实行 事复 行政院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二十 七年七 月
一

日

军政部 为班禅行辕武器拟 电刘 文辉等负 责运渝及 日 人在康活动 拟分 电 刘文辉蒋致余 注意 防范事 致 蒙 藏委 员会公函

民 国二十 七年七 月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赵 守钰所陈意 见既在核定办法 内 明 白 决定 无 庸 另 行拟议事 复军政部公 函 民 国二 十 七年七 月 十五 日

赵守钰为 专 署职 员 及仪仗 队拟随戴传贤东返事致 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 八 月 十 二 日

赵 守钰 为 班禅行辕送来武 器清册 俟派 员 点验 完毕再将详细 数 目 奉 告事 致 蒙 藏 委 员 会密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八 月 十六

曰

蒙藏委员 会 为请饬 刘 文辉 负 责班禅行辕武器及所有未了 事 宜事 致行政院 密 呈 民 国 二 十七年八 月 十六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速将行辕武 器 点验办 妥事 致班禅行辕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八 月 十六 曰

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庁 为武 器清册 已 于十五 日 送 赵专使定 于十 八 日 会 同 点报 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八月 十

七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 点验武器现 既 着手进行深为欣慰事 复班 禅行辕堪布会议庁 电 民国 二十 七年八 月 十九 曰

赵守钰 为点 验班禅行辕武器情形并将原清册 函送 事 致蒙 藏委 员会电 民国 二十 七年八 月 十九 曰

护送 班禅 囬 藏 专 使行 署 为 呈送堪布庁武器 原清册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护 国 宣 化广 慧大师班禅行辕 枪弹名 称 数 目

清册 ） 民 国 二 十七年 八 月 二十 日

行政 院为 班 禅 回 藏专使 行 署所有 人 员 东返其 未 了 事宜 由 刘 文辉 负 责事 给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 附 抄致刘文辉 赵守 钰

电 ） 民 国 二十七年八 月 二 十 二 日

赵 守钰 为 奉 院令携 带班禅 行辕武器回 京 呈 献兹据行辕函 复 俟 回 藏 使命 完 成径 自 送呈 中 央事致 蒙 藏委 员会密 电 民

国 二十 七 年八 月 二十 四 日

潘 申 五 为藏方所传筑 路或 系 甘孜欢迎戴传 贤所修 之公路事 致蒙 藏 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八 月 二 十五 曰

行政 院秘书 处 为 奉转赵守钰续报点验西 陲宣 化使 行署 武器情形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笺函 （ 注 ： 所附 原 电 内 容 与本册 件

内 容相 同 ， 从略 ） 民 国二十 七年八 月 二 十 六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点验西陲宣化使行署 武器案业 已 告 一段 落事 致行政院 呈 民 国 二十七年八月 二十 六 曰

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为报 接洽班灵返藏情形事致 蒙藏委 员会 电 民国 二十七年九月 七 曰

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庁为班 灵返藏 尚待噶 厦 明文表 示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九月 十 七 曰

国 防最 高会议秘书 处 为 护 送班禅回 藏专使 行 署及仪仗队遵 办结 束分造经 费概算书 已 审查通 过事致 国 民 政府文官处

函 民 国 二 十七年十 月
一

日

国 民政 府文官处为 护送 班禅回 藏 专使行 署及仪仗队 遵办 结束分 造经 费概算 案 已 由 国 民 政府 分令饬遵 事致 国 防最高

会议秘书 处 公 函 民 国二十 七年十 月 六 日

国 民政府参军处为换发辅 教普慧 禅师 册文送请查 收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七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曰

刘家驹为班灵 回 藏案 噶 厦未复 电表示 欢迎请示行止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密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 十月 二 十 九 曰

刘家驹为请示班禅灵 榇行止事致孔庆宗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 十 一

月 九 曰

孔庆宗为 噶 厦对班灵返藏无正式表示 恐中途发生 困 难事复刘 家驹 电 民国 二十七年十
一

月 十 四 曰

刘家驹为班禅灵榇 回 藏案 已 将尊见 向 各堪布转达事致孔庆 宗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十一

月 十七 曰

考试院秘书 处 为报销 戴传 贤 致祭班禅筹垫经 费事 致蒙藏委 员会函
（
附 概算 书 ） 民 国二十 七年 十二月 三 曰

孔庆宗 为 中央终 必 负责班灵返藏事致 刘 家驹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十 二月 三 日

吴 忠信 为班禅行辕与 噶 厦交 涉班灵返藏情形 事致 刘文辉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 十二月 四 曰

刘 家驹 为三 日 来 电 已 译陈 各堪布均 表欣感事 复孔 庆宗 电 （ 附 班禅灵榇 回 藏 办法节略 ） 民 国二 十七年十 二 月 五 日

蒙 藏 委 员 会 为 军需 署 拨发 致祭 班禅旅费 二万元请即 补 缮收据事 致 戴 传 贤行辕秘书 处公函 民 国 二 十 七年 十二 月 六

曰

蒙 藏委 员 会 为 函 送班禅追荐会经 费 概算书 事 致审 计部主 计处公 函
（
附 收 支 对 照 表 支 出 计算 书 ） 民 国 二十七年十 二

月 九 日

行政院 为 抄 发 戴传 贤 奉命 前往甘孜致 祭 班禅经过情形原 呈给蒙 藏 委 员 会 训 令 （ 附 抄原附 呈
） 民 国 二 十七年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考试院 秘书 处 为 函 送致祭 班禅大师 经费 单据及概算计算 书 表说 明书 请依 法 报销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支付计算 书

收支对照表 支付计算说 明书 ） 民 国 二 十七年十 二月 二 十 七 日

行政院 为奉 国 民政府令戴传贤 致祭班禅大师经 费其个人筹垫之款作 为 国务 费 内 预算外支 出 特予核销 事给 蒙藏委 员

会 训令 民国 二十 七 年十二 月 二十九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 转呈戴 传贤致祭班禅经 费概算请察核施行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 二十 八 年
一

月 三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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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 员 会为班禅善后 事宜请与罗 吉 仲就近 商洽 事致刘 文辉 电 民国 二十八年一

月 二 十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请补 拨戴传 贤致 祭经 费 事致财政部公 函 民 国 二十 八年一

月 二十 日

班禅驻京办事处为 转呈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庁 电请中 央派 员入藏 留督 签定行辕亦应派人 同 往事致蒙藏委员 会呈 民 国

二十八 年二月 十一

日

财政 部为令 中央银行补拨戴传贤致祭经费 请洽领事 致蒙藏委 员会 公函 民 国二十 八年二月 二十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转交补拨戴传贤 致祭经 费支票事致考试院 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二十八年二 月 二 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处理班 禅行辕武器事 致军事委 员 会 暨行政 院 密 呈 （ 附 班禅圆 寂善后 案 办理经过 ） 民 国 二十 八年三月

九 日

审计 部为 函 送班禅追荐会临 时 费 审核通 知 事致蒙藏 委 员会公 函 （ 附 审 计部 审核通 知 ） 民 国 二十 八年六 月 十 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函 送班禅追荐会临时费 审核声复书事 致审 计部公 函 民 国二十 八年九月 十 日

班禅 驻京 办事 处为班禅行辕奉 灵 回 藏交 涉步骤事致蒙藏 委员会代 电 （ 附 交 涉步骤 ） 民 国二 十八年 十 月 二十 日

左仁极报 告班禅行辕 内 部不 安 已 派 大仲 尼 前赴 昌 都接洽 回藏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十 月 三十 日

六 、 十 四 世达赖 喇 嘛灵 童 寻 访及 中 央派吴 忠 信 入藏主 持 坐床

蒋介石 为达 赖转世灵童产 生程序 可查前清 旧 案径行核 示事致汪兆铭黄慕 松密 电 民 国二十四 年十月 八 日

蒙 藏 委 员 会 为 电 知西藏 当局寻访达赖转世灵童希遵守前 清金瓶掣签制 度不得任意指认事致蒋介 石等密 呈 民国二 十 四

年 十 月 十 二 曰

黄 慕松 为寻访达赖转世灵 童希遵守前清金瓶掣签制度事致热振等 密 电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月 十二 日

黄慕松为 已 电 知 西藏 当 局寻访达赖转世 灵童应遵守前 清金瓶掣签 制度并希就近商洽事致蒋致余 密 电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

月 十二 日

蒙 藏 委员 会为 已 电 致西藏 当 局及蒋致余达赖转 世灵童应 本前 清金 瓶掣签制 度慎重寻访事 致行政院 秘书 处公函 民 国

二 十 四 年十 月 十 二 日

黄 慕松 为拟具达赖转世灵 童产 生程序意见并 电令 蒋致余遵办事复蒋介石 电 呈 民国二十 四 年十 月 十四 日

蒙 藏 委 员会 为拟具达赖转世灵童 产 生意见 已 复贵处转呈在案事致行政院秘 书 处 函 民 国二十 四年 十月 二十 二 日

国民 政府主计处为 蒙藏委 员 会馈赠 藏方礼品 费在 预备 费项下动 支请准予 备 案 事致 国 民 政府呈 （ 附 蒙 藏委员会编 制赠

送西藏官员及各 寺庙礼 品费 岁 出 临时概算书 ） 民 国 二 十 四年十 月 二十三 日

行政院 秘书处 为抄送蒋致余 电陈热振对达赖转世灵童 看法事致蒙 藏委员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七 日

蒙 藏委 员 会 为 核 复蒋致余 电称 英人在 藏请 开商埠及册封热振等事 拟具各项意 见 事致 行政院 秘书 处 函 （ 附 高 长柱签

呈
） 民 国 二 十 四年 十

一

月 七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转蒋致 余 电 陈西藏 当 局 开会讨论寻 访达赖转世灵童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二 十五

年三月 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转告蒋致余 电 陈西藏 当 局幵会讨论寻访 达赖转世灵童 事分别致班禅 电诚允 密代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三 月

十六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询达赖转世于西藏塔克保地方是否属 实事致 蒋致余密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三月 十 八 日

蒋致余为 西藏地方 当局寻访达赖转世灵童事 致池中 宽密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三 月 二十一

日

池 中宽 为 达赖转生达布消 息来 自 加 尔 各答复 蒋致余密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三 月 二十 八 日

班禅为 已 派人 四 出 寻访达赖转世灵童事致蒙 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三 月 三十一

日

蒙藏 委员 会 为报西藏 寻访达赖转世灵童情形事分别致蒋介石戴传 贤密 呈 民 国二十五 年四 月
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准班禅 电已 派人寻访达 赖转世灵童事分别致 蒋介 石戴传 贤密呈 民国 二 十五年 四 月 三 日

蒙藏 委员 会 为达赖转世案 已 转知 班禅兹接复 电 已派人寻访事致蒋致余 密 电 民国 二十 五年 四月三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转蒋致余 电呈 甘丹池 巴 关于达赖 转世 卦词 及附 陈管见事致蒙藏委 员会密 函 （ 附 抄原呈 ） 民 国二十

五年 四 月 三 日

黄慕松为 据报泽墨 辞 职及甘丹池 巴所呈达赖转世卦词 等事致班 禅密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 四月 九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转告蒋致 余 电称关 于达赖转世问题 等事 致诚允代 电 民国二 十五年 四 月 十 日

高长 柱为 因 事请假拟一周 内 到 京 请训 事致黄慕松电 （ 附 池 中宽等签呈 ） 民 国二 十 五年四 月 二十九 日

行政院 秘书处 为奉转蒋致余 电陈 达赖转世藏 中 现分三派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国 二十五年 四月 三十 日

黄慕松 为 请探 明班禅对于达赖转世案 之真实 态 度事致诚允密代 电 民国二十五年 五 月 六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已 电诚允探 明班禅 对达赖转世案 真 实态度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密 公函 民 国 二 十 五年五 月 六 日

行政院 秘 书处 为蒋致 余电 陈达赖转世 进展情况 及藏 事 解决办 法等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

五 月 七 日

黄慕松为请查 明班禅对达 赖转世态度 事致诚允密代 电 民 国二十五年六 月 五 日

黄慕松为 希 即详告 班禅对于 达赖 转世意 旨 及寻访情形事致 罗桑坚赞密 代 电 民国 二十五年六月 五 日

黄慕松为请详复贵处寻访达赖转 世灵童现在情形 以便转陈事致班禅密 电 民 国二十五年六 月 五 日

罗桑坚赞为 已 转 电班禅迅将于达赖转世意 旨及寻访情形示 复事 致黄慕松函 民国 二十五年六月 六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巳 多 方探询班禅于 达赖转世态度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密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六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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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为达赖转世灵童 已 派人 四处寻访但 尚无 确 息事 复黄慕松密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六 月 十七 日

诚允 为报班禅派员 寻访达赖转世灵 童情形等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密 电 民 国二十五年六 月 二十八 日

黄慕 松 为请 设法查 明班禅对达赖转世案 态度及主张事致 诚允 密 电 民 国二十五年七 月 四 日

行政院秘书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 陈藏方派 员 寻访 达赖转世及班禅 回 藏等事 致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五年

七月 二十 日

行政院秘书处为奉转蒋致余 电 告藏政府 明令 发表寻访达赖转世人 员 名单 事致 蒙藏委 员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二十

五年 七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希告达赖转世消 息事 致班禅 密 电 民 国二十五年七 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 委员会 为呈报办 理达赖转世案 前后情形 事致军事委 员 会 密代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七 月 二十 四 日

班禅为寻访 达赖转世灵童进行情形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七 月 二十 八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 告藏 中 寻访达 赖转世近况事致 蒙 藏 委 员会密 函 （ 附 原 电及蒋介 石去 电 ） 民国 二十五年

七月 二 十九 日

黄 慕 松为 藏方 派 员 前往 内 地蒙古 一带寻访达赖转世请饬属 注意事分别 致 马 步芳刘 文辉密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七月 三十

—

日

蒙 藏委员会 为注意藏方派 员 寻访达赖转世 已转 知马步芳刘 文辉事致行政院 秘书 处公 函 民国 二 十五年七 月 三 十一

日

蒙 藏 委员 会为 抄送 邦 达饶嘎关于 热振寻觅 达赖 转世案报告事致 行政院 秘书 处公 函 （ 附 抄件 ） 民 国二十 五年 十二 月 十

二 日

蒙 藏委员 会 为抄送 邦达饶嘎 对于 热振寻觅 达赖转世报告事致护 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及班禅驻京办 事处便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十 二月 十二 日

葛 畊南 为报 告前藏派 遣寻觅 十 四 世达赖之格仓 活佛到 达玉树事致邮政总局 呈 民 国二十六年三 月 五 日

西藏驻京办 事处为请青海省 政府妥为 保护迎送 寻访达 赖转世人 员 并请中 央办给护照 事致蒙 藏委 员会代 电 （ 附 曾学礼

签注 ） 民 国二十六年 四 月 六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为 检送寻访达赖转世人员 护 照 事致蒙藏 委员 会函 民 国二 卜 六年 四 月 十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颁发寻访达赖转世人 员护 照事 致西藏驻京办事处代 电 民 国二十六年 四月 十七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奉转马步芳 电报 已 派 队 护 送寻 访达赖代表及班禅之弟 事致蒙藏委员 会 函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六年

四月 三十 日

蒙 藏委 员 会 为马 步芳 电告 已 派 队护送寻访达赖代表及班禅之 弟 事致西藏驻京办 事处 及班禅驻京办 事处便函 民 国二

十 六年五月 六 日

策觉林呼图 克 图为 奉 班禅之命抵塔 尔寺积极 办理 寻访达赖转世事致吴 忠 信 函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月 十三 日

军事 委 员 会秘 书 厅 为 奉转策觉林呼 图 克 图陈 明 寻访达 赖转世函 交该会酌 复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公 函 （ 附 原函 ） 民 国二十

六年十 月 二 十五 日

班禅为 移驻康定请中 央令西康建省 委员 会切 实保护事 致 蒙 藏 委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 六年十 月 二十六 日

赵守钰为班禅谈及达 赖转世灵童意见事 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国 二十六年 十月 二十 八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发下策觉林呼 图 克图寻访达赖 转世 函 已 代复事 复军事委 员 会秘书 厅公 函 民国 二十 六年十
一

月
一

日

吴 忠 信为请探 询在青寻访达赖转世灵童班禅与 藏 方所派人 员是否会 同探访抑 各别 探访事致赵 守钰 电 民国 二十六年

十
一

月 六 日

西藏来青 海寻访达赖转世代表格仓等为请免予检 查电文事致 蒙藏委员 会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二月 二十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于格仓等收发 电尽可能范 围 内 尽 量 给予便利 事致青海 省政府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三 月 十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已 电青海省政府于可 能范 围 内 尽量 予 以收发 电便利事复 格仓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三 月 十 日

青海 省政 府秘书处为 允予格仓收发 电便利 事复蒙 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七年三月 十三 日

贡觉 仲 尼等 为格仓与拉萨来 往 电报 已 电马 步芳 并径 电蒋介石饬青海省政府免 检事致孔庆宗函 民 国二十七年三月 十

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所请免检密 电事兹准青海 省政府复 准特此知 照 事致格仓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三月 十八 日

军事委 员 会委员 长 行营 为录转蒋介 石复贡觉仲 尼 等电事 致蒙藏委员 会公函 民 国 二十 七年三月 二十 二 日

西藏 驻京办 事处 为请 转 电青海 省政府对访请达赖转世代表密 电予以 免检事致蒙 藏委 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三月 二

十 三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西 藏驻京办 事处请饬青海 省政府 予访请达赖转世代表便 利案奉交核议事致蒙藏委 员 会笺 函 （ 附 抄原

代 电 ） 民 国 二十七年三 月 三十
一

日

蒋鼎 文为转送西藏将秘密 迎请灵童之情报事致蒙 藏委 员会代 电 （ 附 抄原报告 ） 民国 二 十 七年三月 三十
一

日

蒙 藏 委 员会 为准马 步芳复 电予 格仓佛便利 仰 即 转 电噶 厦事致西藏驻京办 事处 代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四 月
一

日

格仓佛 为致 藏 电报现 已免查发 出 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四 月 三 日

蒙 藏 委 员 会 为 办理西 藏驻京办 事 处请饬青海 省政府予访请达赖转世 代表便利 案经过情形事复行政院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 二 十七年 四 月 四 日

章嘉呼 图克 图为格仓佛等寻访转世灵童事 关重要请诸准用 密 电事致吴忠 信 电 民国 二 十 七年 四 月 九 日

蒙 藏 委员会 为给格仓佛请免 查 密 电案 已 告解决事 复 章嘉呼 图克 图 便函 民 国 二十七 年四 月 十三 日

蒙 藏 委员 会为 请令青海 省 政府饬 寻访人 员 将寻访 情况呈报 中央政府核 办严 防秘密 迎藏事致行政 院呈 民 国 二十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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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二 十 六 日

驻藏 电 台 工程师张威 白 为藏方在 青海寻访到 达赖转世及 藏中 苦 旱情形事致蒙 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七 年五 月 二 十
一

曰

蒙藏 委 员 会为 张威 白 电告藏方在青海寻访达赖转世及藏 中苦旱情形事致行政院 呈 民国 二十七年五 月 二十七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抄送青海省政府 呈 复 藏方 人员 巡访新达赖情形事 致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 呈
） 民国二 十七年六月 五

曰

西藏驻京办事 处为 格仓佛拍 往拉萨 电报请准予免 收报 费事致蒙藏委 员会代 电 民国 二十七 年六 月 十 四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请免收格仓佛等拍 往拉萨电报费 事 致 交通部 公 函 民 国 二十 七年六月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会为格仓佛拍往拉萨 电报 已 函请交通部准予免收报费事致西藏驻京办事处代 电 民 国二十七年六 月 十八 日

交通部 为特准格仓佛拍往拉萨 电报免 费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 十 七年六 月 二十五 日

吴 忠 信为 闻十 四世达赖 已 在贵境觅 得乞 密示 详情事致 马步 芳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八 月 十二 日

青海省政府主席 马 步芳 为格仓在青 寻获三 名灵童 电 请 热振决定 事 复吴忠信密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 八月 十 四 日

西宁 调查组组长 陈尊泉为 报告达赖转世灵童 已 觅 获数人事 致蒙藏委员 会密 电 民国二 十七年八 月 十五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十 三世达赖转世灵 童请随时注 意 电示事 致马 步芳电 民国 二十七年八月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希转 陈西藏 当 局转饬格仓佛依 照 法定 手续 办理达 赖转世事致驻藏 电 台工程 师张威 白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八 月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十三世达赖转世灵 童若有不遵 喇嘛转世办法办理掣签手续 自 行处理企 图请随时探查电 告事致西 宁调查

组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八 月 十 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达赖灵童应依 法施行 掣 签手续事致行政 院 呈 （ 附 清高宗 御制 喇 嘛说 喇 嘛转世 办法 达赖世 系 指 认呼毕

勒罕定制 修正 喇嘛转世办法 ） 民国 二十七年八 月 十 九 日

西 藏驻京办事处为 达赖转世典礼将近请迅将寻选灵童送 至西藏并 恳发给执照 事致蒙藏委 员会代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九

月 二十三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二 十 三 日 代 电所请各节 已 转 呈中 央核示 事复 西藏驻京 办事处代电 民 国二十 七年九月 二十九 日

吴 忠 信为转告西藏驻京 办事处九 月 二 十三 日 代 电事致马步 芳 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十 月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希将藏方关于达赖 转世 案进行情形及真 实意 见探 查 电告 事致咨议张威 白 密 电 民 国二 十七 年十 月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酌 拟达赖 喇嘛转世 掣签 征认三项办 法请核夺 事致 行政 院呈 民 国 二十七 年十 月 八 日

行政院 秘书处为 达赖喇 嘛 转世掣签征认 办法 由 贵会与藏方 商 洽后再行呈院核定 事致蒙藏委 员会笺 函 民 国 二十七年

十 月 二十 日

马 步芳为请准灵童在青礼拜后再行入 藏事致 蒙 藏委 员会密 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十 月 二十三 日

蒙藏 委员 会 为 达赖转世典礼权拟 办法三项供与藏方洽 商参考事 致张威 白 密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十 月 二十 五 日

吴 忠 信为 青海灵童何时可 令赴藏应俟院 令遵行事 致马 步芳 电 民 国 二十 七年十 月 二十 五 日

蒙 藏 委 员会为青海灵童送藏遵院 令先与 噶 厦商 洽事给西藏 驻京办 事处 密训令 （ 附 与西 藏 代表谈话要 点 ） 民 国 二十 七

年十 月 二十 六 日

西藏驻京代表为请速将青海灵 童送藏参加掣 认事 致吴 忠信代 电 民 国二十七年十 一

月 八 日

蒙 藏 委员 会 为 与藏方洽 商中 央 派 员参加 掣签 办法近情 速告事致张威 白 电 民国二 十七年十
一

月 十
一

日

张威 白 为热振等偏 重青 海灵童为 化身并拟援例 免 予掣 签事 致蒙藏 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二十七年十
一

月 十三 日

张威 白 为先定 掣 签 后迎灵 童 案 正 向 热振接洽 中 请缓复 西 藏代 表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十
一

月 十 四 日

热振为 请即刻 电饬青海省政府发 给护 照催促 格仓佛随 同 灵童进藏 事致 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十
一

月 十九 日

张威 白 为先定 掣 签仪式 再令灵 童赴藏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张威 白 为与 噶厦 商洽掣 签征认达赖转世灵童须慎重办理事 致蒙藏 委 员会 电 民国 二十七年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张威 白 为 掣签 征认达赖 转世 办法五 点 意 见 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电 （ 附 蒙 藏委 员 会 十二 月 八 日 交西藏驻京 代表关于达 赖

转世三项办法 文 ） 民 国二 十七年十一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员会为 仍 遵前电 与噶 厦切实 商洽掣签 三项办法 事 致 张 威白 密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 十
一

月 二十六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速与 噶厦 切 实商 洽掣 签事宜并 电复 事致 张威 白 密 电 民国二 十七年 十
一

月 二十 八 日

吴忠 信为待掣签典礼商妥并奉 院令 后再准灵童启 行事 致 马 步芳电 民国二 十七年十二 月 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中央 必须 派员 参加 十 三世达 赖转 世灵 童掣 签典 礼请饬 噶 厦早 日 商 定 电 复事致热振 电 民国 二十七年

十二月 三 日

马 步芳为灵童启 行 遵三 日 来 电所嘱 办理事复 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十二月 六 日

热振为 中央应 当 派员 参加掣 签 典礼事致吴 忠信 电 （ 附 译 电 稿 ） 民 国二十 七年 十二 月 十 二 日

西藏驻京 办事 处 为噶 厦接受达赖转世 掣签 由 委 员 长 指 派张威 白 就近 办 理事致 蒙 藏委员 会代 电 （ 附 阿旺桑丹等致周

昆 田 孔庆宗 函
）

民 国二 十七年十二 月 十八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请 国 民政府 明令 特派 吴 忠信会 同 热振 主持 十三世 达赖转世 灵 童事 致行政院 呈 （ 附 掣签征认办法 ） 民

国 二 十七年十二 月二十 日

西宁 调查组呈送关于在青海境 内 寻获之达赖灵童生 活 情形及 迟未入藏原 因 之调查报告 （ 附 王 国鼎 投稿 灵童 履历 ）

民国 二 十七年十 二 月 二 十二 日

行政院 为 呈请 国 民 政府 派 员主 持十 三世达赖转世并电青海省政 府护送灵童赴藏事给蒙藏委 员会指 令 民国 二 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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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月 二十 四 日

行政院 为请 明令特派 吴忠 信 会 同 热振主持 十 三世达赖 喇 嘛转世 灵童 事致 国 民政府呈 民 国 二 十七年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 转达国 民 政府 派 员 主持十 三世达赖转世及 护送灵 童赴藏 事给西藏驻京 办 事处 训令 民 国 二 十七年十 二

月 二十七 日

吴 忠 信 为 派 员护 送达赖灵童 赴藏 事致 马 步芳 电 民 国二 十七年 十 二月 二 十七 日

吴 忠 信 为 转达行政 院 呈请国 民 政府 明令特派 主 持第 十三世达赖转世 事宜等事 致热振电 民国 二十七年 十二 月 二 十 八

曰

吴忠信为 已 得 噶 厦复 电 接受达赖转世第三项 金瓶掣签 办 法事 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二十 七 年十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国 民政府特派 吴忠 信会 同 热振主持十三 世达 赖 喇嘛转世事宜令 民 国二 十七年十二月 二十 八 日

国 民政府 为 明令特派 吴忠信会 同 热振主持十 三世达赖 喇 嘛转世事给行政院指 令 民 国 二十七年十 二月 二十 八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为奉令 特派 吴忠 信会 同 热振 呼 图 克 图 主持第十 三世达赖转世 事宜相 应录令知照事致行政院公 函

民国 二十七年十 二月 二十 八 日

吴忠 信为转报热振 同意中央 派员 主持掣 定达 赖转世灵 童抽签事致行政院呈 民国 二十 七年 十二 月 二十九 日

行政院 为 奉转 国 民 政府 令特派吴 忠信会同 热振主持第十 三世达赖转世事宜事 给蒙藏委 员 会训 令 民 国二十七年十 二

月 三十
一

日

马步芳 为询护 送灵童入藏所垫经费 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密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
一

月 九 日

吴忠 信 为 从速护 送灵童 入藏 旅费可向 中 央请 领事复马 步芳 电 民 国 二十 八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马 步芳 已 允派 员护 送灵童 入藏 事致 西藏驻京 办事处代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
一

月 十
一

日

吴 忠 信为遵院 令派 员护 送灵童从速赴 藏并盼 告启 程 日 期 事致 马步芳 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
一

月 十 二 日

热振为请催马 步芳放行 灵童并接 受入藏特 派委 员长共 同 主持掣签事 宜致蒙藏 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
一

月 十三 日

西藏 驻京 办事 处为请中 央饬令 马步芳速 送灵 童入藏事致蒙藏委 员会代电 民 国二十八年
一

月 十 四 日

马步芳为遵促格仓并护送灵童起程首途 日 期 另告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八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热振为接 受 中 央特 派吴 忠信会 同 主持达赖转世 事宜并请 明 令 张威 白 代表就近参加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国 二十 八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蒙 藏 委 员会为 马 步芳 已 允护送灵 童起 程入藏 事复 热振 电 民国 二 十 八年
一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马步 芳 已 允护 送灵 童入藏故藏方所请派 员 赴青
一

节拟暂 缓置议事 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 十 八年一

月 二

十一

曰

军事 委员 会办公厅 为转送西 藏驻京 代表 恳 中 央 派 员赴西 宁 主 持护送灵童入 藏代电 事致蒙 藏 委 员会代 电 民国 二十八

年
一

月 二 十三 日

蒙藏 委 员会为 派 员 就近 参加典礼一

节俟掣签 定期再行 办理 事致热振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行政院为暂缓置议西藏请派 员 赴青主 持灵童 入藏事给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 二十 八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电复 热振 派 员就近参加典礼俟 掣签定 期再行 办理事致 行政 院 呈 民 国二 十八 年
一

月 二 十七 日

代理蒙藏 委 员会驻 藏咨议 张威 白 为报告与热振谈话 并请电 催马步 芳速允灵 童 启 程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

二月 二十 二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行政院 已 令马步芳 派 员 护送灵 童启 程 令仰 知 照事给班禅驻京 办 事处 指 令 民国 二 十 八年 二 月 二十二 日

蒙藏委员 会参事 罗桑坚赞 为达 赖转世应由 中 央派员 监督 主持事致中央党政军各首要代 电 民国 二 十 八年二月 二十七

曰

蒋介石 为 核议罗 桑坚赞 电 陈达赖 转世应 由 中 央派 员 监督 主持事致蒙 藏委员 会代 电 民 国 二十 八 年三月 八 日

主计处为蒙藏委 员 会编 送追 加二十 七年度 护送西藏格仓佛及达赖转世 灵童 赴 藏差旅 岁 出临时概算书 审 查完 竣事 致

国 民政府呈 民 国二十八年三月 十 四 日

孔祥 熙为 向 英国 探询吴 忠信 假道 印度 入藏主持掣定达赖转事灵童 抽 签 事 宜致驻英 大使郭泰祺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三

月 二十
一

日

驻英全权大使郭泰祺 为英外部请将吴 忠信假道 印 度入藏随行人 数等见 告事 复孔祥熙 电 民国 二 十八年三 月 二 十四 日

热振等为再请中 央派 员 飞青督促灵 童启 程事 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 四 月 三 日

吴忠信为藏事处致 函西 藏驻 京办事处称 中 央 派吴忠 信到 拉 萨会同 热振主 持达赖转世 事宜 即 希探洽 电复 事致 张威 白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 四 月 四 日

孔庆宗 为 中 央拟派 吴 忠 信亲 自 入 藏会 同 热振主 持达赖 转世希密 探 藏方 态 度 电 告 事 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二 十八 年四 月

五 日

西藏驻京 办 事处为 请派 员驰 赴西 宁 主持灵童入藏事 致 蒙 藏委 员会代 电 民国 二 十 八年 四 月 五 日

张威 白 为热振欢迎 吴忠信亲 自 入 藏 主持达赖转世灵 童 掣签事致 吴忠 信电 民 国 二 十八年 四 月 八 日

张威 白 为 与热振洽谈吴 忠信入藏 结果圆满赏 赐西藏官 员应从 丰 事复 孔庆宗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四 月 八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达赖转世 掣签典礼中 央决 定依 旧 例派 员 参加事致 罗桑坚赞代 电 民 国二 十八 年 四 月 十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正与藏方 商洽派 员 参 加达 赖转世灵童掣 签典礼事 复 蒋介石代 电 民 国 二 十八 年四 月 十
一

日

孔庆 宗为吴忠 信入藏西藏地 方政府真 实态度如 何希随时注 意 电示 以 便应付事致 张威 白 电 民国 二十 八 年 四 月 十七

曰
】

阿旺 桑丹等至 蒙藏委 员会报告藏 方欢迎吴 忠信 入藏 及吴 忠信 回 答谈话录 民 国 二十八年 四 月 二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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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威 白 为 藏方欢迎吴忠信入藏发交驻京代表之 电 已 于前 日 送到 事 致孔庆宗电 民国 二十八年 四月 二 十一

日

西藏驻京 办事处为 奉转 噶厦对吴忠信 亲莅拉萨表示 欢迎事致蒙藏委 员会代电 民国 二十 八年 四 月 二 十三 日

吴忠信为 拟取海道入藏 事致 张威 白 密 电 民 国二十八年 四 月 二十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灵童入藏 已 在积极准备 事致张威 白 电 民国 二 十八年 四月 二十 五 日

孔庆宗为 请相机向 藏方酌告吴忠信为 人及声望事致 张威白 电 民 国 二 十八年 四月 二 十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已 知藏方对委 员长入藏极表欢迎并呈请 中 央 电催青海省政 府速送灵 童赴藏事致西 藏驻京办 事处代电

民国 二十 八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热振为 请吴 忠 信与灵童 同行入藏事 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四 月 二十九 日

吴忠信 为 藏方 已 表示欢迎本 人入 藏主持达赖转世灵童掣 签希酌 定 电 示灵 童首途 日 期事致马 步芳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

五 月 二 日

蒋介石为 热振请吴忠 信亲赴西 宁 督 办 护送灵童入藏 事致蒙藏委 员 会代电 民 国二十八年五 月 四 日

吴忠信为 请代转致孔祥熙 函事致魏道明 函 （ 附 致孔祥熙 函 ） 民 国二十 八年五月 十
一

日

吴 忠信 为入藏线路及面嘱青 海 省 民政庁厅长 郭学礼返青 向 马 步芳详述俾灵童及早赴藏事致军事委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

十八年五月 十
一

日

张威 白 为 入藏参加达赖转世应购 备礼物事致孔庆宗 电 民国 二 十 八年 五月 十三 日

军事委 员 会为应与郭厅长接洽务期早 日 护送灵童入藏事复吴 忠信代 电 民国 二十八年五月 十 四 日

行政 院 秘书 长魏道 明为 吴 忠 信假道 入藏英国 答复须 由 藏方与 印度政府洽 办事 致蒙藏委员 会 函 民国 二十八年五 月

十五 曰

马步芳为青海灵童正备 装待发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五 月 十五 日

吴忠信 为假道入藏须藏方与 印度政府洽办 有无妨碍主权拟请 外交 部核复 事致行政 院秘书 处函 民 国二十 八年五 月 十

六 日

蒙藏委员 会为缕陈达赖转世案 最近情形三 点事复军事委 员会代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五 月 十六 日

热振等为请令马步芳护送灵童克 日 启程事致 吴忠 信电 民国 二十八年五 月 十九 日

蒋介石 为 入藏线路 并青海灵童及早赴藏事 致吴忠 信代 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五 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员 会为马步芳复 称灵童正备装待发事致热振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五 月 二十六 日

阿旺桑丹等为请电催灵童迅速起程入 藏事致吴忠信代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五 月 二十 九 日

行政院 为 奉 派 赴藏 主持十 四 世达赖转世拨款事给蒙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二十八年五 月 三十 日

周 昆 田 等为 派 员前往康定 购 办 礼茶
一

案拟定 办 法事致吴 忠信签 呈 民 国二 十 八年六 月 五 日

蒋介石 为 促使灵童成行之方针事致蒙藏委 员 会代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六 月 五 日

外交部为 英 国 坚持 吴忠信 假道入藏须 西藏直接通知 印度政府事致蒙藏委 员会 密公 函 民 国二十 八年六 月 六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派赵 守钰赴青与马 步芳 面商灵童入藏事 致蒋介石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六 月 九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派员 赴康购 办礼茶事给朱章等会令 民 国 二十 八年六 月 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派 员 押运礼茶赴藏过境 请准予免 税事给朱章会令及致西康省政府公 函 民 国二 十 八年六月 十 日

张威 白 为 热振 收到礼 品十 分感谢事致吴忠信 电 民国 二十八年 六 月 十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已 派要员 赴青洽催护送灵童入藏事复热 振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六月 十二 日

孔庆宗为 青海灵童约农历五月 动身 赴藏事致张威白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六月 十二 日

国 防最高委 员 会为 核定格仓暨 灵童 赴藏旅 费事致 国 民政府公函 民 国二十 八年六 月 十 五 日

马步芳为 请发给护送灵童费 用 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二 十八年六 月 十五 日

蒋介石为 令军需署垫发护送 灵童所需经 费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六 月 十九 日

吴 忠信为 请停 止赴青事复赵 守钰 函 民 国二十 八年六 月 二 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嘱转告噶 厦灵 童农历五 月 中 旬启 程事致 张威白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六 月 二十 日

赵守钰为 遵示暂缓 赴青事复吴忠 信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六 月 二十 日

热振为谢派 员 赴青催洽灵童启 程事致蒙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八年六月 二 十 日

国 民政府为 奉 国 防最高委 员 会核准格仓佛暨灵童赴藏 旅费事给行政院等训 令 民 国二十 八年六 月 二 十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 派员 入藏及路 线事致行政院密 呈 民 国二十 八年六 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筹拟 办理灵 童入藏办法 事致蒋介石代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六月 二 十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派 孔庆宗并先行取道西康入藏望 即 转达热 振等饬属 照 料保护事致张威 白 电 （ 附 致西藏 驻京 办事处代

电 ） 民国 二十八年六 月 二十二 日

阿旺 桑丹等为 申 谢灵童行期 确定事致吴忠 信代 电 民 国二 十八年六月 二十三 日

张威 白 为 报藏方第
一

批迎接 灵童人员 出发 日 期事致蒙 藏委员会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六 月 二十六 日

蒋介石为 照 准所拟 办理灵 童入藏办法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六 月 二十八 曰

张威 白 为 孔庆 宗入藏应避免藏方怀疑事致 吴忠信 电 （ 附 吴忠信及孔庆宗复 电 ） 民 国二十八年六 月 二十八 日

马步芳为派 马元海师长护送 灵童于 农历五月 十五 日 启 程赴藏 事致林森 函 民 国二十八年六月 二十八 日

马步芳为 派马 元海护送灵童入藏事致吴忠信函 民 国 二十八年 六 月 二十 八 日

吴忠 信为孔庆 宗因西藏交通 趋谒请予指示 事致交通部 部长张嘉缴便 函 民 国 二十八年六月 二十 九 曰

蒙藏委员 会为 派该员 为入藏先遣专使事给孔庆 宗会令 民 国二十 八 年六月 三 十 日



《 中 国第 二历史档 案馆所存西藏 和藏 事档案 汇编 》 （
— 册 分 类 目 录

蒙藏委员 会 为 派朱章等五人统归该 员 率同入藏事给孔 庆宗会令 （ 附 先行入藏人 员 名 单 ） 民国 二 十 八年六 月 三 十 日

马 步芳为收 到护送费 并告灵童启程 日 期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国二 十 八年六 月 三十 日

吴 忠 信为 孔庆宗入藏请给予协助 事致刘 文辉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七月
一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请 将前次所购帐篷移交孔庆宗使用 事致高 长柱代 电
（
附 高长柱致周 昆 田 函

） 民国 二十 八年七 月
一

日

孔庆宗为在蓉购 办入藏所带礼物等 事致周 昆 田信函 民 国二十八年七月 四 日

吴 忠 信为俟 与英 办妥手续后即 入藏 事复马步芳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七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孔庆宗 已于二 日 首途 由 康入藏并携带国 币 四 万元 以作旅费 购 办 茶叶等礼 品仰 祈备 案 事致行政院代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七 月 六 日

吴忠信为 已 派孔庆宗先行入藏部署道经西康请希照拂事 致刘 文辉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七月 六 日

热振为设坛虔祝胜利 及请督促灵童入 藏事致蒋介石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七月 七 日

孔庆宗为 在蓉购 办礼物等事致 周 昆 田 函 （ 附 访罗 桑坚赞谈话要点 ） 民国 二十 八年七 月 七 日

孔庆宗为请催促 中央银行汇款事致周 昆 田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七月 九 日

周 昆田 为款 已 由 中央银行汇蓉希洽领 事致孔庆宗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七月 十 日

吴忠 信为希续报灵童沿途经过情形 事致马步芳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七 月 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灵童定七月
一

日 启 程入藏转知 热振等事致张威白 电 民国 二十八年七 月 十 日

青海省 民政庁厅长郭学礼为 告灵童 启程确 切 日 期事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七月 十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护送灵童入藏中 央不再 派人 同行等事致蒋 介石 电 民 国 二 十八年七月 十 曰

吴忠 信为灵童于七 月
一

日 启 程及派 孔庆宗赴拉萨部署 事致热振笺 函 民国 二十八年七 月 十
一

日

吴忠 信为 派孔庆 宗赴拉萨部署 事致 噶 厦笺 函 民国 二十八年七 月 十
一

日
】

蒙藏 委员会 为过 印入藏办法二项请转 陈鉴 核事致行政 院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二十 八年七 月 十二 日

孔庆宗 为 遵令迅速西进及请再告藏代表迅电 噶厦转令 昌 都藏官 照 料保护 以免到 境阻滞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七月 十三 日

青海省政府 为检送在青寻获达赖转 世灵童照 片事致蒙藏委员会 咨 民 国二十八年七月 十三 日

吴 忠 信为 已 催藏代表 电噶 厦转电 昌 都 藏官照 料保护等 事复孔庆宗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七月 十 四 日

蒋介石 为 照准所拟灵童入藏中 央不再 派人 同行等事致蒙藏委员 会代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七月 十 四 日

噶 厦为灵童首途 尚未得格仓来 电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七 月 十 四 日

马 步芳为灵童 已 启 程沿途情形另报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电 民国 二十八年七 月 十 五 日

行政院 为 吴 忠信入藏从速选定 行期呈核事给蒙藏委员会指令 民 国 二十 八年七月 十 五 日

蒙藏委员会 为吴忠信入藏预定 九月 上旬 由 渝首途事致行政 院密 呈 民 国二十 八年七 月 十 六 日

吴忠 信为续修设坛虔祝胜利为 国 宣 勤良 深欣慰事复热 振电 民 国二 十八年七 月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复灵童按时启 程当 无 问题事 致噶 厦电 民国 二十 八年七 月 十 八 日

行政院 为转 奉核准赴藏办事人 员 经 费 支 出 追加 案 给 蒙藏委 员会训 令 民 国二 十 八年七月 十八 日

魏道 明为 吴 忠信经印 入藏护照 已 转 函 外交部 办理并请 自 行通知藏方并与外交部洽商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函 民国 二 十 八

年七 月 二十 二 日

吴 忠 信为请 随时 见 告灵 童沿途经过及抵藏情形事复马步芳 函 民 国二十 八年七 月 二 十 二 日

吴忠信为取道 印度入藏 日 期事致西藏驻京办事处代电 民国 二十 八年七 月 二十 三 日

左仁极为报孔庆宗 明 日 抵康事致蒙藏委员 会调查室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七 月 二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会为请照 拨赴藏办 事人员经 费尾数 以便转 发事致财政部公函 民国 二十八年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吴 忠 信为于九 月 首途 由 海道入藏行程 事致张威 白 电 民国 二十八年七 月 二十 四 日

张威 白 为报青海灵童动 身入藏 恳早 日 启节并催孔庆宗兼程西上事致吴忠 信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七月 二十 六 日

蒋介石为赴藏参加达 赖掣签大典所备礼 品及所需之款 请先为酌定见告以 便饬拨事致吴忠信代电 民 国 二十八年七 月

二十六 日

孔庆宗为 请速 电噶 厦转饬 昌 都地方长官准备 乌拉牛马 运送礼物及派兵护送事致 周 昆 田 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七月 二十 七

曰

阿旺桑丹等为询灵童起程确 期真相 事 致蒙 藏委 员会代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七月 二 十七 日

吴 忠信为询灵童启 程暨 抵藏 日 期事致 马步芳 电 民国 二 十 八 年七 月 二十 八 日

西藏驻京办事处 为询吴忠信入藏所带 随员 人数 等事致熊耀文 函 民国 二 十 八年八 月
一

日

吴忠信为 告孔庆宗 已 抵康定 即 行赴 藏及本人亦 在积极 准备 中事复 张威 白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八 月
一

日

马 步芳为灵童 巳 启 程约 九月 中抵 藏事 复吴忠 信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 八 月
一

日

吴 忠信 为询 问达赖转世坐床 仪式礼节 事致 张威 白 电 民国 二 十 八年八 月 三 日

吴 忠信 为钧座特予颁赐礼 品请函 中央银行准购 事致蒋介 石代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八 月 四 日

吴忠信为拟具赴藏所负 任务 与组织所需经费意见事致孔祥熙折呈 （ 附 孔祥熙批复 ） 民 国二 十八 年八 月 四 日

周 昆 田等为探询阿旺 坚赞是否 已到 藏及吴忠 信抵藏后宴请宾客之准备 事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八 月 四 日

孔庆宗 为报 告在康定 所办 诸事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八 月 五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请派 员 筹商达赖转世典礼摄制影 片 事致 中央摄影场便函 民国 二十 八 年八 月 七 日

左仁极 为报告孔庆宗六 日 离康 各机关首长欢送情形事致蒙 藏委 员会 调查室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八 月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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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耀文为 吴 忠信入藏随 员 人数及礼 品 事复 阿旺桑丹等 函 民 国二 十 八年八 月 八 日

吴 忠 信为 告知 将 由 海道入藏随 带十九人 定于九月 自 渝首途事致热振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八 月 十一

日

主计处 为 蒙藏委 员 会呈送补编 二十 八年度青海省 派 员 护送达 赖灵童入 藏费 岁 出 临时概算案 业经审 查完 竣事致 国 民

政府呈 民 国 二十八年八 月 十
一

日

周 昆 田 等 为告吴 忠 信经 由 海道入藏带 员役十九 人并 盼查 明 藏方 已 否 电知 印度保护 事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 二十 八 年八

月 十六 日

张烕 白 论十 四世达赖金瓶掣签之损 益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八年 八 月 十六 日

吴 忠 信为 告 续拨 旅费 已 如 数 拨付至 于 本 人 入藏 日 期告 知 噶厦后 尚 未 答 复 原定 行期 或将展缓事 致孔 庆宗电 （ 附 批

示 ） 民 国 二十 八年八月 十 八 日

噶 厦为请勿随从人员 入藏事致 吴忠信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八 月 二十 日

张威 白 为请将入藏随员 姓名 职务详示 事致 吴忠 信电 民国二十八年八 月 二 十 日

吴 忠 信 为 告知入藏随员 姓名 职务并请转酌 告热振释念事 复 张威 白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 八 月 二十
一

日

外交部为 函送吴 忠信暨 首批随从赴藏人员 领取护 照事 致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 十 八年八 月 二十
一

日

周 昆 田 为 委员 长行辕部 署 费俟入藏 经费领 到 即 可 照汇事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 八月 二十二 日

中央 电影摄影场为 商定 派 员 随 同 入藏摄取影片 办法 四项事 致蒙 藏委 员会公函 民 国二十 八年八 月 二十三 日

熊 耀文等为请促噶 厦早 日 通知 印度俾吴忠 信如 期成行事致张威白 电 民 国 二 十八年八月 二十三 日

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庁为 告知孔庆宗 已 出 发 赴 藏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二 十 八年八 月 二十五 日

蒙 藏委 员 会 为 究竟耽搁何处请本 会驻藏 咨 议设法探询吴 忠信及首枇入藏人员 护 照 办理案 事复 外交 部公 函 民 国 二十

八年八 月 二十 五 日

张威 白 为 热振 已 饬令噶 厦通知 印度政府吴 忠信过境事复熊 耀文等 电 民 国 二 十八年八月 二 十 五 日

张威 白 为 藏 中对各灵童反应并盼吴 忠信早 日 到藏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八 月 二十 六 日

张威 白 为西藏 当 局连 日 会议 商讨认定青海灵童等情事致蒙 藏委员 会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八 月 二十 八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孔庆宗途经甘孜诸承照 拂事 致班 禅行辕堪布会议厅 电 民 国 二十 八 年八月 三十 日

孔庆宗为行至 德格受藏军阻止事致蒙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八月 三 十 日

孔庆宗 为请严令藏代表速电 热振噶 厦转饬 昌 都扎萨迅备 乌 拉等迎 送事 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九月
一

曰

热振为 已 告知 印度沿途关照 事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九月
一

日

邓 宪武等为孔庆宗入藏受阻现滞 留德格事 致蒙藏委员 会调查 室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九月 四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请办理吴忠信一

行假道 印度入藏护 照事致外交部公 函 民 国 二 十八年九月 四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吴忠信假道印 度入藏办理情形事 致蒋介石等代 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九 月 五 日

吴 忠 信为请发蒙藏委 员 会委 员 长行辕关防 事致 孔祥熙代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 九月 五 日

熊 耀文等为吴忠 信入藏筹备情形事复张威 白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九月 五 日

吴 忠 信为据孔庆宗报告行至 德格受 阻希速向 热振噶厦询商 迅复事致张 威 白 电 民国 二十 八 年九月 六 日

蒙 藏 委 员 会 为 仰 该处迅 电拉萨速令 岗拖藏军准备 迎送孔庆宗入藏 以免耽误行期事 致 西藏驻京 办事 处代 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九月 六 日

吴 忠 信为 受 阻事 已 商 询藏代表据称 绝无 问 题并告 知本人 由 海道赴藏接洽 圆满等事致孔庆宗电 民 国二 十八年 九月 七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孔庆 宗等 已 行抵德格盼再令 昌 都扎萨 准备 乌拉接送 赴 藏 以 免 久稽行程事致热振噶 厦 电 民国 二 十八

年九 月 八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 西 藏驻 京代表及驻藏人 员 表示 孔庆宗受 阻 确 系 交通 延误 所致事致 邓 宪武等密 电 民 国 二 十八年 九月

十 日

张威 白 为孔庆宗受阻藏方 已 再度派差飞 送昌 都放行事 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九月 十 日

蒋介石为 指示 到藏后对于热振及藏 中重要人 员
一

律优加 联络等事致吴 忠 信代电 民国二 十 八年九月 十一

日

吴忠 信为 噶厦再令 昌 都扎萨放行事致孔庆宗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九 月 十
一

日

蒙 藏 委 员会 为 请颁发钧座 玉 照 以赠西藏高级官 员事致孔祥熙代 电 民 国 二十 八 年九月 十
一

日

吴忠 信为达赖征认与典礼须俟本人到藏后举行 等事致 张威白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 九月 十
一

曰

噶厦公所为 孔庆宗入藏事 已 饬令笃迈纪巧妥为 照 料事复蒙藏委员 会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九月 十 二 日 （ 注 原 电标注为藏

历七 月 十七 日 ）

张威 白 为 报告 灵童 已 入藏并请钧座在其前赶到拉萨事 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九 月 十 二 日

孔庆宗为渡江需得藏方正式 公文可否 由 会 电饬切实 洽办 事致蒙藏委 员 会电 民国 二十 八年九 月 十 三 日

孔庆宗为据报藏方阻其入藏原 因及商洽办法事 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八年九月 十三 曰

吴忠 信为 噶厦公所复 电 已 再令 昌 都迎接希 即准 备前进等事致孔庆宗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九 月 十三 日

吴忠 信为告孔庆宗入藏承再令笃迈纪巧迎接至 感欣慰事致 噶厦公所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九月 十三 日

张威 白 为 吴忠 信 自 印 入藏事藏方 已 通知 印度并请速入藏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八年九 月 十 四 日

张威 白 为西藏 当 局 表示 欢迎孔庆宗入藏并早 已 令知索康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九 月 十 四 日

吴忠 信为达赖 灵童转世征认手续及典礼务须待本人到 藏后举行事 致张 威白 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九 月 十 四 日

张威 白 为报与热振密谈关 于达赖灵童行踪及 明春举行典礼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九 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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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威 白 为筹送达赖灵童及家属 礼品 请求经费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 九月 十 五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据张威 白 来 电称噶 厦 已 派 员 欢迎吴忠信入藏事 致外交部 公 函 民 国 二十八年 九月 十六 日

阿旺 桑丹等 为 顷接 噶 厦来 电 已 再 电 昌 都总 管饬令 岗 拖藏军准 备迎送 孔庆宗
一

行 事致吴忠信代 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九

月 十 六 日

吴忠信为一俟取得护照 即 可成行事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九 月 十 七 日

热振为 灵童应行征认剃 发坐 床等典礼均 俟 吴 委 员 长到拉萨时再当 次 第呈报事 致吴 忠信转 呈蒋介石 电 民 国 二 十 八 年

九 月 十七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筹送达赖灵童及家属 礼品 请求经费准 如所请事 复张 威 白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九 月 十 八 日

吴忠信为达赖转世灵童 已 入藏现专候护 照 办妥即行启 程事致蒋介 石等代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 九月 十八 日

吴 忠信为来 电 已 转呈蒋介石事复热振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九 月 十八 日

吴忠信为 据孔庆宗 电称有噶 厦专差到 昌 都仍未接到派人迎 护入藏指 示 希注意 事 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九月 十 八

曰

熊耀 文等 为藏方对于入藏似 出诚意请稍待时 日 事致 孔庆宗 电 民 国二 十八年九月 十 八 日

吴忠信为热振 电 已 收到 蒋介石 不 日 当 有电径 复事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九月 十八 日

吴忠信为张威 白 呈请欢迎灵 童及其父母等礼 品 费 用 准予赊购 后项 目 报领仰 祈 备 查事致 行政院代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

九月 十九 曰

孔庆宗为 已通 知 多得代本准备乌 拉克 日 起程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九 月 十 九 日

吴忠信为请促英使馆签 发护 照 事 致王宠 惠 函 民 国二 十八年九 月 二十 日

外交部部长 王宠 惠 为 已 多次 向 英使馆 催办护照 据该 馆答称 尚未得印 度政府答复 事 复吴忠信函 民 国 二十 八年 九月

二
‘

曰
】

蒙 藏委 员 会委 员 长行辕 秘书 华 寄天为灵童到拉萨应请张威白 面促 热振呈报 以维持 中央主权事致吴忠 信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 九 月 二十 二 日

华 寄天为报 噶厦 已 再次 责令 昌都代本迎送孔 庆宗过江事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八年九 月 二十 二 日

吴 忠信为 顷接噶 厦 电称 已再 电 昌 都总 管饬令岗 拖藏军准备迎送事致孔庆宗电 民 国二 十八年九月 二十二 日

周 昆 田 等 为英使馆 尚未签发护照 请注意藏方 态度并 善为运用 勿使变更等事致张威白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九 月 二十 二 日

吴 忠 信为 目前最重要者 为孔 庆宗早 日 到 藏望相机运 用等事致 华寄天 电 民国 二十八 年九月 二 十 四 日

华 寄天为 藏方对吴 忠信 入藏 有真诚欢迎表示事致周 昆 田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吴忠信为成立 蒙 藏委员 会委 员 长 行辕开始办公通告 民国 二十 八 年九 月 二 十八 日

孔庆 宗为 昌 都似有故意 延阻入藏之意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九月 三十 日

行政 院为 抄发入藏谈话 要 旨 十一

项事给吴 忠信训令 （ 附 抄发谈话 要 旨 ） 民国二 十 八年 九月

张威 白 为报 随灵 童入藏 之亲 属 人数事致 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 十 月
一

日

热振 为报达赖灵 童进入 拉萨 日 期事致吴 忠信 转呈林 主席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 十月
一

日

蒙 藏委员会 为派 该员 为 委员 长行辕组长事给孔庆宗 奚伦周 昆 田 训 令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一

曰

行政 院 为奉 国 民政府颁发蒙 藏委 员 会委 员 长行辕关 防事给蒙藏委员 会训令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二 曰

潘 申 五为据 闻藏方 已 表 欢迎孔庆宗入藏事 致蒙藏委 员会调查室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三 日

孔 庆宗为 昌 都扎萨派 甲 本来德格欢迎渡江 事致蒙藏 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十 月 三 日

财政 部为请洽领入藏主持灵童转世礼 品经 费余款事 致蒙藏委员 会代电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三 日

马步 芳为青海灵童 已 安抵拉萨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八 年十 月 三 曰

蒙藏 委员 会为 吴忠 信等延期入藏并请 办理第二批入藏人员 护照 事致外交部公 函 民国 二十 八年十 月 三 日

吴 忠信为灵童进入拉萨 日 期 电 已 转呈主席 事复热振 电 民国 二十八年十 月 四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为核准达赖 灵童入拉 萨 电稿事复蒙藏委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十 月 五 日

中央 电影摄影 场为 送指 派随 同入藏摄影 员 名 单事致蒙藏委员 会公函 （ 附 履历表 ） 民 国 二十 八年十 月 五 日

吴 忠信为 已 领到入藏护照订于本 月 中 旬 由 渝启 程事致孔庆宗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十 月 五 日

吴 忠信为入藏 护照 已 领到准于本 月 中 旬 由 渝 启程并 思晋谒蒋介石 请转陈事 致陈布雷 电 民 国 二 十 八年 十 月 五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热 振呈报灵童到达拉 萨 日 期 案拟请予 核准依 旧 例 办理并附拟复 电稿事致国 民政府文官 处转呈主席代

电 （ 附 代拟致 热振 电稿 ） 民 国 二 十 八年十月 五 日

吴 忠信为 告入藏护照 已 领到 准予 本 月 中 旬 由 渝启 程 事致张威 白 电 民国 二 十 八年十 月 五 曰

吴 忠信为本 日 已 领 到 护 照现拟十 月 中 旬启 程事 致孔 祥熙函 民 国 二 十 八 年十 月 五 日

吴 忠 信为请调 用 侍从室 罗 良鉴担任行辕秘 书长 事致蒋介石代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十 月 七 日

吴 忠 信为 函知 蒙 藏委 员 会委 员长 行 辕奉 准组成 启 用 关 防 日 期事致 中央执 行委 员 会秘 书处等公 函 民 国 二 十 八年十

月 九 曰

左仁极 为孔庆宗 电告 昌 都 已 派 甲 本来德欢迎事 致蒙藏委 员 会调查室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十 月 九 日

外交 部为 印政府 电询吴 忠信
一

行行程等亊 致蒙 藏委 员会代 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十 月 九 日

吴 忠信为俟谒晤蒋介 石 后即 行起程并 孔庆宗 电称 昌 都 已派人欢迎 事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十 月 十 日

周 昆 田 等 为吴 忠 信及随行人 员 十 二月 中旬 可到 藏请提早部署 事致张威白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十 月 十一

曰

孔庆宗为 陈报 已 抵纳 夺及藏 中 官 民欢迎情形事 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国 二 十 八年十 月 十
一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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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院 为通过 蒙藏委 员会委 员长行辕 组织规程准予备案事给蒙藏委员 会 训令 （ 附 组织规程 职 员守则 夫役守则 ） 民

国二 十 八年十 月 十一

日

蒙藏 委 员会为 吴忠 信
一

行行程等事复外交部代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十月 十二 曰

张威 白 为报告 随灵童入藏亲属 情形等事致吴忠信电 民国 二十八年 十 月 十三 日

张威 白 为迎候吴 忠 信入藏沿途旅 费可否在馈 赠灵 童及 其家属 礼 品 费 剩余项下支 出 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八

年十 月 十三 曰

张威 白 为近 日 传言灵童 于藏历十 月 十四 日 坐 床望在此 以 前赶到 事致吴 忠信电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十三 日

张威 白 为 已遵 嘱部署委 座行辕并拟在藏招募勤务四 人事致周 昆 田 电 民 国 二 十八年十 月 十三 日

蒋介 石为调用 罗 良鉴为 委员 长行辕秘书 长应准照 办等事 致蒙藏委 员会代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十 四 日

国 民 政府文官 处为 准函 知成立行 辕及启 用 关 防 日 期陈奉主席谕 阅 悉事致蒙 藏委员 会委 员长 行辕 公函 民 国二 十 八

年十 月 十 四 日

吴忠信为 在藏历十 月 十 四 日 前殊难到藏灵童典礼仍 须查照热 振呈蒋介石 指 示办理事致张威白 电 民国 二十 八年 十 月

十 四 曰

吴忠 信为执事率藏方欢迎员 兵所需各费 准在前请经 费余款 内 动支事致 张威白 电 民 国二十八 年十 月 十六 日

热振 为 达赖坐 床典礼当 随时呈报及吴 忠信到达 后于 中 藏和好 一

切事宜当 抱融洽之 旨 妥协办 理事 复 国 民政府主席林

森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十六 日

国 防最高委 员 会为核定 蒙藏委员 会编送达赖灵 童入藏旅杂费追加案致 国 民政府公 函 民国 二十八年 十 月 十六 日

吴忠信为 已 订 启程 日 期 如蒋介石 日 内 仍难返渝拟 飞蓉请 训事致陈布雷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十 月 十七 日

国 民政府为 国 防最高委员 会核准护送灵童入藏 旅杂费追加 案事给行政院等训令 民 国 二十八年十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 员会为九 日 电悉孔庆宗 已 报告其行程事致潘 申 五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十 月 二十 日

吴忠信为入藏 携带有国 民政府特 派热 振主持典 礼特派状及蒋 介石手函 册 印勋章等要件事致 张威 白 电 民 国 二 十 八

年十 月 二十 日

蒙藏 委 员会为转据张威 白 电告随灵 童入藏之亲属 情况鉴核备查事致行政院呈 民国 二十 八年十月 二十 日

军 事委 员 会办公厅为据报 国 民政府主席对达赖转世准予 备 案 电到 藏后热振噶 厦等郑重接受事致蒙藏委 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 十八年十 月 二十 日

吴忠信为 告 明 日 由 渝启 程赴藏事致张威白 等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二十 日
】

蒋介 石 为 特派 吴 忠信亲 来主持达 赖转世大典藏 方须 中 央协助事 宜 可向 之 陈 说事致热振 函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二 十

曰

吴 忠信 为寻访达赖灵童 用 款四 十余万元可向 中 央请拨勿 向英借款事致张威白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十月 二 十 日

吴忠信 为西藏在寻访灵 童用 款似应由 中 央照数偿 发 以维 国家威信事致蒋 介石代 电 民国 二十八年十 月 二 十 日

蒋介 石为入藏 查 明 藏方寻访达赖灵童在青用款 电 复张威 白 事 致吴 忠信代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十 月 二十 日

蒋介石为所称如 属 实 自 应 由 中 央偿付请 到藏查 明 即予拨付事复 吴忠信代 电 民国 二十八年十 月 二十 日

蒙藏 委员会委 员长行辕为 拟定随同 拍 摄电 影人 员 办法事致 国 民党 中 央 宣 传部公函 民国 二十 八年十月 二 十 日

吴 忠信 为入藏主持十 四 世达赖坐床典礼意义事 致陈光甫 函 民国 二十八年十 月 二 十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抄转院长对吴忠 信折呈批语事 致蒙藏委员 会函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二十
一

日

吴忠信 为寻访灵童用 款准 由 中 央偿付俟 入藏查 明 即予拨发事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十 月 二十
一

日

噶厦为报告灵童到藏行程及办理各 礼节等 事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二十
一

日

吴忠 信为 西藏寻访灵童 用 款承谕可 由 中央发 还兹将张威 白 来 电三件抄奉钧鉴事致孔祥熙 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十月 二十
一

日

行政院 为所呈颁 发空 白 褒状三十份
一

节准予 照办事给蒙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 二十八年十 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员会为 请转 呈再行续发三四 等采 玉 勋 章各
一

座事致行政院 呈 民国 二十 八年十 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 委 员会为请转呈 国 民政府再予发给 空 白 褒状三十 份事致 行政院 呈 （ 附 褒状样式 ） 民 国 二十八年 十 月 二 十三 日

蒙藏委员会为代拟 复噶厦二十
一

日 来电 事致蒋介 石代 电 （ 附 代 拟复电稿 ）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二十三 日

行政 院 为蒙藏委员 会请续发三四 等釆玉 勋 章各一座带藏备 用 事致 国 民政府 呈 民国 二十八年十 月 二 十五 日

国 民政府 为准续 发三四 等采玉 勋 章各一 座事给行政院指 令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二十六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 为 准续发 三四 等采 玉 勋章各一座 即希转发见 复事致行政院公函 民 国 二十八年十 月 二十六 日

行政 院 为蒙藏委 员会呈请再发空 白 褒状 事致 国 民政府呈 （ 附 国 民政府褒状 ） 民国 二 十 八年十 月 二十六 日

蒋介石为代拟 之复 噶厦 电稿 已 修正希即 译发 事致吴 忠信等代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 为据报热振奉 接主席复 电仪式 已 陈奉 阅 悉事 复蒙藏委员会公 函 民 国 二 十 八年十 月 二十七 日

行 政院为 奉 国 民政府令准予照 发空 白 褒状三十份带藏颁给藏 中次要官员 事给蒙藏委员会 指令 民国 二十 八年十 月 三

十 曰

行政院 为奉 国 民政府谕发下三四 等采玉 勋章各一座事 给蒙藏 委员会 训令 民国 二十八年十 月 三十
一

日

国 防 最髙委员 会为核定吴忠信奉使入藏经费事致 国 民政府密 函 （ 附 照抄行政院公函 ） 民 国 二十八年十
一

月 四 日

国 防最高委员 会为行政院密 请核定吴 忠信入藏 经费追加 二十 八年 度岁 出 临时概算案提经常务会议通过事致国 民政

府密 函 （ 附 照 抄原折呈经费 部分 ） （ 注 ： 此件照抄行政院公 函参见 件之附件 ） 民国 二十八年十
一

月 四 日

唐人杰 为报告孔庆宗 已 于 十 月 十七 日 离昌都事致蒙藏委 员 会调 查室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十
一

月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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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民政府 为吴 忠信 入藏经费 追加二十八年度岁 出 临时概算 已 经国 防 最高委员 会通过 自 应照 办事给行政院等训令 民

国二十八年十一

月 九 日

国 民政 府文官处为 核定 吴忠 信入藏经 费追加二 十八年度 岁 出 临时概算 已 奉 国 民政府分令饬遵事致 国 防最高委 员会

秘书厅公函 民国 二十八年十 一

月 十一

日

外交部为 缅印 政府允吴忠 信
一

行过境人 员物 品免 税免验事致蒙 藏 委员 会公函 民国二 十八年 十一

月 十八 曰

华寄天为 报告灵童 剃髪及坐 床典礼 日 期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十一

月 十 八 日

热振为 报告达赖灵童剃髪及坐床大 典 日 期等事致蒙藏委 员 会转呈 国 民政府主席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十
一

月 二十一

日

华寄天为报告孔庆宗抵拉 萨 日 期等事致蒙藏委员 会电 民 国二十八年十
一

月 二十
一

日

七 、
西 藏及藏 区 地 方代表 出 席 历 届 全 国 性 会议

西藏驻京 办事处为新代表 已 由 藏起程赴京其礼 品行李预请通知 海关免 税放行事致蒙藏委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
一

月

十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査 明 西藏代表所带行李数 目 等三点 事致财 政部咨 民 国 二十五年
一

月 十六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西藏新代表所携带礼品 及行李 免税事准财政部咨 复 已饬江海关遵办 事致西藏驻京 办事处代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二十 七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西藏新代表所携带礼品 行李免税 事准财政部咨复 已转饬江海关遵办事致 噶厦 电 民 国二十五年一

月 二十

七 日

行政院为所呈招待 西藏代表阿 旺 桑丹等不敷款额 已 令行 财政 部照 拨事给蒙藏委员 会指 令 民 国二十五年五月 二十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 招 待西藏代表阿 旺 桑丹等不敷款额请饬司 支拨 归垫事 致财政部公函 民 国 二十五 年五月 二十 八 曰

行政院 为西藏代表 阿旺桑丹等来京川 资 已 令饬财政部拨 发事给蒙 藏委 员 会指令 民 国 二十五年六 月 十七 曰

蒋 致余 为黄慕松对于 西藏代表选举事宜措施失 当并沥陈西藏政教情形事致 国民 大会代表选举总 事务所 电 民国 二十五

年七月 二十 八 日

蒋 致余为 蒙 藏委 员 会调查西藏户 口 事致 国 民大会代表选 举总 事务所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七 月 二十八 曰

国 民 大会蒙藏代表选举事务 所为 西藏寄居 内 地公 民调查登记事 项仰 于本 月 二 十 日 以前 造册送核事分别致西藏与班禅

驻京 办 事处代 电 （ 附 胡德章签注 ） 民 国 二十 五年八 月 八 曰

国 民大会蒙藏代表 选举 事务 所为仰迅 将西藏 寄居 内 地公 民调查造 册报所事分别致西藏及班禅驻京办 事处代 电 民 国

二十 五年 八 月 二 日

西藏驻京代表阿汪桑丹等 为补报 寄居 内 地藏人 名册事致 国 民大会蒙藏代表选举事务所代电 （ 附 补 报寄居 内地藏人 名

单 ） 民 国二十五年九月
一

日

班禅驻京 办事处为送西藏旅居 各地人民 调查表事致胡德章函 （ 附 调查表 ） 民国二十 五年九月 五 曰

西藏旅居 内 地公 民清单 民 国二 十五年九 月

西藏旅京公 民证转发存根 民国 二十五年九月

西藏在京人 员所填南京市公 民 资格调查表 民 国 二十五年九 月

国 民 大会蒙藏代表选举事务 所为转呈 噶厦拟 派 国 大西藏代表 名 单致选举总 事 务所公函 （ 附 名 单 ） 民 国二十 五年十
一

月 三十 日

国 民 大会蒙 藏代表选举事务所 为 函送代表候选 人 名单事致选举总 事务所公函 （ 附 名 单 ） 民国 二十五年 十二 月 十 六 曰

国 民 大会蒙藏代表选举事务 所为喜饶嘉错递补 贡觉仲尼 为西藏代表候选人事致总 事务所密公函 民 国二 十六 年七 月

二 日

国 民 大会蒙藏代表选 举事务 所为 函送西 藏地方候选人喜饶嘉错履历事致选举总 事务所公 函 （ 附 履历 ） 民国 二十 六年

七月 十二 日

八 、 中 央 驻藏机 构设 立 变 更 与 负 责 人之 调 动

蒙藏 委 员 会为 派 高长柱接替蒋致余驻 藏职务 事致 噶 厦电 民国 二十六年十 月 十 九 曰

军事委 员 会重庆行营 为请饬蒋致余暂勿 内 返等事致军事委 员会电 民 国二 十 六 年十
一

月 三 十 曰

行政院 为 蒋致余 电 告离藏事 致 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十二 月 三 曰

高长 柱报告 入藏进 程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二 月 六 日

行政院 为 中 央驻藏人 员应 由 高长 柱 负 责统
一

指导事给蒙 藏委 员会密 指 令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二月 十 三 曰

高长柱为报入 藏受阻拟暂留 此交涉示遵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十二 月 十 四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 已 电令高长柱兼程前往西藏接替蒋致余事致军事 委员 会委 员长 行营 公 函 民国 二十 六年十 二月 十 四 曰

高长 柱为 昌 都 总管索 康借 口 转去 电文有遗漏仍阻入藏情形事致 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六 年十 二 月 十五 曰

高长 柱为分析 受阻原 因并转请吴 忠信 电噶 厦责 问事 致周 昆 田 孔庆宗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 二 月 十 六 曰

军 事委员 会委 员 长行 营为希于 高长柱抵 藏后将接替情形见告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六年十二 月 二十 曰

军事委 员会 委 员长行 营为贵会公 函似与 刘 文辉所报情形不 同高 长柱 在途是否被阻希 即查 明详报并妥筹应付见复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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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 会代 电 民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二十 三 曰

吴忠信为 高长 柱入藏事 已 面嘱西藏代表 电噶 厦诘 问等 事复赵守钰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二十三 日

行政院 为 高长 柱报 告 昌 都总 管索康 阻其入藏特此知 照 事致蒙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月 二十三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 索康阻止入藏事 已 面告西藏代表 电噶厦 诘问事致高长柱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月 二 十 四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 蒋致余不待高长柱到职交代 即行离藏
一

案 前后办 理情形事致军事委 员会密 代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 曰

蒙藏 委 员 会为 已面告西藏代表 即 电噶 厦转令索康保护高长柱入藏前进事致行政院 密代 电 民 国 二 十六年十二月 三十

曰

蒙藏委员 会为 已 向 藏方交涉勿 阻入 藏等情事致高长柱 电 民国 二十 七年
一

月 四 日

吴忠信 为希望继续交涉入 藏 期达 目 的 事 致高长柱 电 （ 附 高参议入藏事 答复西 藏驻京代表要 点 ） 民 国 二十七年
一

月 十

曰

孔庆宗为请电 拉萨勿 加 留 难高长柱 保护 其前进事致喜饶 嘉错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一

月 十 四 日

髙长柱为与 索 康交涉入藏经过等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七年
一

月 十 四 日

高长柱为拟移驻德格及拉萨 电 台 不可中 断等情事致周 昆 田 孔庆宗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一

月 十六 日

高长柱为移寓香达营房并 已 函 索康请速陈噶 厦勿 阻入 藏等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一

月 二十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入藏 如不能前进仍希 留 驻原地方不可轻 易 移 动事 致高长柱 电 民 国二十七年
一

月 二 十六 日

周 昆 田 等为 请暂勿移 动俟本会得藏 代表答复再定 行止 事致高长柱 电 民国 二十七年二 月
一

日

高长柱为报继续与索康交涉入藏等 事致蒙 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二 十七年二 月 七 日

高长柱为 函复索康大略情形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二月 八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奉转高长 柱 电告与藏方交涉情形事致 蒙藏委 员 会笺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 十七年二月 八 日

高长柱为 告与索康交涉情 况并在此不移一

步等情复周 昆 田 孔庆宗 电 民国 二十七年二 月 十二 日

高长柱为 告与藏方交 涉近况等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 七年二 月 十 二 曰

赵守钰为请电 噶厦转饬索 康保护高 长柱前进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二 月 十 四 曰

行政 院秘 书处 为高长柱 函复索 康大略情形 报告奉 谕 函 达查照 事致蒙藏委 员会笺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七年二 月 十

五 日

行政 院秘 书处 为奉转高长 柱 电报 闻藏方派 员 到 昌 函 谕索康详情周 内 可定等事 致蒙 藏委 员会笺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

十七年二 月 十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高长柱接替 蒋致 余请 从中解释俾噶 厦电饬 索康保护前进事致热振函 民 国二 十 七年二月 十六 日

高长柱为索 康 用 纡延手段阻我 入藏请 严 电噶 厦事致蒙 藏 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二月 十六 日

喜饶嘉错为 已电 嘱 请索康保护 高长柱入 藏事致 孔庆宗 函 （ 附 致索康巧 电 ） 民 国二十七年二月 十 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望转 电噶 厦迅令索康于高长 柱入藏 勿 加阻止 保护前进事 致西藏驻京 办事处代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二 月 二

十
一

曰

蒙藏 委员 会为 已 电西藏驻京办 事处转 电噶 厦即 令索康 于高长 柱入藏 勿加 阻止保护 前进事致 赵守钰电 民 国 二十 七年

二 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 委员 会为 已 电西藏驻京 办 事处转 电噶 厦即 令索康 勿阻高长 柱入 藏事致行政院 秘书 处公函 民国 二 十七年二月 二

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入 藏事宜正与藏 方交涉 中 至 于驻地移动 事关成败务必电会得复始可启 行事致高长柱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

二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 委员 会为 与藏方 交涉高长 柱入藏情形 事复 行政院 秘书处 公函 民 国二十七年二月 二十五 日

西藏驻京 办事处 为 已 转 电噶 厦令索 康勿阻高长 柱入藏事复蒙 藏委 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二 月 二十五 日

高长柱 为 遵命在此决不移
一

步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七 年三 月 三 日

高长柱为继续在此交 涉而参部 人员 准备 东返等情事 致周 昆 田 孔庆宗 电 民国 二十七年三 月 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 前请转 电 噶厦速令索 康保 护 高长 柱入藏迄今未复 望再迅电 噶厦并 见复 事致 西藏驻京 办事 处代电 民 国

二十七年三月 十 五 日

行政 院秘 书处 为奉转高长 柱 电陈索 康用 纡延手段阻 其入藏请严 电 噶厦事 致 蒙藏委 员 会笺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 七

年三 月 十六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电西藏驻京 办 事处转 电噶 厦 饬令索康 勿 阻高长 柱入藏
一

案办理经过事 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 函 民国 二十

七年三 月 十九 日

军 事委员 会委 员 长行营 为询高长柱赴藏情形及现抵何 处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公函 民 国二十 七年三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高长柱入藏 受阻退驻囊谦及 现在交涉 情形事 复 军事委 员会委 员 长 行营公 函 民 国 二十七年 三月 二十六

曰

高长柱为据报索康 已 函 噶厦请示拟请 职来 昌 都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三月 二十九 日

孔庆宗为结束专使行署等事复 马 鹤天电 民 国二 十七年三月 三十一

日

孔庆 宗为入藏事频催噶厦未复等事复高长柱 电 民 国二十七年四 月
一

日

行政 院为 留藏人员 维持 办法准如 拟办理事 给蒙 藏委员 会指令 民 国二十 七年 四 月 七 日

高长柱为 报告奉命入藏途 中经过及与藏方 交涉情形并 陈管见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呈 民国 二十七年四 月 二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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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秘 书处 为 高长 柱报告蒋致余未在 藏交涉妥 当 情形事致蒙 藏 委员 会笺 函 （ 附 抄原代 电 ） 民国 二十七年五月 二 十
—

日

赵守钰为高长 柱 函 拟 请中 央暂予撒 回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电 民国 二 十 七年 六 月 二 十 曰

热振为司 伦 噶厦 己 议定许可高长柱入 藏 事致蒙藏 委 员 会 密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六 月 二 十五 日

吴 忠信为 赞 同 高长柱 函 请暂予撒 回 事 致赵守钰 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 六 月 二十 五 日

高长柱为索康来 函略谓决 不 使久滞青境事致周 昆 田 孔庆 宗 电 民 国二十七年 六 月 二十 七 日

西藏驻京办事处 为噶厦 拟 请 中央改派驻藏 电 台 台 长 张 威 白 继任蒋致余职 务事致 蒙藏 委 员会 密 代 电 民 国 二十七年七

月 四 曰

留藏办 事参议高长柱为送二十 六 年 及二 十七年 留藏办事 人 员 临 时概 算书 致蒙 藏委员 会 呈
（附 概算书 江养正等审 核意

见 ） 民 国二十 七年七月 十五 日

高长柱为请于 驻藏办 事处 经费 项下拨汇五千元 以还债及 沿途 幵支 事 致吴 忠 信 密 电 民 国二 十七年七 月 十 八 日

吴忠信为高长 柱洞识 大体入藏后能融 洽舆情望转 电噶 厦事 致阿旺桑丹等代 电 民 国二十 七 年七月 十 九 日

热振为请 留代理参议张威 白 长期驻藏 事致蒙藏 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 七年七 月 二十五 日

高长柱为请早 日 电汇五千 元事致吴忠信 电 民 国二 十七年八 月 八 日

高长柱为交涉入藏所拟办 法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八 月 八 日

西藏驻京办事 处 为 噶 厦来 电仍请中 央改派驻 藏 电台 台长张威 白 继任蒋致余职务事 致 蒙藏委员 会代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

八 月 十一

日

蒙 藏委 员 会 为拟派张威 白 为 本会咨议暂在藏负 责 接洽
一

切事宜事 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七年八 月 十九 日

高长柱 为 已 委张威 白 代理藏事请将其 早 日 撤 回 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国 二 十七 年八 月 二十 二 日

高长柱为请提汇八千元 以济急 需事致 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八 月 二十三 日

高长柱 为入 藏经 费事致吴 忠信呈 民 国 二十七年八 月 二十 四 日

行政院秘书处为奉 转髙长 柱称 决定 奋 勇将事 以观厥成之 电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笺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七年八 月 二十

六 日

赵守钰 为 已 转告高长柱暂缓入藏事致 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七年八 月 二十七 日

高长柱为再请汇 八千元接济事致蒙藏 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 十七年八 月 二十八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拟请 电复 高长 柱暂在旅 次敬候 明令 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 公 函 民 国 二十七年 八月 二十 九 日

高长柱为奉令东 归询经 费审 核结果如何等事致 王德基 电 民 国二 十七年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江养正等 为望 即速结束启 程东 返事致 高 长柱 电 民 国二 十 七年九 月 五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权 委张威 白 以咨 议名 义暂行在藏 负责事致 行政院 呈 民国 二 十七 年九 月 六 曰

高长柱 为 欠款遣散等款至 少八千五百元乞请早汇 事致 王 德基电 民 国 二十 七年 九月 十 四 日

高长柱为请 先提汇 八千元济急 俾早东返事致周 昆 田 电 民 国 二十 七年九月 十八 日

高长柱为 陈东返 困难数事致蒙 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 二十 七年 九月 二十 三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据转高长柱补 呈 概算书 请准予照 数拨发事 致行政院 呈 （ 附 概算 书 ） 民 国 二十 八年二 月 十八 曰

高长柱奉命赴藏 日 记 民 国二十 八年二 月

行政院秘书处为抄送蒋介石就 向藏方接 洽 派 员 入 藏案 核示代 电请查照 办 理事致蒙 藏 委
、

员 会 函 （ 附 抄原代 电 ） 民 国二

十 八年三 月 十八 日

蒙 藏 委 员 会藏事 处为碍难提高张威 白 职位事致西藏驻京 办 事处密 函 民国 二 十八年三 月 二十九 曰

高长柱为请借垫二千元 以资 临 时接济 事致吴 忠信呈 民国 二 十 八年 四 月 六 日

高长柱为 请转呈行政院令饬财政部先予拨款俾早结束事致蒙藏委 员 会呈 民 国 二十 八年 四 月 二十 四 日

九 、 蒙藏委 员 会及 西 藏班禅等 办 事处 的 成 立

西 藏驻京办事处 为遵 令修正驻京平康三 办事 处组 织大 纲 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呈
（ 附 修 正西藏 驻京平康三 办事 处组织大纲

各一份 参事 室致 总务处 函等 ） 民国 二十 四年 十 月 十九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送 西藏驻京平康及西康 诺那驻 京 办 事处等组织大纲请核准备 案 事致 行政院 呈 （ 附 西康诺那 呼 图 克 图驻

京 办事处组织大纲 西藏驻京平康办 事 处组织 大纲 章 嘉呼 图 克 图 驻京 办 事处 组织大纲 ） 民国 二十 四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曰

行政院 为奉 国 府令核准蒙藏委 员 会 馈赠 藏方礼 品 费在蒙 藏 费 第
一

预备 费 项下 动支事给蒙 藏 委 员 会 训令 民 国 二 十 四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本会馈赠 藏方礼品 费 已 奉准在本年度蒙 藏 费 第
一

预备 费项 下动 支事致财政部公 函 民 国 二 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十三 日

行政院为西 藏驻 京 平康及西康诺那驻京 办 事 处 组织大纲 并补 章嘉驻京 办事 处组织大纲 核 准备 案事致 国 民 政府呈及 给

蒙藏委员 会令 （ 附 朱大昌 签呈 ） 民国 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 十七 日

国 民政府为西藏驻京平康及诺那驻京办 事 处组织大纲准予备案事给行政院 指令 民国 二 十 四 年十二 月 二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该 办事处组织大纲 已 呈奉院 令核准备案 事 给西 康诺 那驻京办 事 处训 令 民国 二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四 曰

蒙藏委 员会 为 修正西 藏驻京平康各 办事 处组织大纲 已 转呈行政院核 准备 案事 给西藏驻京办事 处指 令 民 国 二十 四年 十

二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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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为西 藏驻京 平康 各办 事处及诺那驻京办事 处组织大纲奉 国 府令准予备 案事给蒙藏委 员会训令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二 月 六 日

蒙藏 委员 会为 检呈章 嘉驻京 办事处 修正组织 大纲请准予备 案事 致行政院呈 （ 附 章嘉驻京办事 处组织大纲 ）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二 月 十 三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函送二 十二年 度安钦呼 图克 图及西 藏僧 民 代表招 待支 出 计算书事致 审计部等公 函 （ 附 支 出计算书 收

支对照表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二月 十 八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请拨本会馈赠 藏方礼 品 费事致财政 部公 函 民 国二十 四年十二月 二十五 日

国 民 政府 为所呈章嘉驻京办事处修正组织大纲 准予 备案事给行政院 指令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二月 三 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 二十 四 年十 二 月 份工作 报告 节选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二 月

行政院秘书 处 为定期 审 查冯玉祥关于待 遇蒙 藏 回 各 民族 之 意见
一

案 事致教育部函 （ 附 原提案 ） 民 国二十五年
一

月 八

曰

行政院 秘书 处为抄发 冯 玉祥关于待遇蒙藏 回 各 民 族之 意见审 査纪录事致教育部函 （ 附 审 查会纪录 郭 连峰签呈 ） 民 国

二十五年一

月 十六 日

财政部为赠 送藏方礼品等费 已 饬照 拨事 致蒙 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
一

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量予康福安名 义一节俟其抵 京会谈后再行核办事致行政院 秘书 处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二 月 六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检送西康诺那呼 图 克 图 驻京 办事处组织大纲事致铨叙 部公函 （ 附 组织大纲 ） 民国 二十五年二月 十
一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 为 抄送林森致热振复 电请 转蒙藏委员 会拍发事 致行政院公函 （ 附 复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五 日

行 政院 为军政 部 呈送 章嘉 呼 图克 图骑卫 队暂行编制 表 请核鉴事致 国 民政府呈 （ 附 暂行编 制表 ） 民 国二十五年三 月 十

三 日

国 民 政府文官处 为准西藏 新 旧驻京代表等分班觐见事致参军处公函 （ 附 抄蒙藏委员 会原函 ） 民 国二 十五 年三月 十 六

曰

国 民 政府为 章嘉活佛骑卫 队暂行编制 表准予 备案事给 行政院 指令 民 国二 十五年三月 二十
一

日

行 政院政务 处 长蒋廷黻 为提交蒙藏人 员录 用两 点 意见事致黄慕松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 月 二十 七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班禅驻 玉树办事处经 费 俟班禅进藏后再行酌办 事致诚允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三 十 日

行政院 为拨发 曲 批 图 丹回 藏旅费
一

千元应 准照办事给 蒙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二十五年 四月 十
一

日

贡 觉仲 尼等 为将西藏驻京 代表 暨驻京平康三 办事处
一

切事宜交待 日 期事致蒙藏委员 会呈 （ 附 蒙藏委 员会 第二五 〇 次

常 会决议 ） 民国 二 十五年 四 月 十五 日

蒙 藏委 员 会 为贡觉仲 尼等 已 将西藏驻京代表及驻京平康办 事处
一

切事宜交代完 毕准予备案事给西藏驻京平 康办事处

指 令 民 国 二十 五年 四 月 二 十 日

铨 叙部为 函送蒙藏人员 任 用 资 格暂行标准草案并请派 员 于 十 五 日 到部会商 事 致蒙藏委 员会咨 （ 附 萆案 宋提致孔庆宗

函 ） 民国 二十 五年五 月 十 四 日

徐 若霖 为 函送蒙藏人 员 任 用 暂行办 法及边 区地方事业委 员 会组织规则 草案 初稿请 审定事致孔 庆宗 函 （ 附 萆案初稿 ）

民国 二十五年五月
】

孔 庆宗等为 与铨叙 部会 商蒙藏人员 任 用 资格标准案等草 案现在进行情况事 致黄慕松签 呈 民 国二 十 五年六月 九 曰

蒙 藏委 员 会为请 于本 月 十 七 日 派 员来会会商 蒙 藏人员 任用 资格标准等草案事致铨叙部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六 月 十六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改订于 本 月 十 九 日 会 商 蒙藏人 员任用 资 格标 准等草案 事致铨叙部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六 月 十 八 日

蒙 藏委 员 会第二 百五 十九次 常会第二案 决议通过任 用 资格暂行标准等案 （ 附 楚 明 善等签呈 蒙 藏人 员任 用 办 法草案

蒙 藏边 区 人员任 用 资格暂行标准草 案 蒙 藏边 区人员 派 赴各机关服务暂行办 法草案 ） 民 国二十五年六月 二十 五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奉转蒋致余电 陈可否再予 司伦 国 民政府委员之类 以示优遇事致蒙藏委 员会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 十

五 年七 月 三 日

铨 叙部为蒙藏人员 派 赴各 机关服务 暂行办法 已 呈考试院 鉴核事 致蒙藏委员 会公函 （ 附 抄呈考试院文稿 ） 民 国二十 五

年七 月 八 日

国 民政府主计处 为 班禅驻京办 公处请将二十 四年度 以前应编之计算书类免予造报案 拟请转函 中 政会核议决定 事致 国

民政府呈 民国 二十 五年 七月 十
一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函 送二十 四年度赠送藏方礼 品 临时费支 出 计算书 事分别致审计 部主计处公 函 （ 附 收支对 照 表 支 出 计算

书 ） 民 国 二十五年七 月 十 六 日

国 民政府 文官处为班 禅驻京办公处请将二十 四年度 以前 应编之计算书 类免 予造报 事致中 央政治委 员会秘书 处等 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七月 十八 日

行政院 为准文官处 函知奉 明令特 任林云 陔为蒙 藏委 员会委 员长事 致蒙藏委 员 会训 令 民 国二十五年八 月 六 日

行政院 为所 呈 蒙 藏边区人 员 派赴各机关服务暂行办法 已 由 院修正呈 国府 鉴核公布施行 事给 蒙藏委 员会指令 民 国 二

十五年八 月 八 日

行政院 秘书处 为 奉转诺那驻京办事处呈请延期办理 结束 并多 发薪 金 以作遣散费事 致 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原呈 ） 民 国

二十五年八 月 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总务处为 函 送特任状事致新任委员 长吴忠信呈 （ 附 行政 院秘书 处联单 ） 民 国二十五年八月 十二 日

中 央执行委员 会政治 委员 会为班 禅驻京办公处 请将二 十 四年度 以前应编之计算书类免予造报 案 决定交审 计部调查事

致 国 民政 府函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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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 会为准行政院秘书 处 函送特任状事致林云 陔笺函 （ 附 行政 院秘书处联单 ） 民 国二 十五 年八 月 十五 日

行政院为 准文官处公函通知任免 蒙藏委 员会委 员长 事给蒙藏委 员 会训令 民 国 二十五年 八月 十五 日

蒙藏委员 会总 务处 为通知 新任委 员 长 吴忠信接 任 日 期事致本会各属 各委员 便函 民 国二 十五年八 月 十七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交议复蒙藏边 区人员 派 赴 各机关服务暂行办 法第五条事致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原函 蒙藏委员 会第

二百六十 九次 常会 决议 江养正等签呈 暂行办法草案 ） 民 国 二十五年八 月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会 总 务处为送本会 委员长 木质 官章 一

颗 以备 副 署 之用 事 致行政 院秘书 处总务 科便 函 民 国二十五 年八月 十

九 日

蒙藏委员 会委员长 吴忠信为 呈 报就职 日 期请鉴核备案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 二十五年八月 十 九 曰

蒙藏委 员会 为 诺那呼 图克 图驻京 办事处 结束请 准再延长
一

月 增发 一

个 月 经费 事 致行政 院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二 十五 年

八 月 十九 日

国 民政府 为 班禅驻京 办公处请将二十 四 年度 以 前应编之计算书 类免予造报 案交审 计部调查呈 复事分别致监察院主计

处 训 令 民 国二十五年八 月 二十 日

国 民政 府参 军处典礼局 为 吴忠 信宣誓就职 日 期奉批俟 主席 回 京 后再 定事 致蒙 藏委 员会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 八月 二十
一

曰

吴忠信为 到会视事事分致班禅和章嘉电 民 国 二十五年八 月 二 十
一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收到 贵会委 员 长木质官章事复 蒙藏委员 会总 务处函 民国 二十 五年八 月 二 十 二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为班禅驻京办公处二十 四年 度以前应编之计算书 类免予造报案奉 国 府批令审 计部 调查呈复事致 中 执

委政治委 员会公 函 民国 二十 五年八 月 二十 二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转呈赵守钰编拟护送班禅 固 藏专使行署 追加 经费概算提请行政院会议决议事致行政 院呈 民 国二十五

年八月 二十二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所呈诺那驻京 办事处延长一 月 结束案奉批 准如所拟 办理 已 令行财政部知 照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复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 八 月 二十五 日

绥远省蒙旗保安总 队总 队长云 继先等为 伸贺 荣任 蒙藏委员 会委 员 长事致吴忠 信代 电 民 国二十五年八月 二十七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奉准办理诺那 善后事宜允再延长
一

月 并增发 一个 月 经 费等情事给诺那呼 图克图 驻京 办事处 训 令 民 国

二十 五年九月 三 日

吴忠信为 特谢接任贺 电事致绥远省蒙 旗保安 总 队代电 民 国二 十五年九月 五 日

国 民政府参军处典礼 局为 请 派员 参加 吴忠信等 宣誓就职典礼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九月 二十五 日

国 民政府参军处典礼局 为 检送誓词等 件并请将 印信封送本 局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函 民国 二十五年 九月 二 十五 日

高长柱等为请按 月 酌给调查公费 事 致吴忠信呈 民 国二十五年九月 三十 日

高长柱为 转请酌给津 贴费 事致 吴忠 信等呈 民 国 二十五年十 月 二 日

蒙藏委员 会总 务处第三科科长 张 国 书 为高长柱等请按月 酌给调查公 费等事致吴忠信签 呈 民 国 二十五 年十 月 七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发给 高长柱等调查费 三百元拟在二十 四 年度 内 外差人员 薪公旅杂费 节余项下动支 事致行政 院呈 民 国

二十五年十 月 十二 曰

监察院 为呈送班禅驻京办 公处请将二十 四年度 以前应编之计算书 类应否 免 予造报案 调查 报告事致 国 民 政府 呈 附 调

查报告 ） 民 国二十 五年十 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护送班禅 回 藏行署 新补 员役 治装 费 请准予拨 给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 二十 五年 十 月 二十 四 日

行政院 为 蒙藏边 区人员 派 赴各机关服务暂行 办法经送 中政会核复通过事给蒙藏委 员 会训 令 附 暂行 办法 ） 民国 二十

五年十 月 二 十七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为 班禅驻京办公处请将二十 四年度以 前应编之计算 书类免 予造报案审查办理经过事分别致 中央政 治

委员 会及监察院公 函 （ 附 第一科签呈 ） 民国 二十 五年 十一

月 三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 二十 四 五年度外差人员 薪公旅 杂费 因迁就事实 未照 核定预算办理情形请 函 主计 处转呈备案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五年十
一

月 十一

日

国 民政府为班禅 驻京 办 公处二十 四年度 以前应编之计算书 类准免 予 造报事分别给行政院 监察院 主计处训 令 民 国 二

十 五年十 二月 十 日

行政院为 明令公布 蒙藏边 区人 员 任 用 条 例 事给蒙藏委 员 会 训令
（ 附 蒙藏 边 区 人员 任用 条例 ） 民 国二 十 六年一

月 十五

曰

西藏班禅驻 平 办 公处为 二十五年度 七月 至 九月 支 出 计算 表事 致 蒙 藏 委 员 会呈 （ 附 支 出 计算书 收 支对照 表 总 平准表

财产减损表 ） 民 国二 十六年
一

月 十八 日

青海省政 府委 员谭克敏为 告班禅在 玉树密 设青康藏三边联 合 办事 处等事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函 转班禅驻平办 事 处二 十 五年度七 八 九月 份支 出 计算书 表事 分别 致审计 部主计处公 函及给班禅驻平 办

事处指 令 民国 二 十 六年
一

月 二十八 日

吴忠信为 班禅在玉树设立青康藏三边 办事 处 已 经行政院备 案 等事复谭克敏 电 民国 二十 六年二 月 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函 送西藏驻京办 事处二十五年十 月 份支 出 计算书表 事分别 致 审计部主计 处公函 及给西藏驻京办 事处指

令 民 国 二十 六年二 月 九 日

行政院 为蒙 藏边 区 人 员 派 赴各机关服 务保送 暂行办法应 准照 办事 给蒙 藏 委 员 会指令 （ 附 暂行 办 法 保送书 格式 资格

审 查表格式 ） 民 国二十 六年三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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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为蒙 藏边区 人 员 任 用 条例 自 二十 六年 四 月
一

日 起施行事给 实业部 训令 民国 二十 六年三 月 二十七 曰

蒙 藏委 员 会 为 二 十五 年七月 至 二十 六年二 月 支出 计算 书应 即 日 送会 核转事给班禅驻京办事处训 令 民 国 二十六年四

月
一

日

西藏班禅驻平 办公处为函送 二 十五年度十 月 至 十二 月 三 个月 支 出 计算书事致蒙藏委员 会呈
（
附 收支 对照表 总 平准表

财产减损表 财产增加表 支 出 计算书 ） 民 国 二十六年四 月 六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该 处二 十五年 十 月 至 十二月 支 出 计算书 类请 审 核备案事致审 计部主计处公 函及 给班禅驻 平办事处 指

令 民 国 二十六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马 步芳 电称班禅 行署所需 牛马 数量 太多 请酌减事致 蒙藏委员 会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六年五

月 十九 日

审 计部为转发 班禅驻平 办 事处 交二十五 年十 月 至 十二 月 经常费 审核通知 书 事复 蒙 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 二十 六年五 月

二十
一

曰

蒙藏委 员会二 十 六年五 月 份工作报告 民国 二十六年五 月

蒙 藏 委 员 会 为 二十六 年度
一

月 至 四 月 份支 出 计 算书类应 即 日 送会核转事 给班禅驻平办 事处训 令 民 国 二十 六年六 月

八 日

蒋介石 为 嘉木 样呼 图 克图 电 告到达果洛宣达 中央 德意希代复勉事 致吴忠 信 电 民国 二十六年七 月 十六 日

吴 忠信 为代拟复嘉木样呼 图 克 图 电稿抄送钧鉴事 致蒋介石 呈 （ 附 电稿 ） 民 国二十 六年七月 二十三 日

刘文辉请将班禅驻锡地 改为康定 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月 二 日

陈布雷 为奉批班禅驻地 准如 所拟办 理行辕经费 等可 由 台 端酌 复事致吴 忠 信函 民国 二十六年十 月 四 日

赵守钰 为 班禅驻地遵嘱 商 劝事复吴忠 信等电 民 国 二 十 六年十 月 十
一

日

赵守钰 为请指 定康定 为班禅驻地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十 月 二十三 日

黄正清转嘉木样 呼 图 克图 电 为安抵拉 萨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寺深表欢迎事致蒙藏 委员 会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 二月 十

二 日

军事委员 会秘书 厅为 嘉 木 样呼 图 克 图 来 电 以受 中央知 遇愿 听驱策奉谕转贵会代复 事致蒙藏委 员 会代 电 民国二 十 六

年十 二月 二十 二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嘉木样呼图 克图 电呈安抵拉萨事致行政院呈 民国 二十 六年十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代军事委员 会复慰事致嘉木样呼 图 克 图电 民 国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二十 九 曰

行政院为准文官处代 电 派 向 传义陈敬修分别 为考试院 院长 行辕 总参赞与 秘书 事给蒙藏 委 员 会训 令 民 国 二 十 七年五

月
一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整理本会分组调查各 法规事致行 政院 呈 （ 附 蒙藏政治 训练班毕 业学生分发见 习规 则 见习 日 记簿 修 正

派员 分赴边疆 各地调查暂行规则 修正调查 员 服务 细 则 外差人员暂行规 程 ） 民 国 二十 七年十 月 四 日

国 防 最高会议 秘书 处为 戴传 贤 电请免再裁减班禅驻京办事 处经 费 及班禅行辕 办 事 费案准 照办事致 国民 政府文官处

函 （
附 抄函 ） 民 国二十七年十 月 七 日

国 民 政府 为戴 传贤 电请免 再裁 减班禅驻京办 事处经 费 及班禅行辕 办事 费 应 即 照 办 事 给行政院 等训令 民国 二十 七

年十 月 八 日

国 民政府 文官 处为 戴传贤 电请免再裁减班禅驻 京办 事处经 费 及班禅 行辕办 事费 案 经奉批准 照 办 已 由 国 民政府 分令

饬遵事复 国防最高会议秘书 处公函 民国 二十七 年十 月 十一

日

行政 院 审 查会 为 审 查蒙藏委 员 会呈 拟整 理本会分组调查 各法规 案 事 致 内政部等通知单 （ 附 蒙藏委 员会 参会人员 名

单 ） 民 国二十 七年 十月 十 七 日

周 昆 田 等 为奉 派 出 席行政院 审 查本会调查各法规案经过情形事致吴 忠信 呈 民国 二十七年十 月 二十 日

行政 院为 据呈 报整理分组调查各法规案经 召集 内政等部 审查纪录令仰 遵照 事给蒙 藏委员 会训 令 （ 附 审查记录 行政

院修正蒙 藏委 员会分派驻边疆各地调查规则 调查人 员 服务 细 则 蒙藏政治训 练班毕业学生分发见 习 规则 ） 民国 二十

七年十 月 三十一

日

蒙藏委员 会为抄发本会修正驻外调查 各法 规案令仰知 照事给所属 训 令及 致行政院 呈 民国 二 十七年十 一

月 二 十二 日

蒙藏委员 会施 政纲 要 （ 附 吴忠 信致蒋介石 呈 ） 民 国二十七年

班禅驻京 办事 处为译转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饬转吴 忠信 电事 致蒙藏委员 会呈
（
附 译 电 ） 民国 二十八年 一

月 十 日

高长 柱为 函 送 派 赴西藏办 事人员 经费 概算书 请 转呈 准予 照 数拨发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呈 （ 附 经 费 概算书 ） 民 国二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蒙藏委 员会工 作报告 民 国二 十 八年一

月

行政院 为 第二期战 时 行政计 划 实施具 体方 案于 一

星期 内 拟定呈核事给 蒙藏 委员 会 训令 （ 附 签注 ） 民国 二十 八年二

月 十三 日

行 政院为第五 届 中 央执行委 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孔祥熙报告第二期战 时行政计划 及 总裁指 示 应遵照 办 理事 给蒙藏

委员会训 令 民 国二十 八年二 月 十 五 日

蒙藏委 员会为送第二期 战时行政计划 事致 行政院呈 附 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 ） 民 国二 十八年二月 二 十五 日

行政院为 希切 实核对高长柱 呈送派 赴西藏 办事人员 报销经费概算书 事给 蒙藏委员 会指 令 民国 二十 八年三 月 二十 三

曰

蒙藏委员 会为阿旺 坚赞汇款至 沪 案 已 准财政部咨 复事给西藏 驻京办 事处 训 令 民 国二十 八年三 月 二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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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为 第二期 战 时行政计划 实施方案应行补 报事给蒙 藏委 员 会训令 （ 附 节抄原表 ） 民 国二 十 八年 三月 二十 五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核对高长柱编送派 赴 西藏办 事 人员 经 费 概算书遵 办具复 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 十 八 年四 月 六 日

行政 院 为 高长 柱编送 派 赴西藏办 事人 员 经费 概算 书事经院 会决 议令财政 部先酌予垫拨事给蒙 藏委员 会指 令 民 国二

十八 年四 月 十 五 曰

蒙藏委员 会 为 奉行政院 令派 赴 西藏 办 事人 员 经费概算 已 通 过令财政 部先 酌予 垫拨事给高 长柱 训令 民 国二十 八年 四

月 二 十 日

蒙藏 委 员会 为 已 遵令转发阿旺 坚赞五等采 玉 勋 章事 致行政院呈 （ 附 勋 绩事 实 表 说 明 照 片
） 民国 二十 八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吴忠 信为 请查 询英 国 对 中央派 员 入 藏 态度事致 魏道 明 便函 民国 二十八年 四 月 二十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请垫拨 派赴西藏办事人 员 经 费事 致财政部公 函 民国 二十 八年 四月 二 十 八 日

行政院 为 发 还阿 旺坚 赞简任状事给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二十八年五月 二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报送第二期战 时行政计 划 蒙藏行政部分实施方 案工 作实 施进度表事致行政院 呈
（
附 进度表 ） 民国 二

十八年五月 五 日

财政部 为 再予 垫拨派赴西藏办事人 员经 费
一

万 四 千 元 事 复蒙 藏委 员会公函 民国 二十 八年 五月 十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报告最近办理派 员 入藏等 情况事致行政 院呈 民 国 二十八年五 月 二十六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发还简 任状事给阿旺 坚赞 训令 民 国二十 八年五月 三 十 日

高长柱为 请将赴藏 办事人员 经 费 尾 数准予早 日 拨发 俾便结束事致蒙藏委 员 会呈 民国 二十 八年五月 三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高长柱 呈请续拨赴藏办事 人 员经费 尾 数以 资结 束事致行政院 呈 民国 二十八年六 月 二十 六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续拨赴藏办事人 员 经费尾 数已 转呈行政 院事给高长 柱指令 民国 二十八年六 月 二十六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赠送热振礼 品垫 款俟发 留 藏办事人 员 经费 时
一

并汇还事致张威白 电 民 国二 十八年七月
一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任命该 员为 本会委员 事分 别给敏珠策 旺 多 济 罗桑坚赞会令 民国 二十 八年七 月 二 十九 日

财政部 为 赴 藏 办 事人员经费 尾 数 已 照拨 请洽领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二十八年七 月 三 十
一

日

蒙 藏委 员 会 为 行政院 已 令财政部照 案拨 发赴 藏办 事人 员经费尾 数事给高长柱 训令 民 国二 十八年八 月 五 日

罗桑坚赞为 函送 任用 审查表事致蒙 藏委 员会呈
（ 附 任用 审 查表

） 民 国 二十 八年九月 七 日

十 、 西藏宗 教 事 务及 管 理

蒙 藏委 员会驻平 办事处 为 转呈青海锡埒图 呼 图 克 图管家齐作 巴电 呈锡佛 已 转世坐床请予 备 案事致蒙藏委 员会 呈 民国

二 十 四年十 月 三 十
一

日

蒙 藏 委员 会 为 锡佛转世令仰转饬齐作 巴仍应恪遵旧 例 办理事给蒙 藏委 员 会驻平办 事处 指 令 民国 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七 日

青海 省 政府为 锡時 图转世案 已 令 齐作 巴遵 照 旧 例办 理事复蒙藏委 员 会咨 民国 二十 四年十一

月 二十 八 日

蒙 藏委 员 会 为 函 送二十 二年度赠送西藏 达赖及各 寺 庙礼品 费 支 出 计 算书 及收支对照 表请审 核 事 致审计 部 等公函 （ 附

支 出 计算书 收 支 对照 表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二 月 二 日

青海 省 政府为 据齐作 巴呈 复锡啤 图转世情形转报备 案等事致蒙藏委 员 会咨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 二 月 十 九 日

噶 厦 为 新派驻京代表携带礼品 行李请 免关税并饬驻印领事发给护照 事致行政院等 电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审 计部 为 函 送二 十 二年度贵 会赠 送达赖 及各 寺庙礼品 临时费 支 出 核 准状 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公函 （ 附 审计部核准 状 ） 民

国二十五年
一

月 十 日

财政部为 热振派 员 来京答礼及西藏新派驻 京代表所携带礼品及行李 准予免税放行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咨 民 国二 十五年
一

月 二十 二 日

熊 耀文为 青海锡埒 图呼 图克图 转世
一

案拟具处理办 法事 致黄慕松等呈 民 国二 十 五年二月 五 日

西藏驻京办事处为请 预备在京沪 招待西 藏新任代表事致 蒙藏委 员会呈 民 国二十五年二月 六 日

西藏驻京 办事处 为 西藏新派代表 由 沪 来京请 备车 辆并予免费优待事致蒙藏委 员会 呈 民 国 二十 五年二月 六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西藏 新派代表 由 沪 来京 车 辆请饬铁道部查 照 向 例 办理事致行政院呈 民国 二十五年二 月 十 日

黄慕松为 锡唂图 呼 图 克 图转世 案应依 旧 例掣签事 致 马麟便 函 （ 附 抄锡埒图 呼 图 克图 转世 文稿喇 嘛 转世 办 法 ） 民 国二

十五年二 月 十 二 日

蒙 藏委员 会 为西 藏 新任代表抵沪 来京准予 派 员招 待事给西藏驻京办 事处 指 令 民国 二 十 五年二 月 十三 曰

行政 院 为西 藏新任代表 由 沪来京 已 令 铁道部预备 车 辆等事给 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民国 二 十 五年二 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西藏新 任代表 由 沪来京应需 车 辆并予免 费优待等情行政院 已 令铁道 部转饬路 局照 办事给西藏驻京 办事

处指令 民 国 二十 五年二 月 十 八 日

行政院为 西藏新任代 表 由 沪 来京 已 饬铁 道部备车 接送事 给蒙藏委员 会训 令 民国 二十 五年二 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西藏代表 由 沪 来京车 辆案 已 奉院令照 准事 给西藏驻京办事处 训令 民 国 二十五年二 月 二十 五 日

国 民政府 文官处为 奉谕热振所请保护西藏来 员及 购物免 税并帮 助募捐各 节请转饬 蒙藏委员 会酌拟办 法呈复事致行政

院公 函
（
附 抄译 文 ） 民国 二十 五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审计 部为送 二十二年度安钦呼 图克 图 及西藏憎 民代表招 待临时 费 支 出审 核通 知 书 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函 （ 附 审 核通知

书 ） 民 国二十 五年 二月 二 十 七 日

行政院 为 热振请捐 修寺庙等
一

案转饬办理事复 国 民政 府文官处公 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三 月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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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觉 仲尼 为西藏新任代表将抵沪请予招待并转咨 备 办 车辆相接来京事致蒙藏委员会代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五 曰

蒙藏 委员 会为 新任代表来京 已 由 路局 备车本会 派员 赴沪 招待 并招 待费 二千元仰即具领备用 等事给西藏驻京办事处训

令 （ 附 杨秉离 等签呈 ）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六 日

蒙 藏 委员 会 总务处为奉 谕派赴沪 招待西藏新任代表事给沈燕贻通知 民 国二 十五年三月 六 日

行政 院秘 书处为奉转蒋致余电 称哲蚌 寺总 管任期届 满 已 向 热振举 荐阵线旺 林事致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三 月 十 日

噶伦等为阿 旺桑丹等接替 贡觉仲 尼等职请赐予扶助 俾得推行政教事致黄慕松 函 民国 二十五年三月 十三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西藏堪布 丹 巴达札等请准予免费 乘车 等事致行政院 呈 （ 附 清单 胡 德章签注 ） 民 国 二十五 年三月 十 四 日

行政院 为 新任 雍和宫 札萨克等请准予免费 乘车等情 已 交铁道部核办事给 蒙藏委员 会指令 民国 二十 五年三月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新任西藏驻京代表所带礼 品等物请饬海关 免税放行事致财政部公函 民 国二 十五年三月 十八 曰

西陲 宣化使公 署等为 办 理锡埒 图活佛转世掣签转呈 备案事致蒙藏委员 会咨 民国 二十五年三月 十九 曰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西藏新旧 代表等请觐见奉谕下月 再约事致蒙藏委员 会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 月 二十 日

蒙藏 委 员会 为西藏噶 伦函 称新派代表阿旺桑丹等前赴各处任职请体恤关怀事致行政院呈 民国 二十 五年三月 二十 曰

黄慕松为接西 藏噶伦函 称派新代表阿旺桑丹等前赴各处任职请体恤关怀事致戴传贤便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三月 二十一

曰

蒙藏 委员 会 为西藏堪布等拟先晋谒翁文灏请示接见 日 期事致行政院秘书处公函 民 国 二十五年三月 二十三 曰

行政院为据铁道部复西藏新任堪布请予免费 乘车 办理情形事给蒙藏委员 会训令 民 国 二十五年三月 二十 四 曰

马麟为告锡埒 图呼 图克 图掣定哇麻巷结事致黄慕松信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二十 四 日

财政部 为 西藏新任 驻京代表 阿旺桑丹等所带礼 品行李 已 转饬 海关 免税放行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二 十五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铁道 部准予办理西 藏新 任堪 布免费 乘车事给西 藏驻京 办事处训令 （ 附 胡 德章签注 ） 民 国二 十五年三 月

二十 五 曰

国 民 政府文官处为隆图 嘉错所购物 品准予免 税及拨款修理寺庙等事致热振公函 民 国 二十五年三月 二十七 曰

国 民政府 文官处为奉 转热振等就 西藏驻京 代表新旧 更换请格 外优待并 附 藏文 函 代译 见 复 事致蒙藏委员 会公 函 （ 附 抄

原函 蒙藏委 员会藏文汉 译稿 ） 民 国二十五年三月 二十七 日

蒙 藏 委 员 会 为西 藏新派 驻雍和 宫等札萨克丹 巴达札等 已 由 京赴 平事致北平喇 嘛寺庙整理 委 员 会代电 民 国二十 五年

三月 三十 日

西藏代表 曲批 图丹为 因 病先行 回 藏请给予旅费及免税护照 事致蒙藏委员 会呈 民 国二 十五年三月 三十
一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报锡埒图 呼 图 克 图转世经过情形请鉴核备案 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十五 年三 月 三十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五 台 山 札萨克 喇嘛 罗桑 巴桑请长假业予照 准令仰于新来堪布 中迅即遴选接任事给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

员会训令 民 国二 十五年 四 月
一

日

行政 院秘 书 处 为 奉转国 民政 府交办 热振 等函 请予新任西 藏代 表阿旺桑 丹来京供 职优待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文官

处公 函 ）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一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所请 发给 旅 费 已 呈行政 院核发并随令颁发旅行 护照 事给 西藏驻京代表 曲 批 图丹 指令 民国 二十五年四

月 四 曰

蒙 藏委 员 会发给曲 批图 丹旅行护照
（ 附 经办 人签呈 ）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曲 批图 丹呈请发给旅费 拟请准照 发
一

千元事致行政院呈 民国 二十五年 四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曲批图 丹由 京返藏携带行李请转饬海关 免税放行事致财政 部咨 民 国二 十五年四 月 四 曰

行政院 为 锡埒 图呼 图克 图转世经过情形准予备案事给蒙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二 十 五年 四 月 六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锡時图 呼 图克 图转世案业经呈 院备案事复马 麟便函 民国 二十五年四 月 九 日

新 任五 台 山 札萨克喇 嘛阿汪益喜为 呈报抵五台 山 菩萨顶 日 期事致蒙藏委员 会呈 民 国 二十五年 四 月 九 日

蒙藏 委 员 会 为锡埒 图 呼 图 克 图 转世案行政院 已 准备案事分别 致西陲宣化使公署 青海省政 府咨 民国 二十五年 四月 十

曰

阿汪益喜等 为会报新的 札萨克喇 嘛将印 验明 交接 清楚请鉴核备案 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呈 民国 二十五年四 月 十 三 曰

西藏驻京 办事处为请咨 行外 交部 转请英使 馆发给西藏代表 曲批 图丹经 过 印 度护 照事 致蒙藏委员 会呈 （ 附 随从姓名 等

清单 熊耀文 签注 ） 民 国二 十 五年 四 月 十 四 日

北平 喇嘛寺 庙整理 委员 会等 为遴 派丹 巴达札等四 人分别前往雍和宫 及五台 山 各庙继任札萨克 喇嘛事致蒙藏委员 会呈

附 丹 巴达札等 四 人履历 康作群签呈 ） 民 国 二十 五年 四月 十 四 日

西藏 驻京办事 处处 长阿旺桑 丹等 为报 接任西藏驻京代表 暨驻 京平康三 办 事处处长等 职 日 期事 致蒙藏委员 会呈 民国

二十五年 四月 十 五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曲 批 图丹 由 海道 回 藏请转咨发给护照 事致外交部公函 民 国二十 五年四 月 十 六 日

财政部为 曲 批 图丹 回藏携带行李 已饬 由 关务 署 转饬免税放行事致蒙藏委员会 咨 民 国二十五年四 月 十七 日

行政院 为 锡唂 图呼 图 克图转世案奉国 府令准予备案事给蒙藏委员会 训令 民 国二 十五年四 月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西藏代表阿 旺桑丹等呈报接任 日 期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五年四 月 二 十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西藏驻京代表阿旺 桑丹等接任 日 期准予备案事给西藏驻京 平康 办事处指令 民国 二十 五年四 月 二十 曰

蒙 藏委 员 会为西藏代表阿 旺桑丹等呈报接任 日 期 准予备案事给本会各属 训令 民 国二十五年四 月 二十
一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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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藏委员会 为 准财政 部 咨 复曲 批图丹返藏行李 已 饬关务署转饬免税放行事给西藏 驻京办事处 训令 民 国 二 十五 年四

月 二十一

日

蒙 藏委员 会 为 派丹 巴 达札与阿汪益喜 分别为 雍和 宫 与五 台 山 菩萨顶札萨克喇 嘛请鉴核备案 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 二十

五年 四月 二十三 日

外交部为 曲 批图丹取道印 度返藏 行李免税免验并发放护 照 事复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二十五 年 四 月 二 十三 日

蒙 藏委员会 为 派该堪布等为雍和 宫 札萨克喇 嘛等给丹 巴达札等令 民国 二十 五年四 月 二十 四 日

蒙 藏委员 会 为 分派丹巴达札 阿旺益喜 为雍和 宫 五 台 山菩 萨顶札萨克 喇嘛事分别致 北平 市政 府 函及 山 西省政府咨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委员会 为 所呈丹巴 达札等四 人履 历等情 由 会分别 派充事给北平 喇嘛寺庙整理委员 会及驻北平 办事 处指 令 民 国

二十五年 四 月 二十四 日

行政院为 所呈西藏代表阿旺桑丹等接任 日 期呈悉事给蒙 藏委 员会指令 民 国二十 五年 四 月 二十 四 曰

蒙 藏委员 会为锡時 图呼 图 克图转世一案转奉府令准予 备案令仰 知 照事给本会各 属训 令 民 国 二 十 五年 四月 二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令该代表来会具领旅费 事给 曲批图 丹训令 （ 附 签注 ） 民国 二十五年四 月 二十七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令仰该处派 员径往外交部领取护照 事给 西藏驻京办事处训 令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二十七 曰

蒙藏委员会 为 西藏代表阿旺 桑丹等接 任 日 期 已 奉行政院指 令呈悉事给西藏驻京办 事处训令 民国 二十五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行 政院为派丹巴 达札等为 雍和宫五 台 山 札萨克喇 嘛令准予备 案 事给蒙 藏委 员 会指令 民 国二 十 五年四 月 二十 八 曰

北平喇 嘛寺庙整理委员 会为 呈报雍和 宫历任新 旧 主持交接情形请予 备案 事致蒙藏 委员 会呈 民国 二十五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行 政院秘书 处为 蒋介石 赠送 热振等礼 品 希查收转送见 复事致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礼品 清单 ） 民国二十五 年 四月 二十九

曰

蒙藏委员 会为 蒋介石赠 送热振等礼 品 已 转交 曲 批 图丹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函 民国 二十五年五 月 二 曰

蒙 藏委员 会为招待西藏代表阿旺 桑丹等原请款额不敷请财政部 照拨 归垫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十五年五月 十 三 曰

西 藏驻京代 表堪布阿旺 桑丹等为 请准照成 案补 发 由 藏来 京川 资 事致蒙藏委 员会 呈 民 国二十 五 年六 月 九 曰

蒙 藏委员 会为 西藏代表阿旺桑丹等呈请援照 成案 补 发来 京川 资事致行政院 呈 民国 二十 五年六 月 十二 日

湖 北省政府委员李书城 函 转韩大载 电告诺那 呼图 克 图 圆寂情形事致黄慕松 函 （
附 原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六 月 二 十 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行政院 已 令财政部拨发西藏驻京 代表等来京川 资 事给阿 旺 桑丹等 训令 民 国二 十 五年六 月 二十 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新任西藏 驻京代表阿旺桑丹等来京川 资 已 呈请发给 事致 噶 厦 电 民国 二十五年六 月 二 十三 曰

黄 慕松为 抄送诺那呼图 克 图 褒 恤办 法请采择事 致翁文灏 函 （ 附 拟具诺那呼 图克 图 褒恤办法 胡 德章签注 ） 民 国二 十

五 年六 月 二十七 日

行政 院为 优恤诺那呼 图克 图 办 法院会决 议三项事给蒙藏 委 员会指 令 （ 附 抄诺那呼 图克 图驻京 办事处原 呈 ） 民 国二十

五 年七月 二 日

国 民政府追赠 诺那呼 图 克 图 为普佑法师 名号令 民 国 二 十 五年七月 七 日

财政部为 阿旺 桑丹等来京 川 资三千元支付书 已 交 由 来 员具领事 致蒙藏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七 月 十 六 日

行 政院 为 奉国 府训 令西藏代表阿 旺桑 丹等 来京 川 资三千元准在年度展觐费 项下 动 支事给蒙 藏委 员 训令 民 国二 十五

年 七 月 二十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已领到该代表来京川 资三千元事致阿旺 桑丹等代电 民国 二十 五年七 月 二十二 日

阿旺桑丹等为 请提前发 给来京川 资 事致 蒙藏委 员 会代电 民 国二十 五年八 月
一

日

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 会等 为 阿旺桑丹等函 请补充堪布等职缺事致蒙藏委 员 会呈 （ 附 履历 徒 众 名单 ） 民国 二 十 五年

八月 四 日

国 民 政府 参军处 为 追赠 诺那呼 图 克图 普佑法师 名号册书 函 请译缮藏 文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 二十五 年八 月 十三

曰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转诚允 电 称 策觉林 呼 图克 图册封遗失请 复封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八 月 十

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策 觉呼 图 克 图 册 封本会无 案可稽 已 请赵 守钰抵藏后代 为查 明再行核 议事 致行政院 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 二

十五年八 月 二十八 日

吴忠信为 请抵藏后详查策觉林呼 图克 图 情形事致赵守钰公 函 民国 二十 五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 阿 旺 桑丹 等函 请补 充堪布 等职缺事给 喇 嘛整理委 员会 及本会驻平办 事处 指 令 民国 二 十五 年九月 十一

曰

胡 德章为与诺那驻京办 事处 会 商筹备诺 那呼 图克 图追悼会各项 办 法事致吴 忠信报告 （ 附 胡 德 章签注 ） 民 国二 十五

年 九月 三 日

诺那 呼图 克图 驻京办 事 处为呈报诺那追悼会 筹备处成 立 日 期及 商 定事项事 致 蒙藏委员 会呈 民国二 十五年九月 四 日

蒙藏 委 员会 为诺那追悼会议定 事项准予 照办惟讣告 印 费 未便 另请补 助 事给诺 那呼 图 克 图驻京 办 事处指令 民 国二 十

五年九 月 日

国 民 政府文官处为 奉交林森致 祭诺 那呼 图 克图 祭文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祭文 ）
民 国 二十 五年九月 二十三 日

诺那呼 图 克图 追悼会筹备处为 定期举行追悼请 派员 参 加事致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致祭程序 ） 民 国二 十五 年九月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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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

蒙藏 委 员会总 务处为通知 诺那追悼会举行时 间 地址事致 本会各委 员笺 函 民国 二 十 五年九月 二十五 日

诺那 呼 图克图 追悼会筹 备处 为请 派 员欢迎诺那灵骨事致 蒙 藏委 员会函 民 国 二十 五年九月 二 十 五 日

诺那 追悼 会筹备处 为 请遣公役布置会场并 请派 员莅 会招待 司 仪 事致蒙 藏 委 员 会 函 （ 附 拟 派人员 名 单 ） 民 国 二十五

年九 月 二 十 六 日

胡德章 为协助 办理 诺那追悼会经过情形事致吴 忠信报 告 （ 附 胡 德章签呈 蒙 藏委 员 会祭词 致祭秩序 ） 民国 二十五年

九月 二十 八 日

财政部 为 发给贵会抵解二 十 四年度 展觐费节余款证事致 蒙藏 委 员会公 函
（ 附 回 证 ） 民 国二十 五年十 月 二十 二 日

审计 部为 函送 二 十 四 年度蒙 藏政教领袖 展 觐费 支 出审核通 知 书 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公 函 （ 附 审 核通知 书 ） 民 国 二十 五

年十 月 二 十七 日

蒙藏 委员会 为 函 送二 十 四年度蒙藏政教 领 袖展觐费 支 出答复 书 事 致审计部 公 函 （ 附 答复 书 ） 民国 二 十五年 十
一

月

七 日

西康诺那 呼图 克图 南京纪 念 办 事处 为 申 述本处成立理 由 事致吴 忠信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十
一

月 七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电 达补 助汉藏 僧侣 游学规则事 致噶 厦 电 （附 规则 ） 民 国二十 五年十 二 月 十 六 日

西藏驻京办事处为 前五 台山堪 布彭错达瓦等交代事竣 回 藏请各 发给旅费 及 免税护 照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呈 民 国 二十 五

年十 二月 三 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请 发给彭错达瓦等人 回 藏旅费 事致行政 院 呈 民 国二十 六年
一

月 七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彭错达瓦等人携带佛教礼品 回 藏请饬海关准予免税 放行 事致财政部函 民 国 二 十六年
一

月 七 日

行政院 为 发给 彭错达瓦等人 回 藏旅 费各
一

千元准予 照 办事给蒙藏 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 二十六年
一

月 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 发给彭错达 瓦等人旅 费及免税护 照 事 给西藏驻京办 事处指令 民 国二 十 六年
一

月 十 五 日

蒙藏委 员会 发给 彭错达 瓦等人 回藏护 照 民国二 十六年
一

月 十 五 曰

财政部 为 彭错达 瓦等携 带佛教礼 品 回 藏 已 令关免 税验放并 函送护 照 事致蒙 藏委员 会 函 民 国 二十 六年
一

月 十六 日

蒙藏委员会 为转 发彭错 达瓦等免税护 照 事给西 藏 驻京 办事处 训 令 民国 二 十六年
一

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彭错达瓦等 回 藏旅费 请在本年度展觐 费项 下拨发事 致财政部 公 函 民 国 二十六年二 月 九 日

财政部为 彭错达 瓦等回 藏旅费 已 饬司 照 开支付书 交 由 来员 具领事 复 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 二十 六年三 月 十 日

行政 院秘书处为奉 转甘 肃卓尼 禅定寺 呼 图 克 图 呈请援例赐予 名 号颁 发 印 信事致 蒙 藏委员 会 函 （
附 抄原呈 报告 履

历 ） 民国 二十六 年三月 二 十 日

蒙 藏委员会为甘 肃卓尼 禅定寺丹珠呼 图 克图呈请援例赐予名 号颁发 印信事 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六年 四 月 八 日

行政院为授予甘 肃卓尼 禅定寺丹珠呼 图 克 图辅教 普觉禅师名 号事 给蒙 藏 委 员会 指令 民 国二 十六年四 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哲蚌寺格 西喜饶嘉错等抵京晋谒请转陈 核 定接见 日 期事致 国 民政府文 官处公 函 民国 二 十六年 四 月 十

七 日

蒙 藏委员会为 授予 辅教 普觉禅师名 号事给甘肃卓 尼禅定 寺丹珠呼 图克 图训 令 民国 二十六年 四 月 十九 日

高长柱请将 已 故黄 慕松 备赠 藏 中 官 员礼 品改 以吴忠信 名 义续赠 事签呈 民 国二十 六 年四 月 二 十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 为蒙 藏 回 疆来京展觐应予赏赉者请 先期 函 知其驻京 处 所及离京 日 期以便选 办赉 品送转收受 事 致 蒙

藏委 员 会等公 函 民 国 二十六年 四 月 二十 一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 为西藏哲蚌寺格西 喜饶嘉错等抵京请求晋谒事致参军处公 函 民 国二十六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行政院 为 国 民 政府 明令授予甘肃卓尼 禅定寺丹珠呼 图 克 图辅教普觉禅师 名号颁 发 印信事给蒙 藏委 员 会训令 民 国 二

十六年 四 月 二十
一

日

国 民政府参军 处为 准蒙 藏委 员 会函 请赏赐安 钦呼 图 克图 礼品 转函 查照 事 致文官处 公函 （ 附 拟请赏赐 清单 ） 民国 二

十六年四 月 二十 二 日

国 民政府 印铸 局 为铸造 辅教普 觉禅师 丹珠 呼 图 克 图银 印请 代译蒙藏文 印 模事致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 附 印 模 ） 民 国二

十 六年四 月 二十 四 曰

蒙 藏 委 员会为 转行 国 民 政府 明令 授予 甘 肃卓尼 禅定 寺丹珠呼 图 克 图辅 教普觉禅师 名 号事致甘 肃省政府咨 民 国 二

十 六年四 月 二十六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边疆展觐 人 员来京时应先期 函 知其驻京 处所 以便选办 赉 品 自 应 照 办 事 复 国 民政府文官 处 公 函 民国 二

十六年四 月 二十 六 日

国 民政府文官处 为奉交 赏给安钦呼 图 克 图礼 品 函达查 收转送 事致参军处公 函 民 国二十 六 年 四 月 二十 七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辅 教普觉 禅师丹珠 呼 图 克 图 蒙 藏 文 印模译竣 函 送 事致 印 铸 局 公函
（ 附 原 印模 ）

民国 二 十 六 年四 月 二

十八 曰

洮岷路保安 司 令杨 积庆 为 申 谢晋封丹珠呼 图 克 图辅教普觉禅师 名号事 致蒙 藏委员 会 代电 民国 二十六 年五月 五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热振 管家来京 送礼请转陈核示 接 见 日 期事致 国 民政府文 官处 公 函 民 国二十 六年五月 十四 日

国 民政府 文官处为奉谕 已 定于 本 月 十 七 日 上 午接见热振管家 事复 蒙藏委员 会及 参军 处笺函 民国二 十六年五月 十七

曰

国 民政府参军处 为颁发丹珠呼 图克 图册文请译缮蒙藏两文送还本处用 玺后 仍送 请颁 发事 致蒙 藏委员 会公函 （ 附 册

文 胡 德 章签呈 ） 民 国二 十六年五月 二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颁发 丹珠 呼 图克 图册文译缮 蒙 藏两文随函 送还事致 国政府参军 处公 函 （ 附 周 昆 田 签呈 ） 民 国二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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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 四 日

国 民政府文官 处 为奉 国 民政府颁发丹珠呼 图克 图 银印请 查收转送 事致蒙藏委员 会公函 民国 二 十六 年六 月 十 五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定 于六月 二十
一

日 举行授册授 印典礼给 丹珠呼 图克 图代表滕祖周等训令 民国 二 十 六年六 月 十 八 日

蒙藏 委 员 会 为 派 员 参加 丹珠呼 图克 图授册 授印 典礼事致本会京 内 各附属 机关各 委 员便 函 （ 附 典礼秩序 ） 民 国二 十

六年六 月 十九 日

丹珠呼 图克 图代表滕祖周 等为 具印请领 册 印 回 甘事致蒙藏委 员会 呈 （ 附 印 领 ） 民 国二 十六 年六 月 二十
一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 丹珠 呼 图 克 图 授册授 印典礼 已 于 六 月 二十
一

日 举行 事致国 民政府文官 处公 函 民国 二十六年六 月 二

十三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所呈 印册印 领准予备 案事 给丹珠呼 图 克 图 代表滕祖周 等指 令 民 国二 十 六年六 月 二十五 曰

丹珠呼 图 克 图等为 申 谢颁授册 印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 六年六 月 二十 八 日

蒙 藏委 员 会 为丹珠呼 图克图 来 电 申 谢颁授册印 呈 报鉴核 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 六年七 月 十 四 曰

西康诺那 呼 图 克 图 南京纪念办 事处 为 呈报 建筑诺那首都纪念塔 堂 开支及遗 物处 理 事 致蒙 藏委 员会呈 （ 附 纪念塔堂

建筑开支 清单 ） 民国 二十 六年八 月 二十 七 日

丹珠呼 图 克 图 为报启 用 印 书 日 期请鉴核 备案 事致 蒙 藏委 员会呈 （ 附 印 封 ） 民 国 二十七年
一

月 三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 呈报接受册书 及 启 用 印信 日 期准予备案事给丹珠 呼 图克 图 指 令 民国 二十 七年 一

月 二十六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请加给策觉林呼 图克 图辅教普慧禅师 名号事致行政院呈 （ 附 孔庆宗签 呈
） 民 国 二 十七年 二 月 三 日

行政院为奉 国 民政府 明令给予策觉林呼 图克 图 辅教普 慧禅 师事给蒙 藏委员 会 训令 民国 二十七年二 月 二十三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给予辅教普慧禅师 名 号事 致策觉林呼 图 克图 电 民国 二十七年二 月 二十 六 日

策觉林呼图克 图 为 申谢授 予辅 教普慧禅师名 号事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七年三月 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策觉林呼 图 克 图 申谢授予名 号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 二 十七年三 月 十
一

曰

蒙 藏委 员 会为 函送辅教普慧禅师 印模事 致 印 铸局 公函 民国 二十七年四 月 四 日

国民 政府文官处为奉府令颁发辅教普慧 禅师银 印 请查收转送事致蒙藏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 十七年四 月 十五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令仰 收转辅教普慧 禅师册 文及 大 印事给班禅驻京办事处 训令 （ 附 班禅驻京办 事处收册文 、银 印收条 ）

民国 二十七年五 月 六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请换发辅教普慧掸师册文事致国 民政府参军处公 函 民 国二十 七年七月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喜饶加措拟晋谒 院长 事致 行政院 秘书处公 函 （ 附 行政院秘书 处批 ） 民 国二十 七年八月 九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喜绕嘉措晋谒院长 已批定时 间请查照转 知 事致蒙 藏委员 会笺函 民国 二十七年八 月 十
一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换发辅教普慧禅师册文仰 即收转事给 班禅驻京办 事处训令 民国 二十七年十二 月 十 四 曰

军事委 员 会办公庁 交际 处为 请派 翻译 员 陪 同 拉 卜 楞藏 民代表 团晋谒 事致蒙藏委 员 会笺函 民 国 二十七年十 二月 十

七 日

阿旺 桑丹等 为请优待前任西藏驻 内 地代表阿旺 坚赞事致蒙藏委 员会代 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
一

月 十八 日

蒙 藏委 员会委 员阿 旺 坚赞为转请外交部发 给 回 藏护 照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呈 民 国二十 八年
一

月 二 十 曰

西藏驻京 办事处为 请转 咨 财政 部准 予阿旺 坚赞免 费汇兑十五万元事 致蒙藏 委 员会代 电 民 国二 十 八年一

月 二十 一

曰

蒙藏委 员会为请发给西藏驻京代表 阿旺 坚赞等回 藏护 照事 致外交 部 公函 （ 附 相 片 ） 民国 二十八年
一

月 二十七 曰

西藏驻京 办 事处为 请 准予阿旺 坚赞 回 藏路 费及 购送 物 品 各款免 费 汇兑 事 致蒙藏委员 会代 电 （ 附 便 函 ） 民国 二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七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请发给阿旺坚赞回 藏 旅费
一

千元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 二十 八年二月
一

曰

蒙 藏委员会为请准予阿旺坚赞购 办 回 藏物 品 及路费汇至 上海事致财政 部 咨及孔祥熙 函 民国 二 十 八年二月
一

日

外交部国际 司 为 请查收转 交阿 旺坚赞 回藏护照 事致蒙藏委员 会函 民 国二十 八年二月 三 日

行政院为 所请核发 阿旺 坚赞回 藏 旅费
一

千元 已 函 主计处并令知财政部事给蒙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二十八年二 月 十
一

曰

吴忠信为请颁给阿 旺 坚赞五等 采玉 觔章事致孔祥熙折呈 民 国 二十 八年二 月 十
一

曰

蒙藏委员会 为阿 旺 坚赞请 假回 藏
一

年并借支薪俸二千元等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 二十 八年二 月 十 七 日

蒙藏委员会为请假
一年返 藏应予 照 准事给阿旺 坚赞指令 民 国二 十八年二月 十七 曰

吴 忠 信为阿旺坚赞返藏 当 有详 细报 告一切情形望随时 咨询事致 彭 康公 噶伦便 函 民 国二 十 八年二月 十八 曰

行政院 为 奉 国 民政 府令颁给阿 旺 坚赞 五等 采 玉 勋 章事给蒙藏委 员会 训 令 （ 附 勋绩 事 实表 ） 民 国二 十 八 年二 月 十 八

曰

行政院 为阿旺坚赞请假
一

年回 藏并借 支薪俸二 千 元准予备案 事给 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二十 八 年二 月 二 十 二 曰

财政部 为 阿旺坚赞 回 藏 请汇十 五万元请 查 明拟 购 物品 等费 若干再为 核办 事 致蒙藏 委 员会咨 民 国二 十 八年二 月 二十

三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转财政部请 查 明 阿 旺坚赞 回 藏拟 购 物 品等 究需款项若干事给 西藏驻 京 办事 处 训 令 民 国二十 八年二 月

二十 五 日

蒙藏委员会为令仰依式希填注 勋绩 事实 表送会转呈事给阿旺 坚赞 训 令 民国 二十 八年二 月 二十 七 日

西藏驻 京办 事处为复阿 旺坚赞汇款 用 途情形事 致蒙藏委员 会呈 民国 二 十 八年三 月
一

日

蒙 藏 委员会 为阿 旺 坚赞汇款至 沪用 途请查核准予 照汇事致财政部 咨 民 国 二 十 八年三 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拟修 正 补 助汉藏僧 侣游学规则 第六条事致行政 院 呈
（ 附 常 会决议 孔 庆 宗江养正 签呈 ） 民 国 二 十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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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

日

行政院为 修 正补 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第六条准予照办事给蒙藏委 员会指令 民 国二十八年三 月 十 六 日

财政部为 阿 旺坚 赞所请汇沪 款 已 转函 四行联办 总 处分转渝 四行洽 汇事致蒙藏 委员 会咨 民 国二 十八年三 月 十 八 日

行政院 为 阿 旺坚 赞回 藏旅费
一

千 元 在展觐费 项下 动支事给蒙 藏委 员会训令 民 国二十八 年三 月 二十九 日

财政部为 阿 旺坚赞汇 沪款案 已经四联 总处复准事致蒙藏委员 会咨 民国二十八年四 月 八 日

阿旺坚赞 为 已 填 具勋绩事实表事致蒙藏委 员 会呈 民 国 二十 八年 四月 十
一

日

教育部部 长 陈立夫 为喜 饶嘉措工 作问题派 郭莲 峰与孔庆宗洽商事致吴忠信函 民 国二 十八年四 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请开 列拟颁给勋章藏官姓名 事致张威 白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八 月 七 日

吴 忠信为 呈请颁 发主席玉 照 及墨宝 备赠西藏官 员事致国 民 政府 文官处代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八 月 七 日

蒋介石为 颁赠西藏高级官 员礼品 事复吴忠 信代 电 民 国 二十 八年八 月 九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请 免予颁赠 西藏高级官员 印章事致蒋介石代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八月 十三 日

张威 白 为开 列拟授予 勋章之藏官姓名事复 周 昆 田等 电 民 国二十八 年八 月 十八 日

张威 白 为颁发 噶伦 勋证与褒状请带空 白 事 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 十八年 八月 二十 五 日

张威 白 为 布施三 大寺喇 嘛约需印 币 二万元事致蒙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 二十八年八 月 二十八 日

军 事委 员 会铨叙 庁为奉批西藏汪钦代本准予转请叙给五等 云麾 勋 章事致 蒙 藏委员 会公函 民 国二十 八年九月 十二

曰

行政 院 秘书 处为班禅 行辕 请明 令委派 罗 桑坚赞为 后藏扎什伦布 扎萨 喇 嘛 奉谕交 会议复事致蒙藏委 员 会通知 单 （ 附

抄原代 电 ） 民 国 二十八年九月 十五 日

吴 忠信为请颁给热振等勋 章事致行政院代 电 （ 附 名单 ） 民 国二十八年九月 二十五 日

西藏驻京办 事处 为请办 理 图 丹桑结及随 员 护照 事致蒙 藏委员会 呈 民 国二十八年九月 三十 日

吴 忠信 为 西藏驻 京代表 图 丹桑结奉令 随 同 入藏 拟在行前 晋谒 总 裁事致军事委员 会办公庁代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十三 曰

行政院 为 转奉 国 民政府令颁给 热振等六员 二三等采玉 勋 章事给蒙藏委员 会训令 民 国二十 八年十月 十 四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请先行垫拨阿 旺坚赞 回 藏旅费
一

千元事 致财 政部公 函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三 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阿 旺 坚赞 回 藏旅费 一千元请准改在二十八年度展 觐费项 下 动 支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 十 八年十 一

月

四 日

行政院 为 准予阿旺 坚赞回 藏旅费
一

千 元在二十 八年度展觐费 项下 动支事给蒙 藏委员会 指令 民 国二 十 八年十 一

月 十

四 日

财政部 为 拨发阿旺 坚赞 回 藏旅费
一

千 元垫付款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公 函 民国 二 十 八年十
一

月 十六 日

班禅驻京 办 事处为 录转堪布会议庁再请 明令委 派 罗桑 坚赞为后藏扎什伦布扎萨喇 嘛事 致蒙 藏委 员会代电 民国 二十

八年 十
一

月 二十
一

日

十
一

、 帝 国 主 义 觊觎 西藏

外交部 为 英使继续反对派 仪仗 队护送班禅回 藏事致蒙藏委员会公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二 月 六 日

黄慕松为 代拟答复英使对藏事请求要点 事致外交部长张 群密笺 函 （ 附 要点 ） 民国 二十 五年三 月 二十一

日

行政 院秘书 处 为奉 转蒋致余 电 陈锡金行政官等活 动及三大寺反 英最 烈但须 防 英使恫 吓政略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 五年六月 二十七 日

行政 院 秘书 处为奉转蒋 致余 电 称英官柯尔 等五人定 十六 日 由 江孜来拉萨携带无线 电 台等情事 致蒙藏 委 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八 月 十 九 日

行政 院秘书 处为奉 转蒋致余 电 称英官 柯尔 抵热隆随 从及 电务员 留置江孜事 致蒙藏委 员 会 密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十

五年 八月 二十
一

日

行政 院 秘 书 处 为奉 转蒋致余 电称英官所带无线 电 台 携至热隆后复运 回 江孜事致蒙藏委 员 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周 昆 田 签

注 ） 民国 二十五年八 月 二十三 日

交通部 为 英人携带无线 电 机入藏有碍我 国主权请迅电 西藏 当局 拒 绝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咨 民 国二十五年八 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英人携带无线 电 台 入藏案 贵参议报告 前后 消 息 不同 盼 迅查 明真 实情形 电复事 致蒋 致余密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八 月 二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班禅电 称英人诱惑 噶厦反 对中央 派 员护送望饬外 交部驳复等由 已 转达外交部 事致行政院秘书处公函 民

国 二十五年 八月 二十五 日

蒋 致余为查 明英官携带无线 电台 入藏经过情形事复蒙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八 月 二十 五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 奉转蒋致余 电称柯尔 随从电 务 员 一 回 印一 留江孜等事致蒙藏 委员 会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 二十 五年 八

月 二十六 日

外交部 为 班禅请驳复 英人干涉 回藏案 查英方近未 来提我方似不 必 自 动 与其讨论事致蒙藏 委员 会公函 民 国二 十五年

八月 二十 八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英人 携无线 电台入 藏案 尚在与外交 部会同 核议 事致交通部密咨 民 国二 十五年 八月 二十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英人携带 无线 电 台在藏
一

案请 指 派 负责 人来会 商具办 法事致外交部 公 函 并复 蒋致余密 电 民国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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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 三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 奉转蒋致余 电 陈柯 尔 到 藏携带枪枝二百 约 为送礼之用事致蒙藏委 员会 密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

年九月
一

日

交 通部 为英官携带无线 电 台 入藏
一

案 据工程师张威白 电 称 尚无 任何举动 事致蒙 藏委员 会密 咨 民 国 二十五年九月 二

曰

行政院秘 书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陈英官
一

行抵拉萨 日 期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十五年九 月 二 曰

蒋致余 为报英 电务 员 将抵拉萨乞速筹对策事 致蒋介石等密 电 民国 二 十五年九月 三 曰

蒙 藏委 员 会为会衔 具复行政院关于英官 携带无线 电台入 藏案文稿送 请签署事致外交部 密公函 （ 附 会衔文稿 ） 民 国二

十 五年九 月 四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 奉谕英人送热振等礼品 及枪枝案似可向英提备 忘录 请其注意 中国 主权 与领土完整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民 国二十五 年九月 八 日

蒋致余 为英人在藏设 电 台侵犯我主权 乞速裁 夺事致蒋介石等密 电 民国二十 五年九月 八 曰

交通部 为据张 威 白 电告英人携无线电机入藏 情形事致蒙藏委 员会密 咨 民 国二十 五年 九月 八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奉交蒋致余 电 陈英人 已 向 藏方非正 式要求在拉萨开设学 校医 院等
一

案核议迅复亊致蒙 藏委员会 密 函

附 抄原 电 ） 民国二 十五年九 月 九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奉转蒋 致余 电 陈英人抵拉萨后与安钦晤谈情形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 二十五年九 月

九 曰

行政院 为英人赠送西藏当局 礼 品等情 交外交部及该会妥速核议事给蒙 藏委 员 会密 指 令 民国 二十五年九 月 十 曰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蒋致余电 陈经询噶 厦等英人擅设无线 电 台 并未通知 藏方奉谕此案请速核议事 致蒙藏委员 会 函 （ 附 抄

原 电 ） 民 国 二十 五年九月 十
一

日

蒋致 余 为英人拟在藏 强设电 台请筹对策事致 蒙藏委员 会等密 电 民国 二十 五年九月 十二 曰

蒙藏 委 员 会 为 会衔具复行政院交议英人在藏活 动 情形案 文稿送请签署 事致外交 部密公函 （ 附 会 函文稿 ） 民国 二十五

年九月 十 四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抄送蒋介 石 致蒋致 余探询英人最近与藏方交涉事项 电请转呈吴忠信 事致周 昆田 函 （ 附 抄件 ） 民 国二

十五年九月 十 四 日

交通部 为据张威 白 报告英人在藏架设 无线 电台 情形事致蒙藏委 员会 密咨 民 国二 十五 年九月 十六 曰

行政院 秘书处为 奉交英人在藏强设电 台 案 由 贵 会与外交部 速议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九月 十 六 曰

蒙 藏委 员 会 为英人 在藏强 设 电 台 案现正 与 外交部 商核 中 尚望加意探查见 告 事致 蒋致余密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 九 月 十六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英人在藏架设 电 台情形俟 查明 真相 后再与外交部 会 同核办事致交通部密咨 民国 二 十五年九月 十 八 曰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称噶 厦确 已 商 得英官柯 尔允 诺 向 印度购 买军火事 致蒙 藏委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

二十五年九月 十 八 日

外交部 蒙 藏 委 员 会为 蒋致余所报英人 已 向 藏方非 正 式要求在拉萨开设学校医 院等
一

案究未证实俟续得 确报后再行酌

核事 复 行政院秘书 处 会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九月 十 八 日

外交部 为蒋致余陈报英人 在 藏强设无线电 台 及噶 厦 向 印 购买军 火 等事 已 电令驻英 大使并案交 涉事致 蒙 藏委员会 密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九 月 二十
一

日

行 政院 秘书 处奉谕将蒋 致余来 电 所谓分 电热 振等 责其 拒绝英人保全主 权
一

节交该 会核议 迅复 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五年九月 二十
一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收到二十
一

日 公 函并希此案以后交涉情形随时 函 知事复 外交部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 九月 二十三 曰

蒋 致余 为报告英人在藏设置 电 台 及藏方 态度并请示如 何保全国权事致蒋介石等密 电 民 国二十五年九月 二十 四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 蒋致余所请 分 电热振等责其拒绝英人要求保全主权
一

节 尚属 可行惟语气似不可过 于严厉 事复行政院秘

书处密 函 （ 附 周 昆 田 签呈 ） 民 国二十 五年九 月 二十 五 日

吴 忠信为英人在藏设置 电 台 案 已 商 由 外交部 斟酌办理事致 蒋致余密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九月 二十 九 曰

行政院 秘书 处为奉转蒋致余 电 陈藏方 向印 度购 买军火 案 如饬外交 部 向英交涉时请勿 明指 热振告 知事致 蒙藏 委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十五年 九月 三十 日

行政 院秘 书 处 为所 陈 分 电 热 振等就近拒 绝英人在拉萨设置无线 电 台
一

案 奉 谕准予 照 办 事致 蒙 藏委员 会密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 十 月 五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 奉转蒋致余 电 称英人柯尔等不久 将返 印事 致蒙 藏委 员会密 函 （ 附 抄原电 ） 民国 二十五年十 月 七 曰

蒙藏 委 员 会 为英 人在藏设 置 电 台 及允诺 向 印 购 买军火 案 请将驻英 大使 电告 英方答 复 情形见 复 事致外交部密 公 函 民

国 二十 五年十 月 九 日

外交 部 为 英人在藏设 置电 台 案 经驻英 大使 向 英外交部质询据答 正 在 调查 中 俟得续 报再行函 达事 复蒙 藏委员 会密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十 月 十 三 日

行政院 秘 书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 陈英人 在藏所设 电 台 因 技 术 不 良 不能通 电等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 原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十 月 十 四 曰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 请饬赓 续 向 英交涉促 英官早 日 离 藏事致蒙藏委 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五年十

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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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秘书处为奉转热振 电 陈与英人交涉设置无线 电 台情形事致蒙 藏委员 会密 函 民 国二十五年十 月 十 四 曰

蒙藏 委 员 会为接受 英使转交 西藏 噶伦 函件情形并译成汉 文请 鉴察示 遵事 分别 致行政院军事委 员 会呈 （ 附 抄原文 ） 民

国二十五年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 告接受英 使转 交西 藏 噶伦 函件情形事致外交部公 函 （ 附 蒙 藏委 员 会秘书 周 昆 田 签注 ） 民国 二十五 年十
—

月 二十 七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奉 转蒋 致余报 闻英人在藏宣扬西安事变 消 息 请饬青 川增 兵严防 电致蒙藏委 员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 年十二月 十 九 日

外交部为英使馆照 会干 涉 中央 派专使仪仗队 护送班禅入藏事致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照会译文 ） 民 国 二十 五年十二 月

二十 五 日

外交部为 驻 英大 使馆转据英 外交部解释在藏设 电 台 及售给西藏军火等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国 二十 六年二 月 十 三

曰

蒙藏 委 员 会为请将
一

九二
一

年英藏 协定抄送过会参考事致外交部公 函 民 国 二十六年二月 二十 日

外交部 为 所谓
一

九二
一

年英 藏协议 即
一

九二
一

年 印 藏条约 实 为印 度政府与西藏往来信札各
一通不但不具备条约形式

且不能称力换文本部 已 迭次表示 异 议事致蒙藏委 员会 密公 函 民 国二十 六年二月 二十 四 曰

行政院 秘书 处为 奉转蒋 致余 报告英官柯 尔在藏活 动 情形 电并 告知 外交交涉情况等事致蒙藏 委 员 会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六年三 月 十三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奉转蒋致余报 告英人挑拨西 藏与中 央关 系并对解 决藏事 办 法速予 训 示 电致蒙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 六年三 月 三十
一

日

行政院 秘 书处为 英方态度隐含我承认 西藏半独立意义奉谕应由 贵会就近与西藏驻京办 事 处密洽事 致吴忠 信函 民国

二十 八 年六 月 二十 七 日

十 二
、 西藏及藏 区 僧 俗 民 众拥护 支持 中 央抗 战

军事委 员会为据 马 步青转告 中 日 战起 藏方态度忽 又强硬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 十六年八 月 二十
一

日

军事委 员 会委员 长驻西安行营 为 据马 步青转告 中 日 战起藏方态 度忽 又强 硬事致蒙藏 委 员 会代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八 月 二

十 四 日

江养正等为 抗战建 国 纲领 实施方 案 蒙 藏行政 部分各 案 经会 同 商定推进 办法 事致吴忠信签 呈 （ 附 蒙藏行政部分 实施方

案 ） 民 国二十 七年九 月 二十 三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函送本院 抗战建 国 纲领 实施 方 案事致 蒙藏委 员会笺 函 （ 附 抗 战建 国纲 领实 施方案 第八章 ） 民国 二十

七年十 月 八 曰

黄正 清 为拉 卜 楞各寺及部落 藏民慰劳前方代表 团 携带羊皮往前方 慰劳 事 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 七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曰

蒙藏委 员会 为拉 卜 楞藏 民慰劳抗 日 将士代表团 携带羊皮 赴西安转往前方慰劳 事致行政院等呈 民 国二 十七年十
一

月 九

曰

蒙藏委 员会 为请查明 拉 卜 楞 藏 民慰劳抗 日 将士代 表 团人数事 致西 安行营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十
一

月 十
一

日

行政院 为嘉奖 藏 民慰劳前方代表团 已 将慰劳 羊皮转运前方事给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二 十七年十
一

月 十五 日

西安行营 为 告拉 卜 楞慰 劳抗 日 将士代 表 团共十 四 人由 团长垫 旺江措率领事复蒙藏委 员 会电 民 国二十 七年十
一

月 十 五

曰

蒙藏委 员 会 为 奉行政院令嘉奖拉 卜 楞藏 民慰劳 团 事致黄正清 电 民 国二 十七年十
一

月 十九 曰

拉 卜 楞 藏 民慰 劳抗 日 将士代表 团为 此次来渝任务 事致蒙藏 委 员 会呈 民 国 二十七年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

蒙藏 委 员 会 为请 择期接 见 拉 卜 楞藏 民 慰 劳抗 日 将士代表 团 事致国 民政府参军处等公函 民国 二十七年十一

月 二十一

曰

拉 卜 楞藏 民慰 劳抗 日 将士代表 团为 招待重庆新 闻 界事致蒙藏委 员会呈 民 国二十七年十
一

月 二十
一

日

立法院 秘书 处为接见 拉 卜 楞藏 民慰劳 抗 日 将士代 表团 时 间事复 蒙藏 委员 会笺函 民国二 十七年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慰 劳将士代表 团抵渝 事致黄正清 电 民国 二 十七年 十
一

月 二十二 日

国 民 政府参军处 为接见拉 卜 楞藏 民 慰劳抗 日 将 士 代表 团时 间 事 复蒙 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国二 十 七年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行 政院秘书 处为接见拉 卜 楞藏 民慰劳 抗 日 将士代 表团 时 间事复 蒙藏委员 会笺函 民国 二十七年十一

月 二十 五 日

黄正清为 呈报 拉 卜 楞寺祈祷胜利 并宣传抗战 大会 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三 月 四 日

吴忠信为拉 卜 楞宣传抗战 祈祷胜利 电 已 呈行政院 事复黄正清 电 民 国 二 十八年三月 十 日

班禅行辕为 公推丁杰佛等赴渝献旗并慰劳抗战 将士事致吴忠 信电 民国 二十 八年三月 二十 七 日

刘文辉为班禅行辕人 员 组织后藏慰劳 团 赴渝意在 干请似宜阻止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 二 十 八 年三 月 三十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班禅行辕组织后藏慰劳 团 事分别复 刘文辉及班禅行辕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四 月 八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 招待拉 卜 楞藏民 慰 劳抗 日 将士代表 团 支 用 各费 编具概算书 事致行政院 呈 （ 附 概算书 ） 民国 二十 八年四

月 十二 日

班禅行辕为 报闻代表 团十 日 抵康 定 事致蒙藏委 员 会电 民国二十 八年四 月 十 二 日

行政院为 招待 拉 卜 楞寺藏 民 代表团二 十 八年度 国 家岁 出 临 时概算书 已 函 主计处查核事给 蒙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 二十

八年四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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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蒙藏委 员会 为拟 派喜饶嘉措赴 青海各大寺庙视察并宣传抗战 办法事 致行政院会 呈
（ 附 会商办法 ） 民 国二十 八

年五 月 十 五 日

蒙藏委员 会为招待班禅行辕慰劳 团 商请临时借用 汽车 事致交通部公函 民国 二 十八年五月 十七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 招待拉 卜 楞藏 民 慰 问抗 日 将士代表 团支 用 款项奉 准在二十 八 年度展觐费 项下动支请饬拨 归垫事致财政

部公 函 民 国二十 八 年五月 二十七 日

行政院 为 拟 派 喜 饶嘉措赴 青海 各大寺 庙视察宣传办 法 已 经院会通 过仰 即 补 编概算事给 蒙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 二十 八

年五 月 二 十 七 日

喜 饶嘉措为 已抵成都 不 日 继续北上等事致吴 忠信 函 民 国 二十 八年六 月 十 日

吴 忠信为 北上车 辆 已 为接洽 等事致喜饶嘉措函 民 国 二十 八年六月 十 二 日

财政 部为 函送拨发拉 卜 楞藏 民 慰劳 抗 日 将士代表 团 招待费支 付通 知 书事 致蒙 藏委员 会公 函 （ 附 收条 ） 民国 二 十八年

六 月 十三 日

热振为 设坛虔祝胜利 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 八 年七 月 十五 日

班禅行辕慰劳 代表团 为送藏文宣传 品等事 致蒙藏 委 员会 函 （ 附 班 禅驻京办 事处 函 ） 民 国二十八年七 月 二十 四 日

喜饶嘉措为 已 抵青海并定 时 前往各寺族视察宣传事致 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 八 年七 月 二十七 日

喜饶嘉措为 告 知 赴青经过及青海省主席招待情形事致 吴 忠信 函 民 国 二十 八年七月 三十 日

喜饶嘉措 为 告知在青 海各地宣传抗战 情形并请将抗战 宣 传 品翻 印 多份寄康藏各地事致吴忠 信陈立夫函 民国 二十 八

年八 月 五 曰

蒙藏委员 会教 育部 为抄呈 喜 饶嘉措赴 青海视察寺院宣传抗 战工作计划事致行政院会呈 （ 附 喜饶嘉措致周 昆 田等 函 经

费 概算书 计划 书
） 民 国 二十 八年八 月 十

一

日

喜饶嘉措为 报在 青海各藏族蒙旗及寺庙视察宣传情形事致 吴 忠 信 函 民 国二 十 八年九 月 二 十 五 日

十 三 、 西藏 的 经 济贸 易 交 通邮 政等

行政院 为 藏货运输 办法俟西藏 当 局 同 意 后 再行 办理事给蒙 藏 委 员会 训令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月 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奉院令藏货运输 办法俟西藏 当 局 同 意后再行办 理事 致蒋致余 电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月 十二 日

国 立 中 央研究 院为 请托带 测候仪器入藏 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函 民国 二十 四年十 月 二十五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转蒋致 余 电 称藏货运 输办 法无 征询西 藏 当局 意见必要及藏 商积 存货物可 否准其
一

次不 用 红单通关免

税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四 年十 月 二十六 日

蒙藏 委 员 会 为 藏 商积存货物可 否准其
一

次 不用 红单 通关免 税请 派 员会商事致财政部公函 民国 二十 四年 十 月 三十
一

日

蒙藏 委 员 会 为 解释驻藏 人 员及 无线 电 台系 为沟 通汉 藏消 息 联络汉藏人 民情感事复 噶 厦电 民国 二十 四年 十 一

月 五 日

蒙藏 委 员 会 为 此次 电台 工 程 师之交替 系 人 事调换希 勿 过虑事 致噶厦 电 （ 附 池 中 宽呈 ） 民 国 二 十 四年十
一

月 八 日

财政部 为 藏货运销 内 地案 可随时派员 前来 商洽事致 蒙 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 四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藏 商 积存货 物 可否准其一次 不 用 红单通关免税 案 拟由 财政部核议办理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 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八 日

行政 院秘书 处 为 转抄财政部 对蒋致 余 所陈 藏货运输办法之意见请 查 照迅复 事 致 蒙藏 委员 会函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十九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藏 货运输办 法各节 已 函复 在案 请查照事致行政院秘书处 函 民 国 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交通部为准对藏 方来往公 电暂予免 费等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公 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 十二 日

中 央研究院为请托带测候器事致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公 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二十 三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 为贵会议复藏货运输办 法意见与财政部核议并案转呈 奉谕 已令 蒋致余知照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财

政部原 函 ）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十七 日

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署为 允托 带测候仪器事复 中央研究 院 函 民国 二十 四年 十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请转函 中央银 行筹设青康各地分行事致财政部公函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 二月 十 日

蒙 藏 委 员 会为 藏 货 运输免 税办法有 无 补 充 意见 请催噶 厦早 日 具复 事给西藏驻京办事处训令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 二 月 十

八 日

西藏驻京办事 处 为 藏货运输免税
一案 当 即转催噶厦速复 事 致蒙藏委 员会密 呈 民国 二十 四年十 二 月 二十一

曰

蒙藏 委 员 会 为 令转西藏 政府修 复康藏通商 大道各沿途 驿站并酌派军 队驻守 事 给西藏驻京办事处 训令 民 国二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请修复 康藏 通 商 大道各 沿途释站并酌 派 军队驻 守事 致青 海和 云 南省 政府及 西康建省 委 员 会咨 民 国 二

十 四年十 二月 二 十三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令 饬建设厅 筹组康藏 贸 易公司 事 致 四 川 和青 海及 云 南 省政府西康建 省委员会 咨 民 国 二十 四 年十二 月

二 十三 曰

行政院秘书 处为转蒋致余 电 催 问藏 商 运 销 内 地货物能 否减免税捐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 十五年

一

月

九 日

财政部为 中 央银行函 复设立西康分行及拉萨办 事处拟 俟派 员 实地调查后再核 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 二十 五年
一

月 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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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藏委 员会为藏货运输内 地免税办法迭经催 问现 尚 未获答复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十 四 日

交通部 邮政 总局 为 嗣 后所有报告应径寄本局 事给葛畊南密 训 令 民国二 十五年
一

月 二 十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为藏货运输 内 地 免税 办法 奉谕速令藏方核复事致蒙藏委员 会函 （ 附 抄孔祥熙致行政院秘书处函 ） 民 国

二十五年
一

月 二十三 日

西藏驻京办 事处 为 已 遵令 呈请西藏地 方政府修 复康藏通 商大道各沿途驿站酌派军队 驻守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呈 民 国二

十五年
一

月 二十七 日

四 川省政府为奉咨 筹组康藏 贸 易 公司 案且 先行试办 川康似较容易 事复蒙藏委 员会 咨 民 国二十五年一

月 二十 八 日

蒙藏委 员会为奉谕再催藏货运输 内 地免税 办法速令噶厦答复事给西藏驻京办事处 训令 民国 二十五 年一

月 二十九 日

西藏驻京办 事处 为 噶厦答复 藏货运输 内地免税 办法 已 寄 出俟收 到 后译呈 事 致蒙藏委 员会呈 民 国 二十五年一

月 三十
一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转蒋致余 电称藏商 运销 内 地货物 免 税准否 请迅示 等事致蒙藏委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 十五年二

月 十二 日

蒙藏委员 会为邦达 昌 等六 商 号运销 内 地货物可否 通融免税入 口 事致行政 院秘书 处函 （
附 货单 蒙藏委 员 会第二四 八

次常会决议 ） 民国 二十 五年二月 二十 日

行政院秘 书处 为藏商邦 达 昌 等运销 内 地货物准一次 通融免税入 口 案 奉谕 由 贵会 与财政 部妥 商办理事致蒙 藏 委 员 会

函 民 国 二十 五年二 月 二十八 日

热振为藏 商邦达 昌 等运销 内地货物请 准予 以免 税事致蒙藏委员 会 电 民国 二 十五年三月 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奉院令交办 藏商邦达 昌等运销 内 地货物案拟请 准予
一

次通融 免税入 口 事致财政 部公 函 （ 附 抄货单同 本

册第 件之附件 从略 ）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六 日

黄慕松 为藏商邦达昌 等运销 内 地货物请准予 以免税
一案现正与财政部商洽办理事复热振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十 日

西藏驻京办 事处 为 西藏与 内 地 口 岸往来货物纳税办法
一案兹奉 噶 厦复 函请 中 央暂勿 施行事致蒙藏委 员 会呈 民国 二

十五年三 月 三十 日

班禅驻京 办事处为 函送无线 电台调查表事致蒙 藏委员会 呈 民 国 二 十 五年四 月
一

日

财政部为藏商运销 内地 货物 已 准通 融
一

次凭照 报单免税入 口 事致 蒙 藏委 员会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 噶 厦既对驻藏专员 办理红单手续 有异议 西藏与 内 地 口 岸往来货物 免税办法是 否暂缓施 行事致行 政院

呈 民 国 二十五年 四 月 八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邦达 昌 等运销 内 地货物 免税入 口 案 已 商 准财政部姑准
一

次通融事致热振等电 （ 附 蒙 藏委 员会第二五

次常 会决议 ） 民 国 二十五年四 月 十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 邦达 昌 等运销 内 地货物免税入 口 案准财政 部 函 复姑准
一

次通融事致行政院秘书处公函 民 国 二 十五年

四 月 十三 日

行政院 为据财政 部复称藏 商 运销 内 地货物准予通融
一

次 凭报 单免税入 口 事 给蒙藏委 员会 训令 （ 附 蒙 藏委 员会 第二五
一

次常会决议 ） 民 国二十 五年四 月 十 四 日

行政院为西藏与 内 地各通 商 口 岸往来运货纳税办法姑准暂缓施行事给蒙藏 委 员 会指令 民 国二十 五年 四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藏 商运销 内 地货 物
一

次免税案 内 报单转饬 财政部 准予更正并饬关放行事 致行政院 呈 民国 二 十五 年四

月 二十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藏商 运销 内 地货 物
一

次免税 案 内 报单请予 更正并请饬关放行事致财政部 公函 民 国二十 五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行政院 为 藏 商 运销 内 地货 物
一

次 免 税案 内 报单 已 饬令财政部查照 更正饬关放行事给蒙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 二 十五年

四 月 二十五 日

云 南省政府为 拟修复康藏 通商 大道各沿途驿站 事致蒙 藏委员 会咨 民 国二 十五年四 月 二十五 日

邦达 昌等为 更正报单之 货物在 印度改装可否准予抽验事致蒙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四 月 二十 八 日

黄慕松为 请进藏时携带 电报密码三册事致 曲批图丹便函 （ 附 熊耀文签呈 ） 民 国二 十五年四 月 二十八 日

财政部 为 藏 商 免 税入 口 货 物报单准予更正事 复 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五月 四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所请更正免税入 口 货物报单案 已 准财政部 函复 准予更正饬关放行事致 邦达 饶噶代表 便函 民 国 二 十五

年五月 六 日

行政院 为 准财政 部呈 藏商 所请更正免税入口 货物报清单 案 已 饬关放行事给蒙藏委 员 会训令 民 国 二十五 年五 月 十 一

曰

西康建省委 员 会为 修复康 藏通 商 大道各沿途驿 站案 目 前无从进 行事 致蒙藏委员会 咨 民 国二十五年五 月 二十三 日

青海省政 府为拟具青藏 贸 易 有限公司 办法事致 蒙 藏委 员 会咨 （ 附 拟具筹设青藏 贸 易 有限公司 办 法 ） 民 国二 十五年

六月 二十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准 诚允电 开英人拟派 那若 巴 图至拉萨试探藏 中 空气现抵江 孜事分别致 行政院呈外交部 函 并复 诚允密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六月 二十五 日

云南省政府为 查复本省 公路修筑情形事致蒙藏委员 会咨 民国 二十五年七 月 十
一

日

云南 省政府为查复组织康藏 贸 易 公司 案致蒙藏委 员 会咨 民国 二十五年七月 十
一

日

蒙藏 委员 会为 所拟筹设青藏 贸 易 有限公司 办法 深表赞 同 事复青 海省 政府 咨 民国 二十五年七月 二十
一

日

中央研 究院气象 研究所为请 准测候生 秦化行随护送班禅专使行署 入藏并拨发旅费 事致总办事处公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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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月 五 日

中 央研 究院为请准气象研究 所测候专 员 秦化行 随行署 入藏事致护送班禅专使行署 公函 民 国二 十五年十
一

月 九 日

护送班禅专使行署 为测候专 员 秦化行准予 随 同 入藏事 复国 立中 央研究院 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十
一

月 十六 日

西康建 省 委 员 会委 员 长刘文辉为豁免 西康粮税 并转请行政院核发补 助政费五 十万元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 五

年十
一

月 二十 七 日

中 央研 究院为 护送班禅专使行署 已 准 测候员秦 化行随 同入 藏事致气象研究所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 十
一

月 二十七 日

国 民政 府主计处为 蒙 藏委 员 会设置 无线 电 台所 需经费 在第
一

预备费 项下 动支 尚 无不合事 致 国 民 政府呈 民 国 二十五

年十二 月 二十 八 日

国 民政府为蒙藏委 员会设置 无线电 台 经费 在第一

预备 费项 下动支应准照 办事给主计处指 令 民 国二十六年一

月 九 日

马步芳 为拟修筑西玉公路事 致吴忠信 电 民国 二十六年二 月 二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马 步芳 电请修筑西玉公路似有必要请核示 只遵事 致行政院军事委员 会呈 民 国二十 六年二 月 五 日

军事委 员 会为 饬转询马步芳将西玉 公路路线经过情形及筑设计 划 呈 复 事 致蒙藏 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 二十六年二月 十二

曰

吴 忠信 为奉军事委员 会指令将西玉公路路线经过及筑设计划呈 复 事致 马步芳 电 民国 二十六年二 月 十六 日

行政 院 为 修筑西玉公路案 全 国 经济委 员 会 函请青海 省 先行派 员 查勘事给 蒙藏委 员 会训 令 民国 二 十六年二月 二 十五

曰

马步芳 为请发 西玉 公路初步工程补 助 费 十万元 事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 十 六年二 月 二十六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奉转军事委 员 会及行政院令开西 玉公路 由 该省先行 查 勘等事 致青海省 政府咨 民 国 二十六年二 月 二十

七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 马步芳 电请发 西玉公路初步工程补 助 费十万元事 致军事委员 会呈 民 国 二十六年三月 三 日

军事委员 会为 西玉公路
一

案 待青海省 另 文及计划 呈 到再议事给蒙藏委员会指 令 民 国 二十六年三月 十六 日

青海省政府 为送建筑西玉公路计 划书 及路线简 明 图 请转 呈军委会 核办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咨 （ 附 计划书 ） 民国 二十六年

三月 十七 日

青海省政府为遵 将西玉公路路线工程 计划书 等 咨复在 案请查 照 事致蒙藏委员 会咨 民 国 二十 六年三月 二十 七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 转呈西玉 公路 计划书 及 路线简 明 图事致军事委 员 会呈 民国 二十六年四 月 十 日

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为 西玉 公路建筑经费 已 函 全 国 经济委 员会补助事给蒙藏 委员会指令 民 国二十六年四 月 十六 日

行政院 为西玉 公路修筑经费 已请全 国 经济委员 会查 核 事给蒙 藏 委 员 会密指令 民 国 二十六年四 月 二十 日

吴 忠信 为西玉公路经费 已 由 军事委 员 会等分别 函请全 国经济委 员 会补助 事致 马步芳 电 民 国二十六年 四月 二十 日

马步芳 为请早 日 拨发西玉 公 路修筑经 费 事 致吴 忠信电 民国 二十 六年 四 月 二十
一

日

国 民政 府军事 委 员 会为 补 助 西玉公路 建筑费 十 万元分三年拨付请 先行拨借两 三万元事给蒙藏 委员 会密 令 民 国 二十

六年五 月 五 日

行政院为准全国 经济委员 会 函 复关于 修筑西玉公路
一

案办理情 形事 给蒙藏委 员会训 令 民 国二十 六年五 月 七 日

吴 忠信为 补 助 西玉公路修筑 费十万 元 分三年拨付等事致马 步芳 电 民 国 二 十六年五月 十 二 日

马步芳为请将 补助 西玉 公路经 费年 内 全数拨发事 致吴 忠信 电 民 国二十六年五月 十 三 日

吴 忠信 为补 助 西玉公路费 分三年拨付案 已确 定恐 难变更事复 马 步芳 电 民 国二十 六年五 月 十 九 日

西川 邮 政管理局 为 邓 柯瞻化 代办 所 改升三等局拟请准 予加入汇字 功能 志 号事 致 邮政 储金汇业局 呈 民 国 二十六 年九

月 十 曰

邮政储 金 汇业局 为 核准邓柯瞻 化两处三等局 加入汇字功 能志号事 给西川 邮 政管 理 局 指 令 民 国 二 十六年九 月 二 十一

曰

青海省政府为 呈报修复本省 各公路情形事 致行政院呈 民国 二 十七年六 月 二十二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马 步芳 电请增拔修筑西玉公路补助 费 转请鉴核事分 别 致行政院 军 事委 员 会圼 民 国 二十 七年七月 十六

曰

蒙 藏委 员会为 西康藏洋及法币 价值事致财政部通报 民国 二十七年 八月 二 十三 日

蒙 藏委 员会为 开发 边疆经济 充 实战时资源事致经济部 咨 民 国二十七年十 月 五 日

经济部 为开发 边疆经济充 实 战 时资源各款办理经过情形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咨 民 国 二 十 七 年十 月 十 四 日

青海省政府为 所属 驼马 牛骡数 目 已 令各县旗分别 调查 事 复蒙 藏 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 十七 年十
一

月 二十八 日

交通部 为查拉萨有 无设置无线 电 台之 必要请早 日 赐复 事致蒙 藏 委 员 会代 电 民 国 二 十 八 年七月 二十八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拉萨 有无设置无线电 台 之 必要 待 吴忠 信抵藏与地方 当 局 商洽 后再请斟酌 办理事致 交通部 公 函 民 国 二

十 八年 八 月 七 日

十 四 、 西 藏 的 文 化 与 教育

蒙藏委 员 会 总务处 为 捐赠 拉萨 清 真小学初 级教科书 已 悉 数转寄事复教育部蒙 藏教 育 司便 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月 十一

日

教 育部 为 补助拉 萨清 真 小学经 费奉 准 照拨其常年补助 费 似应编 具概算书 列入 下年度补助 费 内 汇转核定事复 蒙藏委 员

会 公函 （ 附 总 务处签呈 ）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 月 十 五 日

蒙 藏委员 会 为 拉萨清 真小学常 年补 助 费请于编 制 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 补 助 费概算 时注 意列 入事致 教育部公 函 民 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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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年十 月 十 八 日

中央大 学 为该 校 收受蒙藏 旁听 生其学年考试及 格者准 转为 正式生事 致 暨 南 大学公 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 十月 十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补 助拉萨清真小学经费 及捐 赠教科书办 理经过请转 陈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函 民 国 二 十四 年十 月 十 八 日

北平蒙藏学校卸 任校长宋 绍 曾 为遵令办 理交代完 清手续事致 蒙藏委员 会呈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 月 三十 曰

行政院 为奉国 府令拉萨清真寺 小学每年补 助 费准予备 案事给蒙藏委 员 会 训令 民 国二 十四 年十
一

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令仰 该校长 即 将 宋校长 任 内交代会同监盘员 盘查清结等事 给代理北平蒙藏学校校 长黄开文 训令 民 国二

十 四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曰

蒙
“

藏 委 员 会为应俟现任校 长会同 监 盘员盘 查清结三方联衔 呈 由 本会转报核 明 备案 后始得解除责任 等事给 卸任北平蒙

藏学校 校长宋 绍 曾 指 令 民 国 二十 四 年 十一

月 十 一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函送 蒙藏 回 教 育补 助 费 二十五年度概算书 希查 照审 核汇编事致财政 部公 函
（
附 二十五年度教育补 助 费

概算书 总 务处王 维崧等签 呈 〉 民国 二 十 四 年十 二月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西康师范 学校 补助经 费请增列 边疆教 育补 助 费概算予 以补助 事致教育 部公 函 民国 二十 四 年十 二月 二

十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函送 改编二 十五 年度 蒙藏 回教育补 助费 概算事致财政部函 （ 附 概算书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二 月 二 十八 曰

中 国 国 民党 中 央政 治学校 附设 蒙藏学校 中学部学 生待遇规则 民 国二十 四年十二月

中 央政治 学校附设 蒙藏班组织 规则 民 国 二十 四 年

中 央政治 学校 附设 蒙藏学校 中 学部学则 民国 二 十四 年

教育部 为 补助西康 师范学校经 费 已 由 本部订定 办 法希查照 事致蒙藏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五年一

月 十 曰

北平蒙藏学校校长等为 会衔具 报交代待清结事致 蒙藏 委员 会 呈 民 国二 十 五年一

月 十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令 遵照 审 计法 施行细则 规 定 补 送经费管款 四 柱清册等事给北平 蒙 藏学校校长 指 令 民 国 二 十五年
一

月

二十五 日

中 央大学公布待遇 蒙藏学生暂 定办法布 告 （ 附 暂定办 法 ） 民 国二十 五年四 月 九 日

北平蒙藏学校为前 校长移 交 四 柱清册稍 有不合再次函 催更正 事致蒙 藏委 员会呈 民 国 二 十 五年四 月 二 十 四 日

中 央大学 为 检送本校收录待遇蒙 藏学 生暂 定 办法 即 希查 照代 为 公布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公 函 （ 注 ： 附 暂定 办法与第 件

附件同 ， 从略 张百东签呈 总 务处第
一

科签呈 ） 民 国 二十五年 四 月 二十 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请查复丽江中 学康藏 师 资养成所尚 未正 式成立 事致 云南 省政府 电 民 国二十五年七 月 二 十八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 原在蒙藏 回 教 育补 助 费 预算 内 暂行挪移之 补助 费 自 本年七月 份起停止 事给北平成 达师 范 学校等 训令

民国二十五年七 月 三十 一

日

教育部蒙 藏委 员会 为会呈 蒙 藏 回 教育 案 审 议决定 办法要点 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 二十 五年八 月
一

曰

蒙藏旬 刊 社等为 恳 补助 费 照 旧 挪移分配事致蒙藏 委员 会呈 （ 附 第三科签呈
） 民国 二十五年八 月 二十 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维持 补助 费应 即 停止挪拨事致蒙藏 旬刊 社等 函 民国二 十五年九月
一

日

中 央大学校 长 办公室 为 关于 校务会议决 议蒙藏旁 听生旁 听期满 后改为 正式 生案事致 教务 处注册 组便 函 民国二 十 五

年九月 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总 务 处 为 视察 员 对北平蒙 藏 学校及 蒙 藏政治 训练班 改进 意 见事 致藏 事处 函 （ 附 本处 意见 刘 德 民 意见 视

察蒙 藏政治 训 练班状况表 周 昆 田签 呈 ） 民 国二十 六年二 月 二 十 四 日

蒙藏 委员 会为 知 照该班应行 改进各 点饬遵照 办理具报事给蒙 藏政治训 练班 训令 民 国 二十六年三 月 十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派 驻 西 宁 调查 组为 奉 令视察广惠 寺小 学 因故 尚 未开 学并该 校请求事致吴忠 信呈 民 国 二十 六年四 月 二十

曰

蒙藏委 员会 为 青海广惠 寺 小 学本年 尚未 开学应暂停拨发补 助费 事给敏珠 尔呼 图 克 图 训令 民 国 二十六年五 月 四 日

蒙藏 委 员 会 为 令视察广 惠 寺 小 学 以 前办理 成绩 及此 次 停 办事给本会科长 郑子献训 令 （ 附 总务 处第
一

科第三科签呈 ）

民国二十 六年五 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派驻西 宁调查 组为 呈 送广 惠寺 学校状况表 事致 吴 忠 信呈 （ 附 状况表 蒙藏委员会 总 务处签呈 ） 民国二 十六

年五月 六 日

蒙藏委 员 会总 务处科长朱 章 为 视察北 平蒙藏学 校 报告 事致 吴 忠 信签呈 （ 附 奉 派视察蒙 藏学校报告 北平蒙 藏学校校舍

略图 ） 民 国二 十六 年五 月 二 十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 总 务处 为北平蒙藏学校改进意见事致 吴 忠 信签 呈 （ 附 总务处 第
一

科签 呈 ） 民国二 十六年五 月 二十 八 日

蒙 藏委 员 会总 务处为 改进北平蒙藏学校 意见拟 派张科 长等 分别 办 理研究 事 致吴忠信 呈 民国 二十六年六月 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派 员研究改 进北 平蒙 藏 学 校办法事致 参 事室等便 函 民国 二十 六年六 月 十 六 日

北平蒙 藏学校 为具报先行 纠正 学生 思 想 事致蒙藏委 员会 呈 民 国二 十 六年六 月 二十 三 日

蒙藏 月 报社为遵令结束移 交请鉴 核事 致 蒙藏委 员会 呈 民 国二十六年十 月 十 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蒙藏 月 报社撤销暂 由 本会 编译 室兼办 事 致行政院 呈 民国 二十六年十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该社结 束移 交呈悉事给蒙 藏月 报社前社长 樊曼云 指 令 民国 二十六年十 月 二十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教育部为 北平蒙藏学校迁移计 划 事致行政院 会呈 附 迁移计划 ） 民 国二十 六年十
一

月 十
一

日

行政院 为 北平蒙藏学校迁移计划 事致国 防最高会议秘书 处公 函 及给蒙藏委 员 会等指令 民 国二 十 七年二 月 七 日

财政部 为 班禅驻京 办 事处及附设 补 习 学校
一

二 月 份经费 已 电重庆 中央银行照 拨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二 十 七年
‘

四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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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 员 会 为 依照 修正 国难时期 支 出 紧缩办法继 续补 助班禅驻京办 事 处 附设藏 生 补 习 学校经 费事 致行政 院 呈 民国

二 十七年四 月 二十 曰

行政脘 为班禅驻京办事处附设藏生 补 习 学校 仰即依 照 国 难时期支 出 紧缩 办法 另 拟计划 及预算呈候核转事 给蒙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二十 七年五 月 十七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依照 修正 国 难时期支 出 紧 缩办法藏 生补 习 学校 迁移后 另 拟计 划 及预算书 事 给班禅驻 京 办 事处 训令 民

国 二十七年五月 二 十三 日

教育部及蒙 藏委 员 会为 遵令重拟北平 蒙 藏学校迁移 复 学计划 事 致行政院呈
（
附 呈 北平 蒙 藏学 校迁 移 复学计划 ） 民国

二 十七年五月 三十一

日

班 禅驻京 办事处 为 遵令拟具本处附设补 习 学校迁移后改进计划 及预算书 送请核转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呈
（
附 补 习学校 今

后计划大 纲 概算书 ） 民 国二十 七年六 月
一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 呈送班禅驻京办 事处附 设补 习 学校 迁移后 计划 大纲及计算书 事 致行政 院 呈 民 国 二十七年 六 月 六 日

行政院 为缓办蒙 藏学校事给教育部等指令 （ 附 审 查会通知 单 行政院第三六 七次 会议 决议 审 查会议记录 ） 民国 二 十

七年六月 十六 日

班 禅驻 京 办 事处 为请 转财政部 早将 本处 附设补 习 学校 四五 月 份经 费 筹发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呈 民 国 二 十七 年六 月 十 六

曰

中央执行委 员 会秘书处为 准函 嘱转知 中 央政治 学校及边区 职 校分别收容蒙 藏弟子 入学事致行政院 函 民 国二十 七年

六 月 二十
一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将边疆失 学青年分别送 中央政 治学 校等校收容并请转知 各校 查 照 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 十七年 六月 二

十 四 曰

行政院 为 呈送 班禅驻 京办事处附设 补 习学校概算书 等并未据依照 本院 决议仰 即遵 照 决议办 理事给蒙 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二十 七年 七 月 七 日

教育部为 奉令 查察班禅驻京办 事处附设补 习 学校情形附具 意见事复行政院呈 民国 二十 七年七 月 十
一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请 派员 出 席讨论班禅 驻京办事处附 设 补 习 学校事致 教育部 公 函 民国 二十 七年七 月 十六 日

教 育部 为讨论 班禅驻 京 办 事处 附设 补 习学校请复 位开会 日 期届 时 由 顾树森 出 席事复蒙 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二 十 七年

七月 二十 六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改定会 商 西藏 补 习学校 事宜 日 期请转知派定 人 员 准时 出 席事 致教育 部公 函 民 国二 十七年 七 月 二 十九

曰

班 禅驻 京办事处 为 补 习 学校 学生 已 由 西 宁 赴甘孜在 康定租 觅 校舍授课 请早发该校 四 至七 月 份 经费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呈 民 国二十 七年八 月 三 日

蒙 藏委员 会 为 补 习 学校经费 应俟该 案 核定后方能 催财政 部拨发事给班禅驻京 办事处指令 民 国 二十七 年八 月 八 日

教 育部 为班 禅驻京办事 处附设补 习 学校 四 至 七 月 经费 请会呈行政院 转饬财政 部照案拨发等事致 蒙藏 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七年八 月 十 七 日

教育部为据青 海 省教育庁呈 西藏补 习 学校似乎早经结束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十 七年 八 月 二十 二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准 中政校附设蒙藏学校 函 请将 北平蒙 藏学校经费拨 归该校 因 此项经费 现已 停发 故请饬教 育部酌拨 事致

行政院呈 民 国 二 十 七年九 月 十三 日

行政院 为 蒙藏委 员 会呈 请准 中政 校附设蒙 藏学校经费事 致教育部交办通知单 民 国 二十七 年九 月 十六 曰

教育部为交办中政校 附设蒙藏学校拨款 案本部拟 补 助该 校一万元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二十七年九月 十七 日

蒙 藏委员会为请代编 印卫生常识等书 事致 内 政部卫生署公 函 民 国二 十 七年 十 月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请 转行 宁 青两省卫生 实验处及西北 防疫处增 设巡 回 医 疗队 及 筹设西 康卫生 院 事致 内政 部卫 生 署 公 函

民 国二十 七年 十 月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函 送二十五 年度蒙藏 回 教育补助 费支 出 计算书 类事 致审 计部 公 函 （ 附 收支 对照表 支出 计算 书 ） 民国 二

十七年 十一 月 二十 三 日

内 政部卫 生 署 为 最近 办 理蒙 绥宁 夏西康 各 地卫 生工作情形 请查 照 分别 转饬 有关 各 蒙旗查 明协助 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十七年十二 月 三十 日

蒙藏委 员会 为班禅行 辕请将驻京办 事 处附 设补 习 学校在甘 孜直接办理并 补 发经 费似可照 准 事致教 育 部公 函 民国 二

十八年一

月 二 十 日

教育部 为 请转饬班禅 行辕速将复校计划 等呈核并拟 由 会部 选派 教导 主 任
一

人 前往 辅助 事 复 蒙藏 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 二

十 八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令 仰转 达班禅行辕堪布 会议庁拟送西 藏补 习 学校 复 校计划 等事给班 禅驻京办 事处 训 令 民 国二十 八 年

二 月 二 日

班禅驻京办 事处 为西 藏 补 习 班复校计划 及开办 费 并 每月 经常 费 预箅书 祈请鉴 核 并 分 咨教 育部 事 致蒙 藏委 员会 呈 （ 附

复校计 划书 开办 费预算书 ） 民 国 二 十 八年三 月 十 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西藏补 习班 复 校计划及 经费 预算 书 是否适 合 请查核 办理并 主稿会 呈 事致教 育部 公 函 民 国 二十 八 年三

月 二十
一

日

教育部 为西藏 补 习 班复 校案应转饬班禅办 事处 按改订 办法 另拟呈 核事复蒙 藏委 员 会公函 民 国 二十 八年四 月 七 日

国 防最高委员 会秘书庁为 国 民 参政会第三次大 会建议 培植边 务 人 材 以 固 国 防事 致行政院密 公 函 （ 附 原建议案 印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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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二 十 八年四 月 十 日

行政院 为 国 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建议建设边疆特殊教育事给教育部及蒙藏委 员 会训 令 （ 附 魏道 明等签呈 ） 民国 二十

八年 四月 二十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准教育 部 函西藏 补 习学 校复校计划 及经 费预 算应行改订各 点仰遵照 办 理事 给班禅驻京办事 处训 令 民

国 二十 八年四 月 二 十二 日

班禅驻京 办 事处 为报送改订西藏补 习 学校计划 书 及经 费 预算书 事致 蒙藏 委 员 会呈 （ 附 改订计划 书 及预算 书 ） 民 国 二

十 八年五月 十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改订 西藏补 习学校 复 校计划及经 费预算请查核主稿会呈事 致教育部 咨 民国 二十 八年五月 三十 日

蒙藏 委 员 会教育部为送建设边疆特殊 教育会商 纪录请鉴 核事致行政院会呈 （ 附 会 商记录 ） 民 国二十 八年六 月
一

日

行政 院 为 抄送蒙 藏委 员会 教育 部会呈关于建设边疆特殊教育会商纪录事致国 防最高委员 会秘书 厅公 函 民国 二十 八

年六月 十二 日

国 防最高委 员会秘书 厅为 蒙藏 委 员会教育部议复 建设边疆特殊教育 案仍 请核 办事致行政院 密 函 民 国二十八 年六 月

二十 日

赵 家杰为教育部蒙藏委 员会所 呈建设边疆特殊教育会商记 录除七至 十 条三项外其余可转陈事致院长 签呈 民 国 二

十 八年六月 二十七 日

行政 院 为所呈建 设边疆特殊教育 除第 七条 暂缓设置及第 十 四 条应 另 案 办理外应准照 办事给教 育部及蒙 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 国二十八年七月 四 日

教 育部为建设边疆 特殊教育案 谨将遵 办情形复请鉴核事 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十 八年七月 二 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 会教育部为 西藏 补 习学校复校计划及经费 预算事致行政 院 呈 附 复校计划书 经费预算书 ） 民 国二十 八年八

月 五 日

行政 院 为西 藏 补 习 学校准 予 下年度复校 其经费 自 明年一

月 份起拨付事给蒙藏委员 会及教育部指 令 民国 二十 八年八

月 十九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西藏补 习学 校复 校计划及经常费概算书 已经 行政院通过 事 给班禅驻京办事 处指 令 民国 二十 八 年九月

七 日

十 五
、
西藏地 区

蒙 藏委 员 会为 派 见 习 员 邓宪武等 随同护送班禅 回 藏专使行 署前往西藏见 习 事给邓 宪武等训 令 及诚允公 函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
—

曰

行政院秘书 处为转蒋致 余电 陈 热振派 员 来京答礼 请免税 入 口 事 致蒙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

十八 日

行政 院秘书 处为 转蒋致余电呈西藏近况并请迅饬诚允首途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函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二 月 三 日

行政院秘 书 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 陈藏事 四 项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 二十 四 年十二 月 二十 曰

行政院 为 拉萨新派 驻京代表携 带礼 品行 李请饬免税发给护 照 案 已 交财政 外交两部分别核办 事给蒙 藏委 员 会指 令 民国

二 十五年
一

月 八 日

蒙 藏委员会 为 函送二 十 二年度安钦佛及西藏僧 民代表招 待费 收款书事致财 政部 公函 民国 二十 五年
一

月 二十五 日

贡觉仲 尼等 为译 呈西藏僧俗官 民大会来 电事致黄 慕松 函 （ 附 照译 来 电 ） 民国 二十五年二 月 七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请 免收热振答礼代表所发 电报费事 致交通部公 函 民国 二十五年 三月 四 日

热 振为 请译转致隆 图 嘉错购办物 品事 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 十五年三月 八 曰

热振 为请译转隆图 嘉错 由 京 赴藏路线及货 物运藏事 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八 日

热振 为请译转隆 图 嘉错购 办 货 品 种类及数量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三月 九 曰

军事 委 员会 办公庁为 奉谕请转 电西藏 当 局制 止竹渡西 岸藏军东渡
一案交黄慕松核办 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公 函 （ 附 抄顾

祝 同原 电 ） 民国二 十五年三月 十二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译转 噶 厦令竹渡西岸藏军切 勿 东渡事致蒋 致余密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三月 十八 曰

蒙 藏委 员会 为 转 电西藏 噶厦迅 即饬令竹渡 西岸藏军切 勿 东渡事致军事委 员 会办公厅密公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三月 十八

曰

行政院 为 蒙藏委员会所拟保护西藏来 员等办 法三项已 指 令 照 办事致 国 民政府 文官处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三 月 十 九 日

黄慕松 为中 央军队 已 到 巴 安仍希严 令藏军切勿渡河事致 噶厦电 民 国二十 五年 四 月 六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已电 噶厦严令藏军切 勿 渡河事致军事委 员会 办公庁密公函 民国 二十五年 四 月 六 日

行政院秘书处为定期召开会议商讨解 决藏 事办 法事致蒙 藏 委 员会函 （ 附 蒋致余及热振电 ） 民 国二十 五年四 月 十五 日

行政院 为 抄发解 决藏事办 法案 审 查会议记录给蒙藏 委员 会 训令 （ 附 审査 意见
） 民 国 二十五年 四 月 二十 九 曰

池 中宽 为 查 明黄慕松在藏致 噶 厦函所提意见 及噶 厦提陈意 见 事致黄慕松签呈 民国 二十五年五 月 九 曰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奉谕蒋致余电 陈 解决藏事意见 案 交会议 复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注 ： 池 中宽 五月 九 日 签呈

见 本册第 件 ） 民 国二 十 五年六月 一

日

行政院秘书处为奉转热振来电 并催议 复蒋致余所陈 解决藏事意 见事致 蒙藏委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六

月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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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秘书处为 奉转蒋致余 电 陈藏 中 四项事件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函 民 国二十五年 六 月 二十 四 日

黄慕松 为来 函敬悉边地情形仍希 随时详告事复马 鹤天笺 函 民 国二 十五年七 月 四 日

马 鹤天等为报与刘家驹旺堪布密谈情形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七 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司 伦 当选 中监 委案无论 藏方 态度如何宜 由 蒋致余 以 个人资格从旁催促 接受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密 公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七月 十六 日

行政院秘书处奉谕准十六 日 来 函 所陈 司 伦中 监委案意 见 已转电 蒋致余遵 照 事致蒙藏委员 会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七 月 二

十二 曰

蒙藏委员 会为拟定 目 前应付藏事办法三项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七 月 二十八 日

隆图格西为物 品置办 妥协后 即 回 藏事致蒙藏委员 会 函 民国 二十五 年八月 四 日

行 政院为解决藏事办法 已 致 电 热振推派 代表来京 商洽应由 该会先行研究 准备 事给蒙藏 委员 会训 令 （ 附 抄本院致热

振原电 ） 民 国二十五年八 月 五 日

行 政院秘书 处 为院会 决议对于 西藏办法前 由 黄慕松及 藏方所拟者应作为 参考将应 商条款先行研究准备事致蒙藏委员

会 密 函 民 国 二十五年八月 七 日

行政院秘书处为对 于解 决藏事办法 已 经院长修正事致蒙藏委员 会函 民 国 二十五年八 月 八

热 振为请译转隆 图 嘉措再办货物事致 蒙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 二 十五年九月 五 日

行政院秘书处 为 抄送蒋致余 电 陈藏军在扎什城演 习 情形事致蒙 藏委员会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十 五年九月 十二 曰

行政院秘 书 处为奉转热振电复解 决藏 事办法关 系西 藏政教 俟民众 会议签具意见后 即 当 续呈事致蒙藏委员 会密 函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九月 二十
一

日

行政 院秘 书 处为奉转 蒋致余 电 称热振复 电系 由 民众会议拟稿等三事致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九月

二 日

热振为请转译隆 图 嘉措 多办 货物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十五年九 月 二十七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转热振电 嘱购办各货事致西藏驻京 办事处转隆图 嘉错 笺函 （ 附 抄原电 ） 民国 二十五年十 月 十二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热振等电 陈决定派 噶 伦
一

员 来京 商洽事致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 原电 ） 民 国二十五年十 月 二十九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藏方 最近情形 已 先后抄奉在案 以 后所得 消息 再行奉告事复军政部公函 民 国二十五年十
一

月 四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藏军东侵起 因 复杂 电令蒋 致余 相 机设法制 止 并随 时查报案情 以凭核 办 事致军事 委员 会 呈 民 国 二十 五

年 十一

月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请钧院 电复 嘉慰热振 司 伦等并敦促噶伦 早 日 来京商洽 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公 函 民国 二十五年十 一

月 四

曰

行政 院秘 书 处为奉转顾祝 同 电请对于藏军东犯务 作有效交涉及蒋致余 电 请以实 力制止藏军东犯等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 国二十五年十一

月 六 日

行政院 秘书处 为 业经 由 院复 电嘉慰热振等并饬将噶伦来京 日 期 电 报事致蒙藏 委员 会函 民国 二十 五年十
一

月 七 日

行政院为西 藏噶 伦托英使转递公文殊属 不合并该会 与军委会 商定藏事办 法三项 已 由 院核定分别饬知事给蒙藏委员 会

指 令 民 国二 十五年十二月 七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拟议 解决藏事 办法 四项并转饬蒋 致余知照 事致行政 院秘书处公 函 民 国二 十 六年四 月 二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奉转蒋致余报告热振力 主 速派 噶伦入京 商决藏事等情并建议解决藏事办 法三事 电致蒙藏委员 会笺函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十六年七月 二 十八 日

军 事委 员 会委 员长行 营 为刘文辉 电告藏情函达查照事致蒙藏委 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 十 六年十 二月 三 日

军 事委员 会委 员 长行 营为据报藏方近情函请 查照酌办见 复事致 蒙藏委 员会密 函 民国 二 十 六年十 二月 二十 七 日

高长柱为据各方消 息 留藏 中 央人员 与拉萨商 民结 伍营商 等情事 致周 昆 田 孔庆宗电 民 国二十七年六 月 六 日

张威 白 为报告藏方 派定僧官两人为 驻青海办事 员 以联络青藏情感等事致吴忠 信电 民国 二十八年八 月 二 十 八 日

十 六 、 西康地 区

西康建省委 员会为 请与藏方 交涉 释放三十 九族俘虏事致蒙藏委 员 会咨 民国 二 十 四年十 月 十 六 日

行政院秘书 处为 定 期开会审查西康建 省 委 员 会办 事细则事致蒙藏 委 员会 函
（ 附 西康建 省 委员 会 办 事细则 ） 民 国二 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
一

曰

行政院秘 书处 为延期审查西 康建 省委 员 会办 事细 则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函 民国 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十 五 日

蒙藏 委 员 会为三十 九族俘虏案 已 函请诚允会同 班禅查酌 办理事 致西康建 省 委员 会咨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十九 日

潘申 五 为报告诺那缴编张 团撤委县长等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 国 二十 四 年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三十 九族俘虏 案请会商 班禅查酌 办理事 致诚允公 函 民国 二十 四年 十
一

月 二十 一

日

蒙藏委员 会为据报诺那在道 孚调 集 民兵收缴驻军枪械撤换县长 事致 蒋介石等密 呈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一

月 二十二 日

蒙藏委 员 会见 习员 刘 桂楠为报告诺那与 川康 军情形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电 （ 附 池 中宽等签呈 ） 民 国二 十 四年 十
一

月 二十

二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西康情形望随时具报事致潘 申 五代 电 民 国 二 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十 三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定期开会审 查西康建省委员会会议规则 及办 法大纲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原呈 西康建 省委 员会会

议规则 西康建省初步办法大纲 ）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一

月 二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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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 会 为 据报诺 那在道孚 调集民 兵缴驻军枪械并撒换 县长 事致行政院 等呈 民国 二十 四年 十一

月二 十三 日

刘桂楠为 续报 诺那与 川康军冲 突 情形事 致蒙藏委员 会电 民国 二十四 年十
一

月 二十 四 日

第十 六军军长 李韫珩 为告诺那与 川 康军 冲突 扩大望主持速谋解 决事致蒙藏委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十 四 日

护送班 禅回 藏专使行 署为 民 国七年藏方俘虏 三十九族人 民案俟见班禅后 当 即 洽商 办 理事致蒙藏委 员会 公 函 民国 二

十 四年十 一

月 二十七 日

蒙藏委员 会为报告诺那与 川 康军 冲 突扩 大情形事致 行政院 呈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一

月 二十七 曰

黄慕松为 诺那 与川康军之 争 已 分别 呈报 嗣后状况望随时 电 示事复李韫珩 电 民国 二十 四年 十一

月 三十 日

黄慕松为 建议 由 中央统兵人员 统辖 诺那所辖 民兵等事致李韫珩 电并蒋介 石呈 民 国 二 十 四年十 二 月 六 日

行政院召 集各部会代表审 查西康 建省 案会议记录 民 国二 十 四年十二月 九 日

李韫珩为 报告诺刘 冲 突情形并派 员 赴道甘澈査详情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二十 四 年十二 月 九 日

军 事委 员 会 为 中 央统兵人 员统辖 冲 突 民 兵案 仰派员 澈查后再凭 核办 事给 黄慕松指 令 （ 附 抄诺那感电 军事委员 会致

诺那删 电 ） 民 国二十 四年十 二月 十七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转李韫珩 电报诺刘 冲 突情形等事致蒋介石 密 呈 民 国 二十 四年十二月 十七 曰

胡德章为 西康建 省初步 办法大纲 审查情形事签呈 民 国 二十五年
一

月 十 四 日

行政院 为 函送 国大代表 向 传义等提请划定 西康省行政区 域案事给蒙藏 委 员会 训令 （ 附 原提案 ） 民国 二十五年一

月 十

五 日

黄慕松为 西康建 省
一

案致刘 文辉密 电 民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呈报整理西康政局 意见书事 致军事委 员 会等 密呈 （ 附 整理西康政局 意见 书 西康刘 诺两部冲 突原因 与经

过报告书 ） 民 国 二十五年
一

月 二十 曰

蒙藏委员 会为 报西康近 况事致军事委 员会密 呈 民 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二十三 日

胡德章为 划 定西康 省区域意见存案备考事签 函 民 国二十 五年
一

月 三十
一

日

行政院秘 书处为抄送蒋 致余 电陈 藏方新委两代 本并加派 军 队 二千 赴康等 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五

年三月 七 日

噶厦 为诺刘冲 突藏方不得不事先 饬兵 出 防 仍请严饬诺那等不得别 生事端事致黄慕 松密 电 民国 二十 五年三 月 二十 七

曰

蒙藏委员 会为 藏方与诺那积疑 已 深请速定消 弭 纠 纷因 素之 办法事致军事 委 员会密 呈 民 国二十五年 四 月 三 曰

行政院秘书 处为奉转刘 文辉呈请明 令撒销诺那使命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呈 ） 民 国 二 十五年 四 月 十五 曰

派驻西康调查组见 习员 刘 桂楠续报 诺刘 冲 突案 民 国二十五年四 月 十九 日

行政院 为准军事委 员会 函称与 诺那无法联 系撤 回 该使似可暂从缓议 合亟 令仰转行西藏驻京代表知 照 事给蒙藏委 员 会

密 训令 民国 二十五年五 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 奉行政院令撤 回 诺那案 暂从缓议令仰 知 照 并转复 噶 厦事给西藏驻京办 事 处训令 民国 二 十 五年五月 十

九 日

西康建省委 员会 为拟俟西康牧站联运计划实 现然后筹组康藏 贸 易公 司 事复蒙藏委 员 会咨 民 国 二十 五年五月 三十 日

行政院为西康建 省 委 员 会移康定 中 央辅助 费 每月 增拨五千元事给蒙 藏委 员 会 训令 民 国二十五年八 月 二 十八 日

行政院为 刘 文辉电 呈西康建省 委 员 会由 雅安迁康定事给蒙藏委员 会训 令 民国二 十五年九 月 十 八 日

西康建省 委 员 会为移康 开始办 公 日 期事致各院 部署 会 电 民 国 二十五年十 月 三 日

行政院 为西康建省委 员会 电报该会 已 全部移康开始办公事给蒙藏委 员 会训令 民 国二十五年十 月 六 曰

西安行营 主 任顾祝 同 为 告知藏军越金 沙江 向西康 东部进发事致蒙藏委 员会 密 电 民 国二 十 五年十 月 二十 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藏军侵康 案起因 复杂俟查 明后再妥筹 办法事致军事委 员 会密呈 民 国二 十五年十 月 二十八 曰

吴 忠信为 藏军侵康 案 已 呈院核办 事 致顾祝 同 电 （ 附 禹玮签呈
） 民国 二十五年十 月 二十 九 日

军政 部为藏军侵康 已 电 复马 步芳 固 守原防相机应付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公 函 民 国 二 十五年十
一

月 三 曰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奉谕藏 军侵康 已 函 请军事 委员 会统筹办理事致蒙藏委 员会 密 函 民 国二 十 五年十
一

月 三 曰

西陲宣化 使公 署宣 传处 处长 旺 德诺布为青藏军 冲 突并 中 央如何 处理藏方之 意 旨请示 各 当 局后速电 告 致班禅驻京办事

处处长 罗桑坚赞电 民国 二 十五 年十
一

月 三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顾 祝 同 电告刘 文辉建议之 方略及噶 厦电 称 已 严令藏军 不得 妄幵畔端等 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密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五年 十
一

月 十 日

蒋致余为陈 报藏方对东侵案 情形及请 派员 先 期入藏 以便偕同 噶 伦等入京事致蒙 藏委 员会 密 电 民国 二 十五年 十
一

月

■

日

西藏驻京办事处 为 奉噶 厦 电开 已 令藏军撤 回请饬青康军勿 轻擅 行动并决 派噶 伦晋京 商洽 以冀根本解 决等事致蒙藏委

员 会密代 电 民 国二十五年十一

月 十 三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 请从速撒 回 东进藏军并请来京噶 伦等早 日 起程事致噶 厦电 并复西 藏驻 京办 事处 密代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蒙藏委 员 会 为 据报噶 厦 已 令藏军撤 回 并决 定派 噶 伦晋 京商 洽等事分别 致军政部参谋本部通报 民 国 二十五年 十一

月

十 四 日

吴 忠 信等为 据报噶 厦 已 令藏军撤 回 并 决定 派噶 伦晋京商洽等事分别致顾祝同 刘 文辉 马步芳赵 守钰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

十
一

月 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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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秘书 处为 刘 文辉 电报入康视察雅安部务交 旅长 张巽 中代拆代行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电 ） 民 国二十五年
—

月 十七 日

军事委员 会办公厅 蒙藏委员 会为藏军东犯会商办法三项事致行政院秘书处会函 民 国二十 五年十
一

月 二 十三 曰

顾祝 同 为康藏界务 问题及班禅回 藏事致蒙藏委 员会代电 民国 二十五年十二 月 十 曰

蒙藏委 员 会为 刘 文辉请补 助 政费 五 十 万元事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十 五年十二 月 十 日

行政院 为 刘 文辉请 核发补 助 政费 案 已 饬交 内政财政两部核议事给蒙 藏委员 会指令 民国 二十五年十二 月 十 四 日

吴 忠信为 补 助政 费 案行政院 已 令内 政财政两部核议事致刘 文辉电 民国 二十五年十二 月 十 六 日

行政院 秘书 处 为 班禅 电陈 请派 员 商 洽救济青康民 众减免 苛征查 办贪污
一

案 奉谕交核议等事致蒙 藏委 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胡 德章签注 ） 民 国 二十五年十二月 二 十
一

日

蒙藏委 员会为 班禅 电 陈救济青康 民 众
一

案拟请根据 内 政财政两部意见交赵守钰就近洽商 呈院 核办事致行政院秘书 处

公 函 民 国二十五年十二 月 二十五 日

内政部为班禅电 陈救济青康 民众请 免税
一

案 请贵会主稿 函 复转陈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咨 民 国二 十五年十二 月 二十八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 贵部对于班禅 电 陈救济 青康 民众
一

案有何意见 请径呈 行政院核办事致 内政部 咨 民 国二 十五年十 二 月

三十
一

日

财政部为班禅电 陈救济青康 民众
一

案请 贵会主稿 函 复转 陈事致蒙藏 委 员会咨 民国 二十六年
一

月 九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 对于 班禅 电 陈救济青康 民 众一 案贵部有何意 见请径 呈行政 院核办 事致财政部 咨 民国 二十六年
一

月 十

三 日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刘 文辉 电陈藏军行 动及办 理情形事致蒙藏委员 会 函 （ 附 抄原 电 ） 民国 二十六年一

月 二十五 日

行政院 为抄送 内政财政两部对班禅 电陈救济青康 民众
一

案意见 复 函 事致蒙 藏委 员 会函 （ 附 抄 函 ） 民 国二十六年一

月

二十七 日

噶 厦为请中 央在德格不再驻兵并请交还 多结等人 枪事致蒙 藏委 员会 电 民 国 二十 六年一

月 二 十九 曰

行政院秘书 处 为 奉转蒋致余 电陈藏军不断开 赴西康及 噶 厦连 日 召 开秘 密会议等事致蒙藏委员会 密 函 （ 附 抄原 电 胡 德

章签呈 ） 民 国二十六年
一

月 二十九 日

蒙藏委 员 会为抄送 内 政财政两部对班禅 电陈 救济青康 民众
一

案意见复 函事致 赵守钰公 函 民 国二十六年二月 二 日

吴 忠信 为补 助 政 费 已转 函 内 政财政两部迅予核定 事致刘 文辉 电 （ 附 吴忠 信致蒋作宾孔祥熙便 函稿 ） 民 国二十 六年二

月 九 日

行政院 为该 会所拟在德格减少驻军事 尚有 考虑 必要 已 函 请军事委员 会核复 事给蒙藏委员 会指令 民 国 二十六年二 月

十 曰

蒙 藏委员 会为 送呈 刘文辉对噶 厦电 两项 要求意见 事分别 致行政院 军事委 员会 呈 民 国 二十 六年二 月 十 日

刘文辉为 再请转 函各部 迅发 补助政 费事致 冷融转吴忠信 电 民 国 二十六年三月 十 二 日

刘 文辉为 暂返雅 安建 省委 员 会 日 常政务委 杨永浚 代拆代行 事致冷融转吴忠信 电 民 国二 十六年三 月 十 五 日

吴 忠信为 补 助 政费 容再催促事致刘 文辉电 民 国二十 六年三月 二十 日

军事委员 会委 员长行营为 刘文辉 电告藏情 函 达查照 事致蒙 藏委员 会公函 民 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三 日

军事委员 会委 员 长行营 为 据报藏 方索康 又 函诱德格土 司 泽汪情形 泽汪 已 将 函 交县府并 派头人到 康谒 刘 俟晋谒时妥 为

勉慰并传谕嘉 奖 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函 民 国二 十六 年十 二月 九 曰

刘文辉为 请移徙难 民开垦西康事致蒙 藏委员 会 电 民国 二十 六年十二月 二十 日

刘文辉为 康事承特别关护 至 感事致吴 忠信 电 民国 二十六年十二月 二十 日

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行营 为据报康边德格近况 函 达查照事致 蒙藏委员 会公函 民 国二 十六年十 二 月 二十
一

日

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行营 为据报刘 文辉谈藏方情形 函 达查照 事致蒙藏委 员 会 函 民国 二十六年 十二 月 二十
一

曰

军事委 员会 为 刘 文辉 电告藏方情形并请 电蒋致余 暂勿 内 返希查照 核办 事致蒙 藏委 员会 代电 民 国 二十六年十二 月 二

十二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赞 同输送后方难民移康垦殖详细 计划 及所需 经费概算事致刘 文辉密 电 民 国二十六 年十 二月 二 十 九 日

刘文辉 为 送移 徙难 民垦 殖西康计划事 致蒙藏委 员 会函 （ 附 移徙难民 垦殖西康计划 ） 民国 二十七年
一

月 六 日

蒙 藏委 员会 为 所提移垦 西康计划 周 详扼要 已呈行 政院核 示 并设法促其早 日 实行事 复 刘 文辉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刘 文辉所拟移徙难 民垦 殖西 康计划 尚属 妥善 仰祈鉴核事致行政院呈 民 国二十 七年
一

月 二十五 曰

行政院为 移徙难 民 垦殖西康计 划 已 交 经济 部核议 事给蒙藏 委 员会指 令 民国 二十七年三 月 五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 移 徙难 民垦殖西康计划 已 由 行政院令经济部核议事致 西康建省 委员 会 电 民 国二十 七年三月 三十
一

曰

军事委 员 会委 员长行营 为 派 黄煜林等三 员随 同 戴传贤 赴西 康调查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函 民 国二十 七年 四 月 三十 日

西藏驻 京 办 事处为 西康招集 民工修筑道路请中央 电饬禁 止事致蒙藏委 员会 代 电 民 国二十七年 八 月 二十 日

蒙藏委员 会为希确 查速报西康招集 民工修筑道路真相 事 致潘 申 五 电 民国 二十七年 八 月 二十二 日

西康建省 委 员 会 为西 藏 代表所称修筑道路 情形显系误会事 致蒙 藏委 员 会 电 民 国二 十七年八 月 二十六 日

蒙藏委员 会 为据 西康建省 委 员 会 电 复 所称西康修 筑道路 情形显 系 误会事致西 藏驻京 办事处代 电 民国 二十七年八 月

三十 一

日

财政部 为 西康行使 藏 币 与法 币 依法定 比 率折合 无 庸评价 委 员 会逐 日 议定 牌价事 致西 康建 省 委 员 会咨 及蒙 藏委 员 会

函 民 国二十 七年九月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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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藏委员 会为据西康方面报告关于藏洋涨价之调查事致财政部通报 民 国二十七年九月 二十三 日

蒙 藏委 员 会为编组驼 马牛骡运输队 请将所属 区 域上列牲畜 数 目 迅予调查见复事致西康建 省委员 会等公函 民 国二 十

七年十 月 四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请调查蒙藏族 壮丁与青年喇嘛分期施 以军事训练事致西康建 省委员 会等公函 民国 二十七年十 月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筹修雅康公路及青康公路事致交通 部咨 及军事委员 会委员长行营公函 民 国二十 七年十月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请督促赶修西玉公路事致马步芳电 民国二 十七年十 月 四 日

蒙藏委员 会为整理西康各县 民兵事致西康建 省 委员 会咨 民 国二十七年十 月 四 日

西康建省委 员会 为本 省办理训 练藏族壮 丁及青年喇 嘛等情形 事致蒙藏委员 会公 函 民 国二十七年十 月 二 十一

日

军事委员 会委员 长行营 为查核办理雅康青康两路工程及改善康滇 各省交通等事致蒙 藏委员 会公函 民国 二十七年十

月 二十 四 日

财政部为康定藏币 厂所铸 劣 币 应即停 铸事分别 致西 康建省委 员会 密咨 及中 央银 行蒙藏委员 会密 公函 民 国 二十七年

十 月 二十五 日

交通部为 川康公 路工程进展情形 已 电请 重庆行营查 明 及青康公路拟筹 款事复蒙藏委员 会咨 民国二十七 年十 月 二

十九 日

西康 建省委 员 会为 本省驼马 牛骡牲畜数 目 尚在调查统计中俟 有结果再行奉复事致蒙藏委员 会公函 民 国 二十七年十
一

月 二 曰

交通部为 川康路雅安至天全
一

段 已 完 成通车 其余推进稍缓事致蒙藏委 员 会咨 民 国二 十七年十
一

月 十 四 日

西康建 省委 员会为 西康藏 币 评价 系 因环境期合实际并无使 人 民怀疑纷扰事致财政部咨 民国 二十七年十一

月

财 政部为西康藏 币 评价委员 会之组设实无纷扰之虞与前送拟具发行藏 币 券所述情 形似有不 同请 查复事致西康建省

委 员会 咨 民 国 二十七年十 二月 七 日

西康建 省委 员会为克 日 撤销藏 币评价并设法维持法定 比率事复财政部密咨 民国二 十七年十二月 三十
一

日

行政院为设置 川康 建设期成会及视察团 请派 员 参加事 给蒙 藏委 员 会训令 （ 附 设置川 康建设期成会及 视察团 案 组织

大要 期成会会 员 ） 民 国二十八年三 月 十 日

蒙 藏委员 会为派委员 马鹤天 参加 川康建设视察团 事给马 鹤天训 令及致行政院 呈 民 国二 十 八年三月 十 四 日

行政 院为 川康建设视察 团 该会不 必派人参加事给蒙藏委 员会指 令 民 国二十 八年三 月 十八 日

国 民 参政会 川康建设视察 团 分组 与视察范 围及工作计划 民 国二十 八年三 月

交通 部为派员 踏勘青康公路康玉段路线请青藏调 查组协助 事致蒙藏委 员会公 函 民 国二十八年四 月 二十九 日

蒙藏委员 会为 已 饬西康调查组 协助贵部踏勘青康公路康玉段路线事复交通部公函 民 国二十八年五月 三十
一

日

蒙藏委员会为交通部派员踏勘青康公路康玉段路线饬予协助事给西康调查组训 令 民 国二十 八年六 月 二 日

吕 治平报 告西藏近况及西康政 要操纵市场等事致蒙藏委 员会调查室 电 民 国 二十八年九月 十 三 日

刘 文辉 为如于康藏 问题有所指示请嘱 曹经沅转告事致吴忠 信 电 民 国二十 八年十 月 十二 日

潘 申 五等 为 报班禅行辕与甘孜驻军 发生冲 突各有死伤省府 已 电驻甘军政当 局妥为处理事致蒙藏委 员会调查室 电 民

国二十八年十 月 十二 日

刘 文辉为康藏 息息相关诸赖兼筹事致吴忠信电 民 国二十 八年 十 月 十三 日

国 民 参政会秘书 处 为 函 送川 康建设 期成会组 织规则及 名 单致 参政 员 曾 琦等笺函 （ 附 组织规则 会 员名 单等 ） 民 国 二

十八年十 月 二十 七 日

十 七 、 青海地 区

行政 院秘书 处为抄送青海省政府具报过去办理省政情形事呈 致蒙藏委 员会 函 （ 附 抄原呈 ） 民 国 二十六年三 月 十六 日

蒙藏 委 员会 为请筹划移垦事致 马步芳 电 民 国二十七年十 月 四 日

十八 、 甘 肃地 区

黄慕松 为请查 明临夏附近 凶 杀事件事致 高长 柱密 电 民 国二 十五年七月 八 日

十九 、 其他

蒙 藏委 员会为高长 柱 电告红军在康情形事致军事委 员 会密呈 民国 二十 五年 四 月
一

日


